
立法會 ─ 2006 年 12 月 2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0 December 2006 

 

1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OFFICIAL RECORD OF PROCEEDINGS 
 

2006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三 

Wednesday, 20 December 2006 

 
上午 11 時正會議開始 

The Council met at Eleven o'clock 

 
 

出席議員： 

MEMBERS PRESENT: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G.B.S., J.P. 
THE PRESIDENT 
THE HONOURABLE MRS RITA FAN HSU LAI-TAI, G.B.S.,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MES TIEN PEI-CHUN, G.B.S., J.P. 
 
何俊仁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HO CHUN-YAN 
 
何鍾泰議員，S.B.S., S.B.ST.J., J.P. 
IR DR THE HONOURABLE RAYMOND HO CHUNG-TAI, 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CHEUK-YAN 
 
李柱銘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MARTIN LEE CHU-MING, S.C.,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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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國寶議員，G.B.S., J.P. 
DR THE HONOURABLE DAVID LI KWOK-PO, G.B.S., J.P. 
 
李華明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FRED LI WAH-MING, J.P. 
 
呂明華議員，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LUI MING-WAH, S.B.S., J.P.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ELINA CHOW LIANG SHUK-YEE, G.B.S., J.P. 
 
涂謹申議員 

THE HONOURABLE JAMES TO KUN-SUN 
 
張文光議員 

THE HONOURABLE CHEUNG MAN-KWONG 
 
陳婉嫻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AN YUEN-HAN, J.P. 
 

陳智思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BERNARD CHAN, G.B.S., J.P. 
 
陳鑑林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MRS SOPHIE LEUNG LAU YAU-FUN, S.B.S., J.P. 
 
梁耀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YIU-CHUNG 
 
單仲偕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SIN CHUNG-KAI,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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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宜弘議員，G.B.S. 
DR THE HONOURABLE PHILIP WONG YU-HONG, G.B.S. 
 
黃容根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WONG YUNG-KAN, J.P. 
 

曾鈺成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JASPER TSANG YOK-SING, G.B.S., J.P. 
 
楊孝華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S.B.S., J.P. 
 
楊森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YEUNG SUM 
 

劉千石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CHIN-SHEK, J.P. 
 
劉江華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LAU KONG-WAH, J.P. 
 
劉皇發議員，G.B.M., G.B.S., J.P. 
THE HONOURABLE LAU WONG-FAT, G.B.M.,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IRIAM LAU KIN-YEE, 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EMILY LAU WAI-HING, J.P. 
 
蔡素玉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CHOY SO-YUK, J.P. 
 
鄭家富議員 

THE HONOURABLE ANDREW CHENG KAR-FOO 
 
譚耀宗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AM YIU-CHUNG, 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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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禮謙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ABRAHAM SHEK LAI-HIM, J.P. 
 

李鳳英議員，B.B.S., J.P. 
THE HONOURABLE LI FUNG-YING, B.B.S., J.P. 
 
張宇人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TOMMY CHEUNG YU-YAN, J.P. 
 
陳偉業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CHAN WAI-YIP 
 
馮檢基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FREDERICK FUNG KIN-KEE, S.B.S., J.P. 
 
余若薇議員，S.C., J.P. 
THE HONOURABLE AUDREY EU YUET-MEE, S.C., J.P. 
 
方剛議員， J.P. 
THE HONOURABLE VINCENT FANG KANG, J.P. 
 
王國興議員，M.H. 
THE HONOURABLE WONG KWOK-HING, M.H. 
 
李永達議員 

THE HONOURABLE LEE WING-TAT 
 
李國英議員，M.H., J.P. 
THE HONOURABLE LI KWOK-YING, M.H., J.P. 
 
李國麟議員 , J.P. 
DR THE HONOURABLE JOSEPH LEE KOK-LONG, J.P. 
 
林偉強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DANIEL LAM WAI-KEUNG, S.B.S., J.P. 
 
林健鋒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JEFFREY LAM KIN-FUNG, S.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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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君彥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ANDREW LEUNG KWAN-YUEN, S.B.S., J.P. 
 
梁家傑議員，S.C. 
THE HONOURABLE ALAN LEONG KAH-KIT, S.C. 
 
梁國雄議員 

THE HONOURABLE LEUNG KWOK-HUNG 

 
郭家麒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KWOK KA-KI 
 
張超雄議員 

DR THE HONOURABLE FERNANDO CHEUNG CHIU-HUNG 

 
張學明議員，S.B.S., J.P. 
THE HONOURABLE CHEUNG HOK-MING, 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THE HONOURABLE WONG TING-KWONG, B.B.S. 
 
湯家驊議員，S.C. 
THE HONOURABLE RONNY TONG KA-WAH, S.C. 
 
詹培忠議員 

THE HONOURABLE CHIM PUI-CHUNG 

 
劉秀成議員，S.B.S., J.P. 
PROF THE HONOURABLE PATRICK LAU SAU-SHING, S.B.S., J.P. 
 
鄭經翰議員 

THE HONOURABLE ALBERT JINGHAN CHENG 

 
鄺志堅議員 

THE HONOURABLE KWONG CHI-KIN 

 
譚香文議員 

THE HONOURABLE TAM HEUN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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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議員： 

MEMBERS ABSENT: 
 
吳靄儀議員 

THE HONOURABLE MARGARET NG 
 
霍震霆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TIMOTHY FOK TSUN-TING, G.B.S., J.P. 
 
馬力議員，G.B.S., J.P. 
THE HONOURABLE MA LIK, G.B.S., J.P. 
 

 

出席政府官員： 

PUBLIC OFFICERS ATTENDING: 
 

政務司司長許仕仁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RAFAEL HUI SI-YAN, G.B.S., J.P. 
THE CHIEF SECRETARY FOR ADMINISTRATION 
 

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HENRY TANG YING-YEN, G.B.S., J.P.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MICHAEL SUEN MING-YEUNG, G.B.S., J.P.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先生， J.P. 
DR THE HONOURABLE PATRICK HO CHI-PING, J.P.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葉澍先生，G.B.S.,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IP SHU-KWAN, G.B.S., J.P. 
SECRETARY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A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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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廖秀冬博士， J.P. 
DR THE HONOURABLE SARAH LIAO SAU-TUNG, J.P. 
SECRETARY FOR THE ENVIRONMENT, TRANSPORT AND WORKS 
 

政制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 J.P. 
THE HONOURABLE STEPHEN LAM SUI-LUNG, J.P. 
SECRETARY FOR CONSTITUTIONAL AFFAIRS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醫生，S.B.S., J.P. 
DR THE HONOURABLE YORK CHOW YAT-NGOK, S.B.S., J.P. 
SECRETARY FOR HEALTH, WELFARE AND FOOD 
 

 

列席秘書： 

CLERKS IN ATTENDANCE: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MR RICKY FUNG CHOI-CHEUNG, J.P.,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MS PAULINE NG MAN-WAH,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助理秘書長甘伍麗文女士 

MRS VIVIAN KAM NG LAI-MAN, ASSISTANT SECRETARY 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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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文件 

TABLING OF PAPERS 
 
下列文件是根據《議事規則》第 21(2)條的規定提交： 

The following papers were laid on the table pursuant to Rule 21(2)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2006 年圖書館指定（第 2 號）令》..............   271/2006

   

《2006 年教育條例（修訂附表 3）公告》 ..........   272/2006

   

《〈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以色列）令〉 

（生效日期）公告》 .....................  

  

273/2006

 

 

Subsidiary Legislation/Instruments L.N. No. 
 

Designation of Libraries (No. 2) Order 2006.............. 271/2006
 
Education Ordinance (Amendment of Schedule 3)  

Notice 2006............................................. 272/2006
 
Mutual Legal Assistance in Criminal Matters (Israel)  

Order (Commencement) Notice..................... 273/2006
 

 

其他文件 

 

第 40 號 ─ 民政事務局局長法團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的年度 

經審計會計報表及核數師報告 

 

第 41 號 ─ 尤德爵士紀念基金信託委員會 

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度 

的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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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2 號 ─ 消費者委員會 

2005-2006 年度年報 

 

第 43 號 ─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 

2005-2006 年度年報 

 

第 44 號 ─ 2005-2006 年度 

獎券基金帳目 

 

第 45 號 ─ 華人廟宇委員會就華人慈善基金提交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度內 

經簽署和審計的帳目報表連同核數師報告 

 

第 46 號 ─ 葛量洪獎學基金 

截至二零零六年八月三十一日年度內 

經簽署和審計的帳目報表連同核數師的報告及 

委員會管理報告 

 

第 47 號 ─ 華人廟宇委員會就華人廟宇基金提交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度內 

經簽署和審計的帳目報表連同核數師報告 

 

第 48 號 ─ 麥理浩爵士信託基金 

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經簽署和審計的帳目報表連同核數師報告及 

受託人報告書 

 

第 49 號 ─ 蒲魯賢慈善信託基金 

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年度內 

經審計的帳目報表連同核數師的報告及 

委員會管理報告  
 

第 50 號 ─ 香港房屋委員會 

2005-2006 年度年報 

 
第 51 號 ─ 香港房屋委員會 

截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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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2 號 ─ 二零零五年四月一日至二零零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年度 

菲臘牙科醫院管理局年報和該醫院的經審計帳目報表 

及核數師報告 

 

第 53 號 ─ 選舉管理委員會 

二零零七年區議會選舉選區分界建議報告書 

 

第 54 號 ─ 回應二零零六年六月發表的 

“香港申訴專員第十八期年報”的政府覆文 

 

 

Other Papers  
 

No. 40 ─ Secretary for Home Affairs Incorporated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and Auditor's Report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6 

   
No. 41 ─ Report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for Sir Edward Youde 

Memorial Fund for the period from 1 April 2005 to 
31 March 2006  

   
No. 42 ─ Consumer Council  

Annual Report 2005-2006 
   
No. 43 ─ Office of the Privacy Commissioner for Personal Data, 

Hong Kong  
Annual Report 2005-2006 

   
No. 44 ─ The Accounts of the Lotteries Fund 2005-2006 
   
No. 45 ─ Report of the Chinese Temples Committee  

Signed and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together with 
the Auditor's Report of the General Chinese Charities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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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46 ─ Grantham Scholarships Fund 
Signed and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together with 
the Auditor's Report and Report by the Grantham
Scholarships Fund Committee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August 2006 

   
No. 47 ─ Report of the Chinese Temples Committee 

Signed and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together with 
the Auditor's Report of the Chinese Temples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6 

   
No. 48 ─ The Sir Murray MacLehose Trust Fund  

Signed and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together with 
the Auditor's Report and Trustee's Report for the period 
from 1 April 2005 to 31 March 2006 

   
No. 49 ─ Report of the Brewin Trust Fund Committee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together with the Auditor's 
Report and Report by the Brewin Trust Fund Committee 
on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Fund for the year ended 
30 June 2006 

   
No. 50 ─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Annual Report 2005-2006 
   
No. 51 ─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the year ended 31 March 2006 
   
No. 52 ─ Annual Report of The Prince Philip Dental Hospital by its 

Board of Governors, and Audited Statement of Accounts 
and Auditor's Report for the Hospital, for the period from 
1 April 2005 to 31 March 2006 

   
No. 53 ─ Electoral Affairs Commission 

Report on the Recommended Constituency Boundaries for 
the 2007 District Council Election 

   
No. 54 ─ The Government Minute in response to the Eigh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Ombudsman issued in June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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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  

ADDRESSES 
 

主席：發言。政務司司長會就“回應二零零六年六月發表的‘香港申訴專員

第十八期年報’的政府覆文”向本會發言。 

 

 

回應二零零六年六月發表的“香港申訴專員第十八期年報”的政府覆文 

The Government Minute in response to the Eighte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Ombudsman issued in June 2006 
 

政務司司長：主席女士，《香港申訴專員第十八期年報》已於 2006 年 7 月 5

日提交立法會。按照一貫的做法，當局會擬備政府覆文，回應申訴專員就年

報所載個案提出的建議，讓申訴專員和公眾可監察當局和公共機構落實有關

建議的情況。我現在將政府覆文提交立法會。 

 

 政府覆文涵蓋第十八期年報所載申訴專員已經全面調查並提出建議的

所有個案，以及 4 宗直接調查的個案。除了 1 宗個案之外，其他個案所涉及

的政策局和部門已全盤接納並着手實施申訴專員的建議。在這餘下的個案

中，地政總署已向申訴專員解釋為何未能全面接受申訴專員的建議，由分區

地政處代表政府處理所有在未批租政府土地內，而又不屬於其他政府部門或

機構的職權範圍的問題。然而，地政總署已接受申訴專員的建議，日後會更

積極和具彈性地處理未批租政府土地方面的問題。地政總署已提醒各分區地

政處有關中樞管理的概念，以及須以靈活及積極的方式處理查詢。 

 

 總的來說，申訴專員的多項建議均獲接納，紀錄驕人。這不僅肯定了申

訴專員公署的公信力，亦顯示當局樂於接受有建設性的批評和建議，以及力

求改善。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何俊仁議員會就 6 項有關將少年重置往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的附屬法

例，向本會發言，這些附屬法例已於 2006 年 11 月 1 日提交本會省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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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保護兒童及少年（收容所）（修訂）令》、《2006 年拘留地方（少

年犯）指定（綜合）（修訂）令》、《2006 年罪犯感化（核准院舍）（綜合）

（修訂）令》、《2006 年感化院（設立）（綜合）（修訂）令》、《2006

年入境（羈留地點）（修訂）令》及《2006 年羈留院（修訂）規則》 

Protection of Children and Juveniles (Places of Refuge) (Amendment) Order 
2006, Places of Detention (Juvenile Offenders) Appointment (Consolidation) 
(Amendment) Order 2006, Probation of Offenders (Approved Institution) 
(Consolidation) (Amendment) Order 2006, Reformatory School 
(Establishment) (Consolidation) (Amendment) Order 2006, Immigration 
(Places of Detention) (Amendment) Order 2006 and Remand Home 
(Amendment) Rules 2006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本人謹以“6 項有關將少年重置往屯門兒童及青少

年院的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就於 2006 年 11 月 1 日提交立法

會的 2006 年第 237 號至 242 號法律公告發言。有關法律公告的審議期已藉

立法會決議案延展至 2006 年 12 月 20 日。 

 

 該 6 項有關將少年重置往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的附屬法例的目的，是把

相關法令內所載的 6 間由社會福利署（“社署”）營運，而分別被指定為收

容所、拘留地方、感化院及／或核准院舍的感化／住宿院舍的提述，以新建

的屯門兒童及青少年院的提述代替，以及把兩間已關閉院舍的提述在相關法

令中刪除。有關條文於 2006 年 11 月 30 日起生效，以配合位於屯門新院舍

的預計落成時間。新院舍將用以集中重置現時 6 間感化／住宿院舍。 

 

 內務委員會於 2006 年 11 月 10 日的會議上，同意成立小組委員會審議

上述 6 項附屬法例。小組委員會與政府當局共舉行了兩次會議，並已完成審

議工作及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小組委員會不反對該 6 項附屬法例。然而，

由於 6 間現有感化／住宿院舍將集中重置於新院舍，新院舍的運作模式將會

出現某些程序上的重整，小組委員會對新院舍的管理和運作表示關注。 

 

 重置 6 間感化／住宿院舍計劃將會分 3 期進行，首階段的遷置計劃暫定

於 2007 年 1 月至 2 月展開。整項搬遷工作估計將於 2007 年 8 月前完成。6

間現有院舍將分階段關閉。政府當局表示，以防任何未能預見的情況導致搬

遷工作延遲完成，因此，把該 6 間現有院舍的提述自附屬法例中刪除的條文

將會在 2007 年 12 月 31 日才生效。 

 

 雖然重置計劃可大大改善現有感化／住宿院舍的環境和設備，以及增加

社署靈活運用人力資源的能力，但委員關注社署如何把根據不同條例入住院

舍的青少年及少年犯妥善分隔，並維持保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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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當局強調，新院舍的空間和設計將有助社署分隔新院舍內根據不同

條例入住的各類青少年，以及容許社署在新院舍內的不同地點為他們提供適

當的服務。社署會按照新院舍院童的性別、曾否違法、是本地居民還是非法

入境者而把院童概括分類，然後根據他們的社會背景、對康復服務、教學和

職業訓練的需要作進一步的組羣分類。就住宿設施而言，當局表示，住宿樓

宇的設計容許社署彈性安排各類別的兒童及青少年共用睡房組羣，並同時維

持妥善的分隔和保安。此外，社署將會透過合適的活動時間安排，確保不同

類別的青少年在使用康樂、教育／職業訓練設施及用膳期間不會有不必要的

接觸。政府當局並向委員保證，院舍內的兒童及青少年時刻皆會有人看管。 

 

 在討論過程中，小組委員會察悉現有住宿／感化院舍的部分前線社工對

遷置計劃，以及新院舍的運作安排詳情和設施的關注。政府當局表示完全明

白前線人員的關注，因為當局曾透過不同途徑定期諮詢他們。當局至今合共

舉行了 14 次員工諮詢大會，解釋和回答關於重置計劃的問題。員工提出的

關注事項已得到處理或正由當局考慮。為進一步釋除員工的疑慮，政府當局

已安排 6 間現有院舍的社工參與實地技術培訓，並會繼續安排這些社工實地

參觀新院舍，讓他們熟悉當中的設施。此外，當局表示，有關遷置安排屬暫

定的時間表，而並非遷置計劃的 後期限。 

 

 政府當局重申會非常謹慎地訂定 後的運作安排，以確保新院舍能順暢

運作。 

 

 主席女士，本人謹此陳辭。 

 

 

議員質詢的口頭答覆 

ORAL ANSWERS TO QUESTIONS 
 

主席：質詢。第一項質詢。 

 

 

巴士車長的編更安排 

Duty Arrangements for Bus Drivers 
 

1. 鄭經翰議員：據報，九龍巴士(1933)有限公司（“九巴”）為節省成本

和配合繁忙時間的巴士服務需求，於 近兩年把大部分車長的每天駕駛時間

由一段改為兩段。在新編更安排下，車長在早上駕駛約 7 小時後會有 3 至 4

小時休息時間，其後再繼續駕駛 3 至 4 小時。有車長表示，他們在中段休息

時間難以回家休息，長達 13、14 小時的上班時間更令他們長期感到疲累和

影響他們的家庭生活。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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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過去 3 年，每年涉及九巴轄下巴士的交通意外有多少宗，以及當

中由巴士車長的過失引致的意外數目；及 

 

(二) 鑒於有學者進行的問卷調查發現，不少巴士司機承認睡眠不足及

曾在駕駛期間打瞌睡，當局會不會就專營巴士公司車長每天的工

作總時數、編更安排，以及他們有沒有足夠和合理的休息時間等

問題重新進行檢討？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一) 涉及九巴的交通意外，在 2004 年有 1  087 宗，2005 年有 1  099
宗，2006 年 1 月至 11 月則有 1  035 宗。在這些意外中，約六成

多是因為乘客、其他道路使用者或環境因素引起，其餘三成多的

起因則與車長的行為有關，例如駕駛時疏忽等。其中因為車長入

睡或昏昏欲睡而引致的意外，在 2004 年並沒有發生，在 2005 年

有一宗，在 2006 年 1 月至 11 月有兩宗。九巴巴士交通意外因素

的詳情，載列於本主體答覆的附件一。 

 

(二) 專營巴士公司在編更安排上歷年來不斷調整和改善，以配合公司

的營運及照顧員工的需要。為確保專營巴士車長有足夠休息時

間，運輸署已向各專營巴士公司發出車長工作時間指引，供巴士

公司執行。指引訂明車長每天 長的工作時間、 長的駕駛時

間、當值時的休息時間和兩個相連工作天之間的休息時間。巴士

公司有責任按照運輸署發出的車長工作時間指引，適當地安排車

長的工作、休息及用膳時間，以提供適當、有效率及安全的巴士

服務。該指引內容載列於本主體答覆的附件二。 

 

在監管方面，巴士公司須每季向運輸署提交報告，匯報在過去

1 季執行該車長工作時間指引的情況。資料顯示，各專營巴士公

司均能全面落實執行上述的車長工作時間指引。運輸署亦不時檢

討巴士意外成因，發現巴士涉及意外與車長工作時數並無相互關

係。正如我剛才所述，過去涉及巴士車長入睡或昏昏欲睡的意外

極少。 

 

事實上，各巴士公司曾於 2004 年與其車長工會商討有關指引，

工會表示有關的編更及工時安排適當，如果進一步修訂指引，例

如縮短每天 長的工作時間或延長兩個相連工作天之間的 短

休息時間，可能會影響車長收入，也會減低個別車長在有需要時

與其他車長調更的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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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4 年以來，運輸署未有收到有關巴士車長對編更的投訴，

巴士公司亦表示其車長工會沒有就有關指引提出進一步意見。 

 

運輸署會繼續監察各巴士公司執行指引的情況。要指出的是，車

長是否具備專業駕駛技巧和正確駕駛態度，對乘客、其他道路使

用者及車長本人的安全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各專營巴士

公司均有為車長提供各類型培訓，確保車長擁有專業駕駛技巧和

正確駕駛態度，以保障道路安全。 

 

附件一 

 

2004 年至 2006 年涉及九巴巴士交通意外的構成意外因素 

 

構成意外因素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 

（1 月至 11 月）

涉及巴士車長因素的意外數目 376 

(34.6%) 

416 

(37.9%) 

410 

(39.6%) 

與車長因素無關的意外數目 1 711 

(65.4%) 

683 

(62.1%) 

625 

(60.4%) 

交通意外總數 1  087 
(100%) 

1  099 
(100%) 

1  035 
(100%) 

* 2006 年數字為臨時數字 

 

1 “與車長因素無關的意外”指並非因車長的行為而構成的巴士意外，例如行人疏

忽、其他駕車人士疏忽、巴士乘客沒有緊握扶手、路面上的物件或路面濕滑等環境

因素。 

 
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調查結果分析 

 

附件二 

 

運輸署就巴士車長工作時間的指引 

（2004 年 5 月 1 日修訂） 

 

指引 A 車長工作 6 小時後 少應休息 30 分鐘，而在 6 小時的工作時間內，

少應有合共 20 分鐘的小休； 

 

指引 B 一天內 長的工作時間（包括所有休息時間）不應超逾 14 小時； 

 

指引 C 一天內的駕駛時間（即 長的工作時間減去所有 30 分鐘或以上的

休息時間）不應超逾 11 小時；及 

 

指引 D 兩個相連工作天之間的休息時間不應少於 9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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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經翰議員：主席，我看了政府的主體答覆，也聽到局長讀了出來，我不知

道政府的交通政策是以安全為主，還是以車長的收入作為關注點？ 

 

 主席，還有一點我想追問的是，政府在主體答覆指出，涉及巴士車長因

素的意外數目在 2004 年有 376 宗、在 2005 年有 416 宗，而截至 2006 年 11

月則有 410 宗，可見是有上升的趨勢。我想問局長，有甚麼證據可以證明這

些意外跟車長的工作時間過長完全無關？政府有否就此進行調查？有甚麼

證據？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當然，作為政府的交通運輸政策局，我們首先一定

要在交通安全方面做足工夫。我們也會密切留意在跟其他已發展的先進城市

相比時，香港的交通意外數目究竟是相若，是較高還是較低？雖然我們今天

並非討論這個問題，但我們在這方面的數字一直保持偏低，即低於目前跟我

們作比較的倫敦、溫哥華和首爾等數個大城市。 

 

 在巴士管理方面，我們當然也是以安全和服務乘客為重。至於如何證明

是由誰引起交通意外，我剛才已詳細說過，有部分交通意外是跟車長的行為

有關。我們會從中分析為何車長會產生有問題的行為。究竟是由於他們工作

過勞，還是因為他們自己的駕駛態度有問題？我們會就每一宗意外作詳細分

析，然後達致一些結論。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鄭經翰議員：局長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局長說有作出分析，但分析結果

有否顯示意外是跟車長因為須長時間工作而感到疲勞有關？局長沒有就此

作答。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我們 近的一次檢討是在 2004 年，由運輸署跟巴

士公司共同進行的，結果顯示兩者並無聯繫，即工時跟交通意外的數字並無

聯繫。 

 

 

主席：共有 12 位議員在輪候，希望提出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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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志堅議員：主席，我關心車長在執行這些特別更時，是否有足夠的休息時

間。我知道他們通常會有三四小時休息，而公司規定車長可以把巴士駛回車

廠，在車廠內休息。我的補充質詢是，如果他們的住所接近車廠，便可以回

家休息，否則，他們便要在車廠休息。我想請問局長，政府有否監管巴士公

司須在車廠提供足夠地方讓車長休息？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據我理解，車長是可以返回總站休息的，但卻沒有

特別的指定地方。不過，巴士公司是有地方供車長休息的。 

 

 

鄺志堅議員：主席，局長的答覆不大清楚。她說沒有指定地方，那又如何看

得出巴士公司有足夠地方呢？ 

 

 

主席：你是問局長有否足夠的地方休息，對嗎？ 

 

 

鄺志堅議員：她說沒有指定地方，即看不到是否有足夠的地方。 

 

 

主席：你是想她回答有沒有足夠的地方而已。局長，有沒有足夠的地方供他

們休息？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有否足夠的地方是無法量化的。不過，我們要求巴

士公司提供這些地方，巴士員工也是會有反映的。如果他們認為地方不足

夠，我相信他們也會向管理層反映的。 

 

 

梁耀忠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提到，巴士公司有一些課程培訓車長有

正確的駕駛態度，但這些培訓課程只能針對駕駛態度，不能解決疲倦和昏昏

欲睡的情況。 

 

 此外，局長在附件二指出，車長的 長工作時間 ─ 撇除了休息時間

後 ─ 是不應該超過 11 小時的。不過，大家也知道，我們的一般工作時

間是 8 小時，特別是勞動節也要求 8 小時工作。因此，我想問局長，有何科

學根據可以確定，工作 11 小時是適合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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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車長的工作及休息時間，是巴士公司和工會員工經

過長時間商討後才得出來的。至於在工作時是否感到疲倦，車長本身當然也

有部分責任。即使他們很早下班，如果晚上睡眠不足，翌日工作時因為精神

不足以致影響交通安全，車長個人也是有責任的。因此，除了工時外，員工

的生活習慣，以至他們的駕車態度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他們精神不足，便要

向主管反映，不應在精神狀態欠佳的情況下駕駛。 

 

 

主席： 梁耀忠議員，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梁耀忠議員：主席，局長並沒有回答我的補充質詢。我的補充質詢很清楚、

簡單，我是問局長有何科學根據證明 11 小時是適合的，而不是少於 11 小時？

我問局長的並非她所回答，有關跟管工商討的問題。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我相信工時和中間的休息時間，是他們根據長時間

的經驗而釐定的，而且跟外國的巴士公司和公共汽車機構的工時亦相若。有

關的參考便是來自那方面。 

 

 

鄭家富議員：主席，局長剛才說車長有責任告訴署方其身體狀況。現時，車

長的工資低，這項指引又嚴格，大家且看看，他們在兩個相連工作天之間的

休息時間不應少於 9 小時，然後每天的工作時間可能長達 14 小時，回家睡

覺的時間可能少於 6 小時，但他們也要捱下去。即使他們想更改指引，但為

保“飯碗”，當然是敢怒不敢言。政府也推行 5 天工作了，我想問局長，為

了道路安全、工人的尊嚴及他們的個人健康等起見，姑勿論那些意外是否因

為他們打瞌睡還是不夠休息所致，整體來說，巴士公司是否應修訂這份嚴

謹、對工作尊嚴和道路安全有影響的指引，盡量縮短他們的駕駛時間及工作

時間，好讓車長可以安全地駕駛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我只不過想指出，除了工作時間外，車長的駕駛習

慣和生活習慣也會影響安全。所以，我剛剛說駕駛者的態度是很重要的。 

 

 至於在兩個工序中間有 6 小時是否足夠，交通事務委員會其實也很關注

這個問題。我們已就此向巴士公司進行調查，並且要求它們諮詢員工。巴士

公司回答說大部分車長也認為現行安排是足夠的，理由是他們大部分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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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其上下班的車廠均在同一地區。如果車長認為有個人理由須作特別安排，

例如他們因為要花很多時間往返住所以致沒有足夠休息，巴士公司是會盡量

作出其他安排的。當時的調查結論便是這樣。 

 

 

劉健儀議員：主席女士，雖然主體答覆提到車長入睡或昏昏欲睡而引致的意

外很少，但似乎也有上升的趨勢。近年，職業司機有一項關注，便是他們留

意到越來越多同業患上睡眠窒息症。這跟編更並無關係，有關的職業司機亦

未必知道自己患上這種病症，但往往卻因為這種病症而導致他們在上班駕駛

時想入睡。局長認為這項關注是否成立？如果覺得有道理，會否跟巴士公司

商討，採取預防措施，確保車長留意其身體狀況，並接受適當的治療？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首先，我想說一說有關的意外數字。過去 3 年的數

字如下：2004 年有 1 宗、2005 年有 3 宗、2006 年有兩宗。每年的數字其實

也是差不多，我們看不出有上升的趨勢。儘管如此，我們當然也仍很關注睡

眠窒息症可能對司機造成的影響。不過，大學剛好就此問題完成了一份醫學

報告，指出要確定職業車長昏昏欲睡的程度跟交通意外頻率的關係，當中存

有一定困難，即沒法證明有此事。可是，運輸署也要檢討此情況。運輸署發

覺巴士意外跟車長的工作時數並無相互關係。正如其他駕駛者一樣，身體狀

況良好是很重要的關鍵，而我們看到巴士公司是有要求車長作身體檢查的，

這是巴士公司保障車長身體健康的一種做法。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7 分鐘。現在是 後一項補充質詢。 

 

 

李鳳英議員：我們從主體答覆內有關運輸署就巴士車長工作時間指引的那個

附件可以看到，車長的 高工時可達每天 14 小時，再加上有些司機住得較

遠，上下班的車程需要兩個多小時，加起來已是十六七個小時了。對一個司

機而言，是否真的可以保障其職業安全呢？我想問，這份工作指引是否有檢

討的必要？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高工時其實已討論了很久，而巴士公司和員工也

曾就此討論了數次。運輸署看到車長每天的平均工作時間其實很少達到高

位，平均每一更的時數其實是 9.4 小時至 10.4 小時。至於車長何時須工作

至 高工時呢？在繁忙節日時，車長便要加班。我們也要檢討，即在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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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高的需求時，如何可以在營運上迎合市民的要求，但巴士車長的總體數

目也能保持在一個合理的程度。在這方面，運輸署其實已不斷跟巴士公司檢

討，而我們也要看看實際可行的做法跟健康之間的關係。  

 

 

主席：第二項質詢。 

 

 

空氣污染問題 

Air Pollution Problem 

 

2. 呂明華議員：據報， 近有政經界人士及學者表示，本港空氣污染問題

嚴重而令其家人遷往其他地區居住。此外，亦有證券公司因本港空氣污染問

題而降低 3 間本港房地產公司股票的投資評級，轉而推介其他地區的房地產

類股票。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知悉紐約、三藩市、華盛頓、芝加哥、倫敦和新加坡等知名

城市的 新平均空氣污染指數及人均壽命；及 

 

(二) 本港現時採用的空氣污染指數可否與上述城市的空氣污染指數

作出比較；若可，比較的結果是甚麼；若不可，原因是甚麼？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 :在回應呂議員的具體質詢前，我希望先解釋國際上

釐定空氣質素標準和計算空氣污染方法的情況。目前國際上並沒有一套統一

的空氣質素標準。世界衞生組織（“世衞”）雖然為空氣質素提出指引，但

亦明確指出各個國家地區訂立的空氣質素法定標準須平衡對健康影響、切實

可行的技術、社會政治情況及經濟等因素。因此，各國及地區均因應就當地

情況而設定各自的空氣質素標準，舉例來說： 

 

(1) 二氧化硫的 24 小時限值，世衞的標準是 20 微克／立方米，美國是

365，香港是 350，歐盟是 125。可是，雖然歐盟的標準定得嚴謹，

但容許超標次數也相應提高，分別是如果美國和香港每年超標 1 次

便是超標了，而歐盟則每年可超標 3 次； 

 

(2) 二氧化氮的 1 小時限值，世衞和歐盟的標準是 200 微克／立方米，

挪威是 150，香港是 300。但是，歐盟和挪威分別容許每年超標 18

次及 8 次，遠超香港每年只容許超標 3 次；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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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至於可吸入懸浮粒子（PM10）的 24 小時限值，世衞和歐盟的標準

是 50 微克／立方米，美國是 150，香港是 180。但是，歐盟容許超

標 35 次，而美國及香港只容許每年超標 1 次。 

 

 同時，國際間亦沒有統一的方法來計算和發布空氣污染指數，城市之間

發布空氣污染指數的方式和算法存在着很大差異。 

 

 主席，在我以上所指出的限制下，我們就着各地公開的資料，回應呂議

員的質詢： 

 

(一) 我們未能從紐約、三藩市、華盛頓、芝加哥、倫敦和新加坡等城

市找到有關它們平均空氣污染指數的資料。至於人均壽命方面，

根據聯合國 2006 年 8 月 1 日的統計資料，在香港男性的出生時

平均預期壽命為 79 歲，女性則為 85 歲﹔美國男性的出生時平均

預期壽命為 75 歲，女性則為 80 歲﹔英國男性的出生預期壽命為

76 歲，女性則為 81 歲﹔新加坡男性為 77 歲，女性則為 81 歲。

我們未能找到紐約、三藩市、華盛頓、芝加哥等地方的基準人均

壽命資料。 

 

(二) 由於空氣中有很多不同的污染物，它的濃度變化對空氣污染的影

響是很複雜的，不過，一般市民不容易從那麼多的數據中瞭解空

氣污染的水平和變化對其影響是如何。設立空氣污染指數的目

的，是把其中主要的空氣污染物的不同濃度轉化成一個簡單的數

值，以方便當地市民較容易瞭解空氣污染的大致水平和變化。但

是，由於目前並沒有統一的空氣污染指數計算方法，比較並不容

易。舉例來說，香港採用的指數分為 5 級，數值介乎 0 至 500。

歐洲城市如倫敦和巴黎等的空氣污染指數的數值則介乎 1 至

10，但兩地指數的分級計算方法也彼此不同。美國城市採用的指

數雖然數值都是介乎 0 至 500，但算法和香港也有不同。此外，

香港的指數是實時計算、每小時發布。很多城市例如新加坡的空

氣污染指數則是每天計算和發布 1 次而已。還有其他城市例如東

京只發布個別污染物濃度，但卻不設立空氣污染指數。 

 

 同時，空氣污染指數一般是根據空氣質素標準來計算，但世界各先進地

區的空氣質素指標訂定的方法和要求也不相同。例如歐盟二氧化硫標準的

1 小時平均值在 1 年內可超過限值 24 次，香港空氣質素指標只容許超過 3 次；

歐盟可吸入懸浮粒子在 1 年內須超過其日均限值 35 天才視為超標，但香港

則只超過限值 1 天便視為超標。因此，我們也不能將各地空氣質素標準和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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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空氣質素指標直接作比較。不過，如果要把城市之間作比較， 好是以實

質的污染物濃度來比較，那便可直接分辨其高低。如果所用的標準相差太

遠，會誤導市民。 

 

 

呂明華議員：主席，我今天所提出的質詢的目的其實很簡單。很多人說香港

的污染物污染得很厲害，我想政府告知我們，香港的污染跟其他城市比較，

我們究竟處於甚麼位置？此外，就我們的污染位置而言，是否在污染減少

後，香港的男和女均會增加 10 年的壽命呢？政府卻沒有確實回答這個問題。 

 

 政府怎麼說呢？政府提供了理由，它說各國及地區均因應當地情況而設

定各自的空氣質素標準。此外，國際上沒有統一的方法來計算和發布空氣污

染指數，而城市之間發布空氣污染指數的方式和計算方法亦存在很大差異。

世界各先進地區的空氣質素指標訂出的方式和要求也不相同。 

 

 政府向我們提供了那麼多理由，卻沒有一個確實的答覆，那麼，我們應

相信甚麼呢？是否應該相信政經界...... 

 

 

主席：呂明華議員，現在不是由你分析她的答覆。你只要提出你的補充質詢

便可，因為還有多位議員想提出補充質詢的。 

 

 

呂明華議員：是的。我想問政府是否同意“政經界人士和學者表示，本港空

氣污染問題嚴重而令其家人遷往其他地區”這做法是正確的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相信呂議員也是一位對科學有認識的人，

我剛才在主體答覆說得很清楚，如果要把城市與城市之間比較，我們應要比

較污染物的濃度，而不是比較指標或標準。 

 

 我不想繞來繞去作答，如果我們很簡單地跟其他城市比較，香港的懸浮

粒子的水平，普遍較其他發達城市，例如倫敦、紐約和歐美城市為高，甚至

較東京也高。但是，就亞洲而言，在亞洲城市中，我們並非特別顯著地高，

是跟首爾這類城市相若。 

 

 在二氧化氮方面，香港的濃度水平大致與一些汽車較多的城市例如東京

相若，亦較紐約、首爾和巴塞隆那這類城市為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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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香港的臭氧水平來說，因為臭氣涉及光合作用，屬於一種二次污染，

是比較複雜，在區域性影響方面較大。我們的水平較倫敦和紐約等城市為

高，但與一些有光合作用的加州城市例如洛杉磯比較，便是差不多。 

 

 在二氧化硫的水平方面，雖然有不少城市均較香港為低，因為科技已可

控制二氧化硫的水平至很低。但是，香港本身的二氧化硫水平較這些城市為

高，所以我們才會如此着力進行發電廠減硫排放行動，因為在科技上已可以

做得到。 

 

 至於一氧化碳方面，香港的水平和其他地方的水平均不算高，大家也是

相若的。 

 

 

李柱銘議員：主席， 近，香港有一位非常知名但無知的人，在一個國際會

議上說過一番話，他說因為男性出生時的平均預期壽命是全世界第一，女性

則是第二，所以香港的空氣污染也不會太差了罷。我想問局長是否同意這位

人士所提出的這種邏輯？問題很簡單，是同意或不同意？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對不起，主席，我想我們現在並非在法庭，我現在

不是被人 cross-examine，我想我可以選擇不循着李議員的簡單問題的方式來

作答。我曾嘗試尋找有關人均壽命跟空氣污染相互關係方面的研究，因為對

我來說，不知道兩者是否真的有相互關係，甚至是否有 causal relationship，

而我們暫時是看不到有這種情況的。 

 

 至於人均壽命究竟代表甚麼？我沒有在這方面進行詳細研究，只是我相

信大家對香港的空氣污染質素均表示非常關注，亦認為要有所改善，這是不

爭的事情。但是，有時候，可能好像呂議員剛才所問般，我們有否間中會不

公平地把它描得很黑呢？雖然在某程度上，聯合國 UNEP 今次的報告認為香

港的空氣質素管理在亞洲城市中已做到數一數二，但我們經常只聽到一些非

常負面的消息，甚至曾被國際社會認為我們好像沒有做事般，所以，有時候，

可能是用了一些其他的指數來作為香港的量點。我本人並不瞭解那些另外的

指數，因為我亦沒有在那方面進行過研究。 

 

 

李柱銘議員：局長不願意回答這項補充質詢，我可否以另一角度問她呢？如

此簡單，她也不願意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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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其實，局長怎樣回答，我是無權干預的，而你只能提出你原本的補充

質詢中未獲答覆的部分。 

 

 

李柱銘議員：我的補充質詢是很簡單的。 

 

 

主席：如果你換一個方法再提問，其他議員可能認為我不公道，因為你重新

提問的那項補充質詢可能跟剛才的補充質詢並不相似，即有所不同。如果是

這樣，我便不可以讓你提問的了。 

 

 

李柱銘議員：我已如此簡單地問局長了， 好的題目便是如此簡單的題目，

就只是問她是否同意那位人士的說法，但她也不回答，那麼，主席，怎麼辦？ 

 

 

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人均壽命長可能是因為香港人時常煲湯所致，而

不是因為能夠應付空氣污染。（眾笑）主席，很多時候，父母管教子女時會

說子女沒有志氣，我很擔心局長的答案表示香港政府在藍天行動方面是沒有

志氣，尤其是翻看主體答覆後，可見香港的標準其實是很高的，例如在懸浮

粒子方面，世衞和歐盟是 50，香港卻是 180。當然，局長會自圓其說地表示

歐盟容許超標 35 次，但大家試想想，那是 1 年超標 35 次，香港卻 1 年超標

365 次，即天天均超標，每秒也超標。如果標準訂得高，與世衞相比時，便

變成天天也超標了。我想問局長可否有點志氣？會否把香港的所有有關標準

訂得較接近世衞的標準，而不是好像沒有志氣般隨便地行事，認為我們已做

得很好了，所以便沒有甚麼所謂吧？我覺得做人要有志氣，因此希望局長能

給予我們好一些信息，便是會否檢討現時的標準，或把標準降至更接近世衞

的標準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這並非是有志氣與無志氣的問題，我已說過很多

次，我們的首要工作是減低空氣污染，我相信這是市民大眾也同意的，而不

是公式化地減低標準便當作做過工作。即使是把標準減低了，如果真的正如

議員所說，365 天均超標，那有何作用呢？對嗎？ 

 

 我們經常在此問題上爭拗，卻忽略了我們其實是不斷進行削減排污的工

作，這才是 難做得到的。對於有關的標準，我們亦並非完全墨守成規，只

跟隨從前的標準便感到很滿足，我們其實是不斷進行檢討的。在檢討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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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們當然要參考世衞發出的 新指引，而美國由 1999 年起已開始檢討

這方面的問題，其間亦惹上很多官非。由 2005 年年底至今年年初，美國並

且有了新的指標。 

 

 在香港方面，我們已宣布由明年開始進行全面空氣污染標準的檢討，在

檢討過程中，我們一定會以世衞的標準作為重要的參考。但是，作為一個負

責任的政府，我們訂出任何標準時， 重要的是制訂能達致標準的方案，而

不是隨便訂下標準，然後告訴市民我們天天也不能達標，情況便是這樣的

了，你們既然說要這標準，我們便提供給你們吧；但所訂下的卻是不實際可

行的標準。 

 

 這種標準與排放標準不同，在排放標準方面，例如汽車，我們所要求的，

是 嚴謹的排放標準，例如歐盟 IV 是目前 嚴謹的標準，我們便訂至 嚴

謹。如果問我可否將標準訂至零，即要求所有入口汽車也是達至零排放，但

世界上現時還未有這種汽車，作出如此要求，是否一個不負責任的政府的表

現呢？因為這是在一切工具仍未存在時便訂下這樣的標準。 

 

 所以，我可以告訴李議員，我們絕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我們會先以

一些實際可行的科學方法進行研究，看看如何能訂出可在香港實行而能有效

達標的方案，並同時不斷減低污染空氣的排放。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8 分鐘。 後一項補充質詢。 

 

 

余若薇議員：主席，其實，局長的主體答覆根本是“一句講晒”，她說，“因

此，我們也不能將各地空氣質素標準和香港空氣質數指標直接作比較”，她

又說這是因為每個地方均有所不同。但是，世衞其實已訂出新的指標，局長

剛才亦指出美國也訂出了新的指標。實際上，多年來，民間團體一直要求把

這方面的指標提高，但局長卻說要到明年 1 月才開始招標，即找顧問公司進

行研究，兼且要研究為期 18 個月，之後還要研究如何落實。聽起來， 早

也要在 2009 年年底才可能會有指標方面的改善。我想問局長會否覺得這會

太遲呢？是否由於她認為我們是必定無法做得到的，所以故意拖慢板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我剛才說得很清楚，首先，我想澄清世衞發

出的是指引，而不是指標，它亦在其文件內說得很清楚，我剛才也說過了，

我不想重複，就是各國及地區也要小心採用那個標準。我們並不是拖，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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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數年前實際上已進行了一個較簡單的檢討，亦注視着美國和世衞的發

展。其實，我們的同事亦曾參與世衞研究空氣污染指引的工作過程，所以我

們是很清楚有關情況的。 

 

 至於我們為何要經過那麼長的時間來釐定新的指標？正因為這是很重

要的事，我們要知道在我們整體社會的發展和市民健康的保障等方面，究竟

在哪處可以取得平衡。況且，我們更要研究在將來的科技發展方面，有多少

做法是實際可行的，然後我們才可釐定整套新的空氣污染指標。這套指標是

有中期指標的，即是在未達標前，我們能否取得社會共識，採用中期指標來

逐步進行， 後以世衞的指引作為 終目標。但是，世衞即使在其本身的文

件內也指出，它的指標仍不是 終指標，它指出，如果其他國家能做到更低

的水平便更好，因為世衞亦不認為指標如此低便可以達致 完美的狀況。 

 

 所以，大家要明白，空氣污染指標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我們亦不是停

留在某一個階段便不做減排工作，我們是不會感到自滿，認為達標便甚麼也

不用做了，我們要明白，這指標並不是終極的指標。 好的指標是零，所以

這項工作是永遠也做不完的，而香港政府現時投放力量、資源，兼且我們是

備有整套計劃，正不斷減低污染的排放的。 

 

 

主席：第三項質詢。 

 

 

改善空氣流通 

Improvement on Air Ventilation 
 

3. 譚耀宗議員：鑒於市民非常關注新建樓宇的布局會否造成屏風效應，不

利區內空氣流通，政府可否告知本會，為了改善空氣流通： 

 

(一) 有沒有計劃為勾地表內的臨海用地設定建築物高度限制；若有，

有關的詳情；若沒有，原因是甚麼； 

 

(二) 有沒有計劃引用規劃署發出的“城市設計指引”內新訂的“空

氣流通意向指引”，評估所有準備發展的鐵路車站上蓋物業發展

計劃，並要求有關的發展商按照該指引修改樓宇設計；若有，有

關的詳情；若沒有，原因是甚麼；及 

 

(三) 有沒有計劃制定法例，以強制執行“空氣流通意向指引”；若

有，有關的詳情；若沒有，原因是甚麼？ 



立法會 ─ 2006 年 12 月 2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0 December 2006 

 

28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政府同意及支持市民對優質居住環境的訴

求。我們除強調建築物的結構與安全外，亦重視樓宇的設計與布局，包括對

空氣流通方面的影響。 

 

 我們進行了“空氣流通評估方法可行性研究”，並制訂了“空氣流通意

向指引”及有關進行空氣流通評估的綱領。該指引亦已加入“香港規劃標準

與準則”的“城市設計指引”一章內。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與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已於本年 7 月發出有關空氣流通

評估的聯合技術通告，為大型政府工程進行空氣流通評估事宜提供清晰指

引，讓有關部門先行落實和執行。我們希望這個方法能為業界帶來示範作用。 

 

 就質詢的 3 部分，我的答覆如下： 

 

(一) 香港所有土地的發展，都必須依從分區計劃大綱圖的發展規範，

高度限制是其中重要的一環。分區計劃大綱圖所定的高度限制適

用於該區所有有關土地，包括勾地表內的用地。 

 

 在現行的勾地表內，臨海土地都已設有高度限制。 

 

 現時尚未有高度限制的用地，當局會逐步審視，在進行評估後設

定適當的高度限制，並透過土地契約執行。這項安排適用於有待

出售的政府土地，以及須經政府批准的修改土地契約申請。 

 

(二) “空氣流通意向指引”現時只適用於大型政府工程。至於私人項

目，包括鐵路上蓋物業，當局是鼓勵項目倡議者在進行規劃和設

計時，參考及採用該指引。 

 

(三) 我們現時沒有計劃制定法例，強制執行“空氣流通意向指引”，

主要原因是考慮到指引的內容涉及一些非量化的規劃和設計上

的內容，在採用指引時，必須適當地考慮每一幅土地的獨特情況

及周邊的相關因素，因此，現時不適宜立法強制執行該指引。 

 

 

譚耀宗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二)部分提到，“空氣流通意向指引”

現時只適用於政府大型工程，並說明對於私人項目，包括鐵路上蓋物業，該

指引只作參考用途，並沒有約束力。可是，局長有沒有留意到，天文台 近

公布，在這 10 年間，本港市區錄得的平均風速，是以每秒 0.57 米的速度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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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天文台台長林超英也指出，如果不加緊規範建築物的密度和高度等，勢

將會使香港的環境質素越來越差，越來越不適合居住了。就此，我想問局長，

會否因應天文台的數據和專業判斷加快採取強制性措施，以期減少新建樓宇

對風速造成的影響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在主體答覆已指出，我們在今年 7 月先行發出了

指引，第一步是希望大型的政府工程能進行這方面的工作。至於從這方面引

申出來的問題，我們希望能在那方面積聚一些經驗，然後慢慢引申出去。所

以，我在主體答覆第(三)部分說，我們現時不適宜立法，主要因為我們現時

正在積聚經驗。我們不是武斷地說以後也不會立法，而只是希望在積聚了相

當經驗後再把範圍擴展，然後再看看情況是怎樣。 

 

 其實，有關這方面的意向，在我剛才提及的“城市設計指引”中，有相

當多篇幅是陳述了空氣流通、我們整體的目標和應用範圍，以及該意向指引

的主要規限是甚麼。我們在不同層面和不同方面均會加強工作。譬如在地盤

的布局方面，我們應如何設置通風廊、風道等，也未必跟個別地盤有關，反

而跟不同的規劃情況、如何規劃地盤及其分布情況有較大關係。因此，我們

在修訂現時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時，會更注意這些方面。我們也希望在這方面

有了改善後，加上我們所積聚的經驗，便能夠在個別地盤一併引用該指引，

然後我們才作出決定，看看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田北俊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第(一)部分提到，香港土地的發展須依

從分區計劃大綱圖的發展規範而決定，高度限制也是其中之一。可是，據我

瞭解，在規範發展的大綱圖內，樓宇的高度限制大多數是在評估了附近交通

是否暢順，以及會否阻礙鄰近觀景後才決定的。我想問一問局長，在空氣流

通的問題上，發展規範的優先次序是如何？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正如我剛才所說，我們以前或許沒有那麼有系統，

在設定高度限制時，主要是對風速和風向那方面有所要求，但自從進行了有

關評估，以及我們於今年 7 月發出了聯合技術通告後，我們給予這方面的比

重相當高。況且，我們不時也有修改分區計劃大綱圖。在修改時，如果有必

要，譬如說在沿海、臨海的地方，屏風效應是特別顯著，將來如果有機會作

出修改時，我們也會就這方面所引起的問題和關注，作出針對性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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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興議員：局長剛才在主體答覆中提到，分區計劃大綱圖中的高度限制是

適用於所有土地。在高度限制方面，我們看到很多地鐵站的上蓋物業發展，

由地鐵站地面至月台（包括車廠）的高度，往往好像是利用了政府沒有將之

計算入高度限制內，所以地鐵站的上蓋物業變相是特別再高了一點。這種情

況見於西九龍至荃灣一帶，特別是荃灣將會有 3 個地鐵站上蓋的物業，情況

亦是一樣。因此，我想透過主席問局長，他會否規定地鐵站上蓋物業的高度

限制，應把地面至月台、車廠的高度計算在內，而並非不應該計算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據我瞭解，我們很多高度限制，其實也是絕對的高

度限制。例如說 180 米 PD ─ 即由海面的水平線向上量度出多少米，所

以那是絕對的高度限制。  

 
 至於王國興議員剛才提到有關荃灣和元朗的地鐵站上蓋物業，我們在制

訂有關的地區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高度限制時，並沒有包括現時那數個地盤在

內，所以才有這樣的錯覺。可是，談到這個問題，我們當然知道有關居民曾

向立法會議員投訴，而且會議亦已召開數次。據我瞭解，鐵路公司正就居民

的訴求研究現時的設計究竟有沒有改動的餘地。我們現正等待鐵路公司就這

方面作出回應。  

 

 

王國興議員：主席，局長尚未回答政府會否准許把由水平線至車廠和月台頂

部的高度計算在高度限制內，他只回答了鐵路當局已跟居民磋商而已。  

 

 
主席：局長已經回答了。不過，局長，你再回答一次吧，好讓他可以聽得到。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如果我們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有這個高度限制，我們

是一定會計算的。如果現時沒有，我們便沒有一個標準把總高度限制於某一

個水平內。所以，不管從哪裏開始量度，我們也沒有限制，我相信我們會關

注這個問題。我剛才也說過，如果將來我們修改有關的大綱圖，這將會是我

們關注的其中一部分。如果有這樣的需要，我們會建議在新大綱圖內加入這

些高度限制的標準。 

 

 

郭家麒議員：主席，聽罷局長的答覆，我基本上看到是沒有可能做到的。第

一，是因為政府不立法；第二，是因為政府以外的建築物，包括我們現時

關注的鐵路建築物，政府並沒有打算要依從該指引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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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長剛才說要累積一些經驗然後才做。我想問局長，他要累積甚麼經

驗？他是否要待所有樓宇或全港大部分地產商在臨海的土地上完成工程

後，才覺得已累積了足夠經驗？然而，屆時已無須做了。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相信這其實是一個誤會。我剛才在主體答覆第(一)

部分已指出，現時勾地表內所有臨海土地均設有高度限制，即是說那些建築

物在該地區的大綱圖內已訂有高度限制。所以，現時來說，不管是鐵路用地、

商業用地或其他用地，如果已設有高度限制，便要受制於有關的高度限制。

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主要是說，對於現時尚未有高度限制者，我們是打算設定

高度限制的。 

 

 

郭家麒議員：主席，我剛才是問局長要累積了甚麼經驗才可以立法？他沒有

回答這一點。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關於經驗，我們要看看指引。我剛才已說過是有數

個層面，包括地區層面和地盤層面。在地區層面方面，我剛才已說過有關地

盤的布局和通風廊等，我們要看看現時收集所得的數據。我剛才也說過，天

文台也有提供數據給我們參考，而數據顯示風速是減低了。如果是這樣，我

們便要看看通風廊的布局會否增加風速，又或建築物的高矮分配會否對風速

有幫助或影響。這些便是有關地區上的層面。至於地盤上的層面，例如平台

的建築物與建築物之間的排列和相距是多少，這些是比較微型的，它們會對

風速造成甚麼影響？我們是要積聚了經驗才可知道。主席，這些便是我所說

的經驗了。 

 

 
DR RAYMOND HO: As I understand, previously, in the planning of new towns, 
there was a requirement stipulating the creation of a breezeway to allow sea 
breezes to come in for effective air circulation.  May I ask the Secretary whether 
this is still a current requirement for the planning of relatively larger area for 
public and private housing schemes?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As I understand 
it, the Honourable Member was referr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owns.  Of 
course, we are no longer developing new towns of that scale.  New town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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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scale are all nearing completion, and so we are talking about other sites or 
other forms of development which might be much smaller in scale and new town 
development.  All that I am saying is that in the existing town plans, if there are 
provisions for height restriction or other forms of restriction in order to facilitate 
wind breeze, then obviously these apply.  But I am talking about development 
areas which are not currently covered by this sort of restriction in the town plan, 
and what I have said is that we will be looking into the possibility of introducing 
suitable restrictions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effect. 
 

 

蔡素玉議員：主席，我們談屏風效應，高度當然是一個問題，但不單高度，

很多向海的樓宇 ─ 它們是整片......因為有 多面積向海，這也是構成

屏風樓宇的一個主要因素。我想請問局長，我們當然知道有高度限制和地積

比率，但對於使用真正屏風方式的設計，政府會否不論在私人或政府方面也

有所限制呢？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相信這便是我剛才所說的布局方面。如果我們把

一整列土地當作一幅地般出售，出現這種效應的可能性會較高，但如果我們

在出售時有適當限制，規定有些地方不能興建樓宇，這樣便能把屏風效應減

低。我們現時要做的工作，主要便是這方面。其實，我們很多時候已做了這

工作，特別是在臨海的地方。大家也知道，對於油街的地皮，我們現時已適

當地修改了要求，以求減輕屏風效應。至於其他用地，我們也一樣會以這種

方式處理。 

 

 

蔡素玉議員：主席，局長只回答了有關賣地方面，但對於設計，政府有沒有

一個限制？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在設計方面，當然會受地盤的布局影響，而且我們

也就不讓他們興建樓宇的地方有所規定了。所以，我們也有關注這方面。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19 分鐘。 後一項補充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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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達議員：主席，我相信局長或坐在他旁邊的廖局長也知道，這種屏風效

應會使一般所謂市區路邊的空氣質素較平均質素差，因為旺角、灣仔或銅鑼

灣的路邊懸浮粒子的情況是較一般海邊差。我們以後會做一些事情，但我希

望，政府就有些現時做不到的事情......在荃灣區，市建局和發展商即將要

在一幅臨海土地展開工程，局長會否跟市建局商討，不要把那幅土地發展為

荃灣區內一個大型屏風式的建築物？局長會否有這樣的跟進？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我個人不太清楚究竟那幅地有沒有甚麼特別限制。

當然，如果是有限制，它便得受制於該限制，但如果沒有......我不知道李

議員所說的那幅土地是否已售出？如果已經售出，我相信我們能做的事便較

有限。我或許回去看一看這宗個案，因為我本身並不熟悉這宗個案。我會以

書面答覆。（附錄 I） 

 

 

主席：第四項質詢。 

 

 

鄉村道路安全 

Village Road Safety 
 

4. 林偉強議員：主席，據報，本年 11 月 13 日，一名男童在北區虎地排村

一條狹窄鄉村道路上騎自行車時，遇上一輛屬於食物環境衞生署外判清潔公

司的重型垃圾車，該男童在垃圾車旁停下讓路時，在傾斜路面失去平衡，連

人帶車倒地，被垃圾車輾過後當場死亡。關於鄉村道路安全，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新界鄉村當中已由政府興建標準鄉郊車輛通道及仍未興建這些

通道的鄉村數目各有多少，以及政府不為有關鄉村興建這些通道

的原因； 

 

(二) 過去 5 年，每年向政府申請興建標準鄉郊車輛通道的個案數目、

當局就這些申請個案所作的決定及其理據、同期每年在興建鄉郊

車輛通道方面的預算開支和實際支出，以及獲批工程項目的 新

進度；及 

 

(三) 由於近年新界區內的車輛流量增加，重型車輛進出鄉郊地區亦較

以往頻繁，政府有沒有研究改善狹窄鄉村道路和加強鄉郊地區道

路安全的措施，以避免意外頻生；若有，研究的詳情是甚麼；若

沒有，原因是甚麼，以及會不會在日後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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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的答覆如下： 

 

(一) 根據《村代表選舉條例》（第 576 章），新界現時共有 707 條鄉

村。政府現有資料顯示，約有 90 條鄉村受惠於標準鄉郊車輛通

道。這些車輛通道由政府相關部門興建，大體上按照運輸署制訂

的《運輸策劃及設計手冊》建造，其餘大部分的鄉村已有一般的

鄉村車輛通道到達，這些鄉郊道路基本上已能應付鄉郊地區日常

的交通需要。假如要提升這些通道達至《運輸策劃及設計手冊》

的標準，往往要擴闊路面，而進行這些工程很多時候涉及私人土

地，清拆現有建築物，或遇上反對意見等。所以改善鄉郊道路，

以達至上述標準會受到一定的客觀環境限制。 

 

(二) 在過去 5 年，民政事務總署每年約收到 50 宗有關改善鄉郊道路

工程的建議。這些建議主要涉及重鋪已破爛的村路、改善排水系

統和設置停車場或避車處等。在收到有關改善車輛通道的建議

後，民政事務總署會因應工地環境的情況，盡量滿足村民的需

要，在可行的情況下，亦會進行局部擴闊現有的行車通道。一般

來說，各區民政事務處會首先評估有關工程在技術上的可行性，

包括地形及現有環境的限制；然後會交由地區工作小組就地區的

需要、受惠人數、問題緩急、工程項目規模及所需的費用等因素

予以考慮和編定優先次序； 後會提交“鄉郊小工程計劃”督導

委員會審議並通過列入計劃內，以便進行。 

 

 在過去 5 年，民政事務總署在“鄉郊小工程計劃”下在新界鄉郊

地區進行了接近 180 項與車輛通道相關的改善工程，實際開支為

1.91 億元。至於獲批工程的進度，在 2006-2007 年度“鄉郊小工

程計劃”下，共有 22 項有關改善車輛通道工程的項目，預計工

程總費用約為 1,800 萬元。這些工程當中有 5 項已經完成或正在

施工，其餘項目則正在籌劃階段。 

 

(三) 在規劃方面，為配合個別鄉郊地區的發展，規劃署會在制訂地區

發展藍圖時，規劃適當的鄉村發展配套設施，其中包括鄉村通

道。至於現有道路，一直以來各區民政事務處都與有關區議會及

地區人士，就區內居民的需要及意見、個別道路的使用情況、維

修及安全等問題保持溝通。如果有需要，民政事務總署和運輸署

會就着有關的個別路段，經徵詢地區人士的意見後，考慮採取適

當的措施，包括局部擴闊道路、重鋪路面、加設欄桿或其他改善

工程及交通管理措施，以改善道路環境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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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偉強議員：主席，局長在主體答覆已作出了清晰的回應，很多謝他近年來

在鄉郊工程方面不斷作出改善，鄉議局和區議會均感到非常欣慰。但是，局

長可否告知我們，為了預防這類意外頻生，會否善用鄉議局和區議會多作宣

傳來提醒市民，以免再有類似事件發生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在地區層面方面，民政事務處會協助區議會轄下的交通運

輸委員會或有關的工作小組不時舉辦一些定期的活動，當中包括花車巡遊及

單車安全講座等。我們希望透過不同地區的宣傳活動，帶出道路安全的重要

性。活動對象是包括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市民，例如學生、職業司機及長

者等。 

 

 此外，委員會曾經並亦會邀請警務處的同事，向市民講解道路安全守則

及使用道路時應該注意的事項，以及向他們派發宣傳單張等。這些均是在地

區事務上，我們可以加強宣傳道路安全的工作，使行人，甚至騎單車的人及

車輛司機，都會特別注意在鄉郊出入時的道路安全問題。 

 

 

劉皇發議員：主席女士，倘若政府認為在某個地方有需要設立鄉郊車輛通

道，政府會否傾向以徵收土地方式，還是要求受影響的業權人簽署同意書，

使該通道得以興建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議員所提出的補充質詢涉及多個層面，而問題主要

是如何興建及有多少條標準鄉郊道路。 

 

 在標準通道方面，根據我的主體答覆，標準的鄉郊通道行車道要寬 3.5

米，再加上寬 1.6 米的行人通道。在規劃的環境下，如果可以讓政府興建一

條標準通道時，我們一定會這樣做。但是，很多時候，我們收到地區人士，

特別是鄉郊人士的要求，他們只是要求改善一些現有的行車通道，即在眾多

村屋或已使用的地方中已有一條道路，而這條道路可能已是破破爛爛或存在

危險，或有些地方特別狹窄，又或是路面有需要鋪設，可能是泥路或石路等，

讓村民可更好地應用。政府會看看該條道路可否重鋪，讓村民可放心使用。 

 

 但是，很多時候，這些道路未必符合 3.5 米加 1.6 米的標準。如果真的

要達到這個標準，便可能會牽涉一些土地上的安排。很多時候，我們希望有

停車處或避車處，而在擴闊部分道路時，或會涉及一些私人土地的問題。我

們首先要釐清這些私人土地的問題，例如跟有關業主商討，有時候甚至會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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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一些非常複雜的法律程序，例如如何徵用這些土地，或是徵得業主的同意

後，才能夠在該幅私人土地上興建一條讓眾人使用的通道。 

 

 至於在工程方面，我們也要顧及興建這項工程會涉及其他人的土地，那

些土地可能是別人的後花園，或是經過他們的房子附近時，他們會提出一些

反對意見，我們是要處理這些反對意見的。所以，當要進行改善鄉郊道路的

時候，我們有各種不同的考慮，我們會因應個別環境、個別個案，希望能夠

盡量符合市民的需要。 

 

 在鄉郊小工程方面，宗旨是要盡快，並靈活地、迅速地回應地方市民的

要求。所以，如果涉及收地、土地權的問題時，往往便會把整項工程或要求

拖長 5 年、6 年、7 年、8 年，甚至更長時間，這樣便不符合鄉郊小工程原本

的意願。因此，在這方面，我們一方面希望能夠盡量符合市民的要求，另一

方面，我們會盡快符合他們的要求。 

 

 

劉皇發議員：主席女士，我想請問政府傾向選擇哪一方面，是收地還是要求

業主簽署同意書，局長傾向哪一方面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已說過，鄉郊小工程的宗旨是要靈活及迅速

地回應市民的要求，所以，我們傾向盡快回應市民的要求。如果要符合這些

要求，是會涉及一些長遠的收地政策時，我們會與其他部門共同商討如何處

理。 

 

 

李國英議員：我想跟進劉皇發議員的補充質詢。很多時候，鄉郊的道路比較

狹窄，局長剛才表示如果牽涉私人土地，便要跟有關人士商量，但我則認為

確保市民、鄉民的安全，是政府的責任。換言之，如果在客觀環境的因素下，

為着鄉民的安全着想而一定要進行某項改善工程時，我相信政府是有責任一

定要做。請問政府會否考慮為了要真正達到安全的情況下，先行收地，然後

才展開工程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就交通安全這問題，是有兩方面的。第一，當然是

客觀方面，該條道路一定要安全，但縱使該條道路安全，亦不等於交通會安

全，道路使用者還要有安全的意識。所以，在這方面，我們一定會多做一些

羣眾推廣、宣傳，以及教育的工作。與此同時，該條道路亦要符合基本安全

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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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才已說過，如果真的有需要、真的為安全考慮，絕對要進行收地時，

我們是不會排除這個可能性。但是，這樣做所需的時間可能會較長。在等候

的時間，如何讓道路使用者也有安全的使用意識，這便要配合地區推廣、宣

傳、教育等。但是，如果真的有需要收地時，我們是會先跟其他部門的同事

共同探討的。 

 

 

郭家麒議員：主席，局長剛才在答覆中表示很多道路都不符合 3.5 公尺加 1.6

公尺行人道路的要求或標準。究竟現時在這 707 條鄉村裏，有多少道路是符

合這個標準的呢？此外，根據局長剛才所說，由於這些鄉村的規劃是比較紛

亂，請問局長如何把這個規劃情況納入正軌呢？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已說過，現時有 90 條鄉村擁

有標準道路，即符合 3.5 米加 1.6 米的要求；其餘大部分鄉村已有一些可行

車道路，但未必整條道路都符合 3.5 米加 1.6 米的要求。現在我們如何使這

些道路符合這個要求呢？很多時候是有客觀的因素，加上這些道路是先由人

行出來，然後政府才把它修葺，進行改善工程，所以，很多時候會受到客觀

環境的限制。 

 

 

主席：第五項質詢。 

 

 

野豬造成的滋擾 

Nuisance Caused by Wild Pigs 
 

5. 黃容根議員：不少農民 近向本人反映，經常在新界東北部和北部地區

發現野豬的蹤影；這些農民投訴其農作物遭野豬破壞，他們亦擔心被野豬襲

擊。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 3 年，有關的政府部門接獲發現野豬或農作物懷疑遭野豬破

壞的報告總數、這些野豬導致多少財物損失和多少人受傷，以及

有多少隻野豬被捕獲； 

 

(二) 有沒有採取措施，以杜絕野豬滋擾市民；及 

 

(三) 有沒有定期調查本港野豬的數目， 並採取措施控制牠們的數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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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對香港來說，野豬並非受保護野生動物，牠們是雜

食性的，食糧以植物的根、球莖、果實部分為主，亦會食用蚯蚓、蟲、無脊

椎小動物等。牠們通常於晚間出沒，偶爾會於農田或草地球場覓食，對農作

物或草地造成破壞，因此會被一般人視為會對環境及農作物造成破壞的動

物。由於野豬體型龐大，成長後體重可達 250 公斤，牠們亦可能對人身安全

及財產構成威脅。在香港現時的自然生態環境中，野豬並沒有天敵控制牠們

的數目。 

 

 過去 3 年（至 2006 年 11 月止），在本港發現野豬的投訴個案，分別為

2004 年 42 宗、2005 年 116 宗和 2006 年（至 11 月止）135 宗。投訴人主要

是擔憂野豬威脅人身安全及破壞財產。過去 3 年，有 1 宗有人因驅趕野豬而

受傷的報告，可幸傷者受傷情況並不嚴重。我們並沒有野豬造成財物損失的

統計數字。 

 

 為保護市民的安全，警方約於七十年代後期成立由民間志願人士組成的

野豬狩獵隊。隊員獲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根據《野生動物保護條

例》（第 170 章）發出的特別許可證及警務處發給槍械牌照。在警方、民政

事務總署或漁護署接獲投訴及證實有野豬威脅後，野豬狩獵隊會出動狩獵野

豬，以減低野豬出沒所造成對人身安全及破壞財產的威脅。在過去 3 年，被

野豬狩獵隊射殺的野豬分別為 2004 年 6 隻、2005 年 6 隻和 2006 年（至 11

月止）52 隻。 

 

 漁護署並沒有定期調查本地野豬的數量，但在 2002 年起，該署用紅外

線自動相機進行一項全港的生態調查，發現野豬的分布十分廣泛，較多在新

界出沒。牠們常見於林地、草原或農田地帶等不同生境。近年接獲市民投訴

野豬的個案有上升趨勢，野豬狩獵隊已增加行動次數，以控制野豬數目及保

護市民的安全。 

 

 

黃容根議員：主席，政府在答覆中很清楚指出，當局並沒有野豬造成農作物

或其他損失的統計數字。 

 

 政府在主體答覆第三段也指出，現在的野豬數量越來越多、越來越普

遍，但我們得悉目前只有兩隊狩獵隊，而每隊只有 18 人，現時所出現的一

個問題是，當局還要狩獵隊在行動前提早 3 天向警方提出申請，手續跟以往

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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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們在電視中看到有些狩獵隊的人抱怨，表示不願再狩獵了。這

樣發展下去，野豬便會越來越多，政府有甚麼辦法增加狩獵隊人數，或會否

考慮讓退休警察協助狩獵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對於黃議員的擔憂，我們其實也是知道的，

特別是我們用紅外線測試，也看到有很多野豬出沒。 

 

 大家從數據中也可看到，在 2004 年和 2005 年的 4 次狩獵行動中，每年

也僅捕獲 6 隻野豬，數量很少。可是，到了 2005 年，由於我們知道問題嚴

重，所以共出動狩獵 88 次，捕獲了 52 隻野豬。因此，我們會繼續採用這個

方法，要求狩獵隊多出動。此外，為配合加強殺豬行動，我們會讓警務處增

加發出槍械牌照、合格考試等一連串做法，這已經在今年的數字中顯示了出

來。 

 

 

陳鑑林議員：主席，局長在答覆中表示會增加狩獵隊的行動次數。由於這些

狩獵隊對控制野豬數目的增加有一定的作用，我想瞭解政府會否考慮提供資

助，以及多成立數支狩獵隊，好讓他們能夠增加狩獵次數？ 

 

 政府說狩獵隊今年曾出動八十多次，捕獲 52 隻野豬，增加狩獵隊數目

會否有好處呢？此外，政府會否考慮在野豬經常出沒的地點安裝警報器呢？ 

 

 

主席：陳鑑林議員，你提出了兩項補充質詢，你希望獲得答覆的是哪一項呢？ 

 

 

陳鑑林議員：主席，主要是第一項補充質詢，但增加資源方面的補充質詢也

是相關的。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對於陳議員提出的補充質詢，我的答覆其實跟我剛

才回答黃議員的差不多。 

 

 狩獵隊是由志願人士組成的。以香港來說，如果我們把發牌範圍擴闊一

點，其實也會有很多人願意參與，因為這是一項消遣，而在香港的打獵機會

並不多，因為很多動物均受到我們保護。不過，由於野豬沒有天敵，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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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便要扮演狼的角色，來剿滅牠們。可是，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當然要十分

謹慎，警務處其實亦有撥出資源，例如在發牌、考試，以及管理隊友等方面

的工作，也是由政府負責的。 

 

 此外，很多人也可以提出申請，其實只要經過槍械使用訓練和教授狩獵

方法後，很多人也願意這樣做的。不過，由於我們在去年增加出巡和狩獵次

數後，捕獲的野豬數目已經大大增加，我們因此也不想過分狩獵牠們。我們

可以小心地觀察情況，並在有需要時增加狩獵隊伍。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也接獲一些戒毒機構的投訴，指野豬為患。 

 

 我想問政府 ─ 我其實也想跟進陳鑑林議員的補充質詢 ─ 政府

是否有需要在一些野豬經常出沒的地方安裝警報器，甚至對受影響的團體

（應該說是區域）多進行宣傳，令他們能夠第一時間通知狩獵隊，以便採取

行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野豬其實是十分聰明的，如果戒毒所（或 SARDA）

是位於離島地區的話，是有辦法防止野豬進入營地的，例如可安裝一些接駁

電源的圍欄，野豬很快便會知道不能進入那些地方，這是其中一種方法。至

於安裝警報器，使用紅外線等方法可能會有很多 false alarm（即錯誤警報）。

對於如何處理，我們須清楚研究後才進行，否則便會浪費很多人力、物力。 

 

 

主席：你的補充質詢是否未獲答覆？ 

 

 

涂謹申議員：主席，第一，我所談的不是 SARDA，即不是離島那些，我會於

稍後才聯絡它們。局長未有回答我補充質詢的第一部分，即有關加強宣傳，

好讓機構能夠盡快通知狩獵隊出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其實，現時的安排是一經發現便立即報警，這是

有效的警報系統，然後警方便可立即聯絡狩獵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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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主席，我想跟進資源問題，因為 近亦有些狩獵隊隊員跟我說，

進行一次這樣的所謂殺豬行動其實也相當辛苦，而且那些子彈亦是要自行付

錢購買的。當子彈過了一陣子失效時，又要重新購買，因為它們是有限期的。 

 

 在資源上，除了會由警方提供訓練和管理外，政府有否考慮向狩獵隊增

加資源，不致令他們覺得唯一的回報便是把豬吃掉。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根據我們一向的經驗，狩獵隊是自願參與的，他們

均是有興趣狩獵的人。我剛才已經說過，在香港能夠狩獵的地方並不多，如

果公開招聘，有很多人也會願意出錢出力這樣做，因為這是他們的興趣，是

屬於貴族的一種消遣。 

 

 

黃容根議員：主席，我還是想追問有關農民方面的損失，因為政府現時是完

全沒有統計的，即使農民致電漁護署或有關部門，作出投訴或要求獵殺野

豬，漁護署也表示與它們無關，只是叫他們聯絡警方，指警方有兩隊野豬隊

可以幫助他們，但到頭來也是不了了之。 

 

 究竟狩獵隊甚麼時候才會出動狩獵野豬呢？我們完全沒有這方面的資

料，總之是在接獲投訴時便會跟進。我 近在鶴藪亦接獲數宗這類投訴，政

府有甚麼辦法衡量何時才出動狩獵呢？此外，主體答覆第三段也提到，野豬

的蹤跡是越來越普遍，四處也布滿野豬。我同意同事所說，為何不能增加狩

獵隊的數目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我們也看到野豬數目有大幅增加，所以在 2006 年

加強進行狩獵行動。至於農業界的農產品受到影響，在整個過程中，我們其

實只能盡量控制這些破壞農業的各類野生動物，而不能消滅香港所有動物或

害蟲，我希望黃議員明白。 

 

 當然，程度上，我們是可以商榷的。在今年已嘗試使用去年的方法後，

如果看到真正的數目 ─ 紅外線監測可做得更仔細 ─ 我們相信要增

加狩獵隊的人數並不困難，我們是可以考慮這樣做的，但我們也要先看清楚

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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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皇發議員：主席女士，我想問政府現時有否就監控野豬活動及繁殖情況多

做工夫？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我們暫時未有控制野豬繁殖的項目。我們現時仍在

看看能否透過狩獵隊，把野豬數目保持在合理水平，而無須干擾其繁殖生

態。不過，我們是會進行密切監察的。 

 

 

陳鑑林議員：主席，我覺得局長的回答似乎有點輕描淡寫。雖然狩獵是貴族

才會進行的康樂活動，但對身受其害的村民來說，他們便會感到非常緊張。

保障市民的生命財產當然是政府應有的責任，所以我們才希望政府能夠增撥

資源，增加狩獵隊數目來進行這項工作。我想請問政府會否考慮從實際情況

出發，在一些經常有野豬出沒的農村，培訓村民自衞呢？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我想陳議員提出了一項很好的建議，我會跟漁護署

商量，看看在實際情況下這是否可行。 

 

 

主席： 後一項口頭質詢。 

 

 

規管蔬果的殘餘化學物含量 

Regulation of Chemical Residues in Fruits and Vegetables 
 

6. 李華明議員：主席，鑒於目前有法例（即《公眾衞生（動物及禽鳥）（化

學物殘餘）規例》）禁止飼養人使用違禁化學物餵飼食用動物，並就食用動

物的組織內的農業及獸醫用化學物的 高殘餘限量作出規定，政府可否告知

本會： 

 

(一) 既然當局有就食用動物所含化學物殘餘訂立規管條文，為甚麼卻

沒有就蔬果類食物訂立類似的條文； 

 

(二) 會不會依據聯合國食品標準法典委員會就各類蔬果的農藥 高

殘餘限量所訂的標準（下稱“有關的國際標準”），就蔬果類食

物制定有關的規管條文；如果會，請說明立法時間表；如果不會，

原因是甚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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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沒有法例賦權當局執法的情況下，當局有甚麼措施阻止商販出

售殘餘農藥含量超過有關的國際標準的本地或進口蔬果？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 

 

(一)及(二) 

 

 香港的食物安全規管工作是採用世界衞生組織倡導的風險分析

原則，進行風險評估、風險管理及風險傳達的工作，並按食用安

全風險的高低為原則，定出我們工作的優次。 

 

 由於蔬果的食用安全風險相對肉類及奶類等食物較低，當局目前

並無訂立條文，規管蔬果中的殘餘農藥。但是，由於蔬果是食物，

故此所有在本港出售的蔬果，不論是本地生產或由外地進口，均

受《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香港法例第 132 章）監管，即必須

是安全可供人食用。如果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轄下的

食物安全中心（“中心”）發現有蔬果的殘餘農藥高於食品法典

委員會所訂定的標準，我們便會作出風險評估，包括考慮提出檢

控。 

 

 為進一步規管化學物在蔬果上的使用，中心會考慮立法規管。中

心會諮詢食物安全專家委員會，就制定法例規定蔬果中農藥的

高准許濃度等工作，決定優先次序，以便展開有關研究。視乎食

物安全專家委員會的意見，我們會研究有關的修訂及立法時間

表。 

 

(三) 根據目前的法例，在蔬果上使用化學物已受到《公眾衞生及市政

條例》的監管，包括禁止商販出售殘餘農藥含量過高的蔬果。中

心也會在入口、批發及零售 3 個層面執法，保障蔬果產品的安全。

例如在每年中心所抽取的約 62  000 個樣本中，大約三分之一（即

約 2 萬個樣本）是測試蔬菜的農藥。這些測試集中在入口層面進

行，樣本中有大約 17  000 個樣本是在文錦渡檢查站抽取，而其餘

的樣本則在批發及零售層面抽取。 

 

 此外，我們會不時與警方及海關進行突擊行動，在文錦渡截查所

有的運菜車輛及進行抽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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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地菜方面，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一直向本港菜農

指導正確使用農藥的方法，推廣注重安全和環保的病蟲害管理技

術，並推出信譽農場計劃和本地菜場自願登記計劃。現時大部分

具規模的本地菜場已加入信譽農場計劃，該計劃規定農場採用優

質耕作方法和綜合蟲害管理措施，蔬菜會經蔬菜統營處檢測農藥

殘餘物後才分銷予各零售點。此外，漁護署亦透過本地菜場自願

登記計劃，建立了本地菜場的資料，並進行定時巡查，傳遞正確

使用農藥的信息和抽檢收割前蔬菜的農藥殘留。 

 

 政府現正探討立法規定蔬菜進口商須向中心登記的可行性，並會

視乎有關模式在規管食用風險較高的禽蛋類產品的實施情況和

效果後，考慮有關的安排。此外，我們亦正考慮修改法例，賦予

當局權力，在有需要時可發出命令，要求所有批發商及零售商停

售有問題的食物，包括蔬菜。 

 

 

李華明議員：主席，在主體答覆中，我 少看到 4 次出現相類似的字眼：研

究立法、考慮立法、考慮修訂法例及研究有關修訂法例。現時的問題是，

近有很清楚的報道指出內地的士多啤梨超過一半的農藥含量超標，情況十分

嚴重。現時政府沒有法例規管使用這些農藥的標準，只參考國際食品法典委

員會的標準。政府在抽查時是採用這項標準，可是，如果抽查發覺含量稍高，

根本不能提出檢控，更不能做任何工作。所以，現時的問題是如何堵塞漏洞，

因沒有法例規管這些入口蔬果而令我們每天也接收到這麼驚人的報告。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在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的

會議上差不多每次也說，政府一定要視乎有關風險的評估，來決定哪些食物

要首先立法規管，我們已立法規管肉類及奶類，現時，我們正考慮禽蛋類的

規管，接下來便是水產類。此外，便是蔬菜和生果等問題。 

 

 我剛才也說過，就食品的測檢方面，現時所有食品也會進行抽檢。在蔬

果方面，我們暫時看到的風險是較低。所以，我們必須按照程序，決定哪些

食物須立即規管、哪些須順序立法規管。大家也知道，即使要立法，亦並非

可即時進行的。如果立法會議員均支持，我們當然會盡快把禽蛋類及水產類

等的立法規管需要提交立法會討論；在回收食物方面，也會盡快修訂法例。

不過，我也須強調，現時按照《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香港法例第 132 章），

我們可以監管並確保可供人食用的食品安全後，才運抵市場出售。因此，我

們也看到，現時無論在進口、批發或零售方面，我們也有一定的規管，令香

港人可以安心進食安全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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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華明議員：主席，局長很詳細地回答，但沒有回答我的提問。現時沒有法

例規管，如果進口蔬果的檢測結果是農藥含量較標準稍高的話，政府可以怎

麼做及如何跟進？就這方面，局長沒有回答。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剛才提到香港法例第 132 章，如果我

們發覺有食物不適宜供人食用，即有人知道蔬果的殘餘農藥高於國際食品法

典委員會認為的標準或指引，我們可以採取行動，甚至檢控出售這些食物的

食品商，這方面當然有一定的程序。大家也知道在抽檢方面，是要有一定的

程序，來確保我們可抽查食品商所售賣的食品，這跟我們日常在市場的測檢

是不同的。如果我們發覺有問題，我們會立即採取行動，所以有一定保障的

可能性。當然，長遠來說，是否每每也要立法呢？就這方面，我們現正進行

研究。我在主體答覆中已清清楚楚地說明，我們會根據風險的評估來決定哪

一類食物須首先立法，哪一類食物是要接下來處理。 

 

 

陳婉嫻議員：我不能否認局長近來很繁忙，事件一波接一波，局長剛才回答

李華明議員時，我感到局長表露出是受着很大壓力。不過，現時民間對於所

有食物也很驚怕，因此，就李華明議員剛才的質詢，在局長回答第(一)、(二)

及(三)部分時，我自己也立即寫下要點。 

 

 究竟政府何時才進行蔬果監管的立法程序呢？我們的現況是，先發生九

肚魚事件，接着是士多啤梨事件，稍後又說有甚麼。局長說蔬菜及水果的風

險較低，這一點，我不是太同意的。實際上，市民很希望政府可較快捷地處

理好這方面的法律問題。局長表示要諮詢專家以制定法例上農藥濃度的准許

程度等，請問是否有時間表？這些準備的前期工作大約需時多久呢？我很希

望局長回答我們。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在主體答覆已說了，我們要按照風險

評估而決定工作的優次。所以，就這方面，特別在蔬菜和水果方面，現時仍

未有時間表。陳議員剛才問及，究竟風險有多高或多低呢？我可以向大家提

供少許資料。在 2005 年，我們一共抽檢了二萬多個樣本，其中只有 10 個輕

微高出標準，所以問題不大，這方面跟八十年代的毒菜事件相差很遠、很遠。

因此，現時無論在入口、批發或零售方面，進行這些監察的確是有效的。至

於法例上是否那麼完整及完美，在這方面，我承認我們是有改善的空間，但

我覺得其他食品更有改善的需要和空間。所以，我們一定要先處理好禽蛋類

或水產類這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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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森議員：主席女士，多種農藥也被列為致癌的物質，例如禁藥滴滴涕及林

丹。政府當天根據食物安全規管原則，以致癌物質均不准用於食物為理據，

迅速就孔雀石綠立法，但卻漠視同樣屬於致癌物質的農藥，政府是否存有雙

重標準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相信楊森議員也知道，全世界有很多

不同的藥物，現時，我們亦不斷收集各地農產的資訊，究竟何處會多採用哪

類型的農藥。如果我們把所有可以致癌的藥物均列入我們監管之內， 低限

度也可能有千千萬萬種做法，我覺得這樣做並不實際。因此，我們一定要考

慮甚麼化學物品特別會影響香港，尤其是進口食品。至於本地食品，我們可

以幫助農民如何耕種，以便控制產品的品質和用藥。 

 

 外地方面，香港有 96%蔬菜均從外地運來。在不同的地方，不論內地或

外國其他地方，我們要視乎他們如何耕種，以及影響我們的食品安全是屬於

哪一類的化學藥物較多。因此，通常是在我們發覺出現問題後，才會把有關

化學藥物納入規管的範圍內，否則，我們便要備有很多資源才可以做到其他

監控工作，而進行抽驗時，很多時候也驗不出有問題，因為他們根本不是採

用那種藥。所以，我們一定要針對供港的食品，那一種化學藥物屬 高危或

容易影響我們，我們便會進行規管。 

 

 

王國興議員： 近，深圳檢驗檢疫局決定在明年全面推展供港澳水果註冊登

記制度，我想透過主席問局長，政府有甚麼措施及方法配合，或在法例上，

會否考慮跟進配合深圳檢驗檢疫局這項那麼好的措施呢？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們很歡迎深圳當局採取這項措施，我

們也有跟他們溝通，討論本港如何能就這方面作出配合，特別是就某些化學

藥物進行共同檢查時採取的標準及程序。我們希望在內地，不單是輸港的食

物，而是其內銷食品也有高的水準，令我們更容易控制輸港食品的安全。 

 

 

黃容根議員：食物安全是社會現時 着緊的事情，我相信所有人也很擔心，

不知何時會吃到有害的食物。對食物安全的監控，現時內地的法例制定得很

快，但我們文錦渡這一邊有些設施可能跟不上；我想問局長，由於擴大入口

的抽檢是 重要的，因此，政府有否考慮如何擴大抽檢的範圍，多設置有效

的基建設施來配合內地的法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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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現時對於供港的蔬菜，內地已有一個註

冊制度。據我所知，在這個註冊制度下，總共有 97 個菜場或收購場，這方

面我們會一直監管。所有由這些菜場供港的蔬菜，也有一定的證明書及本身

的文件。因此，在深圳出口時，檢驗檢疫局會進行檢查的工作；當抵港時，

我們亦會同樣進行檢查。同時，我們會在每輛運菜車抽取一些菜樣本，檢查

是否含有農藥。所以，在這方面的工作，我們處理得非常充足。 

 

 黃議員剛才問及如何能杜絕有關情況。我們間中會看到文錦渡有些車輛

是“飛”過而沒有停留，有這情況發生時，我們會立即把資料交回內地跟

進。同時，我們亦曾進行檢控。我們發覺有 55 輛運菜車並非來自註冊農場，

所以，我們便銷毀了差不多 13  000 公斤的蔬菜，這亦可確保未經註冊或沒有

出口認可證的蔬菜，不能流入香港。 

 

 

黃容根議員：主席，如果運載雞隻的車輛要駛入內地，便要在關卡全部消毒

才可以駛入。然而，在我們這邊，既然可以有 50 輛“飛車”，即不受監控

的車輛，所以我剛才問政府，會否擴建文錦渡或作出更為有效的處理方法？

內地的做法是，駛入境的車輛必須停車，一定要接受檢查；但現時香港不是

這樣做，只不過是間中抽檢而已。請問政府有否措施預備這樣做？ 

 

 

主席：黃容根議員，以後如果你覺得原來的補充質詢中有一部分未獲答覆，

你只須就該部分提問便可，無須評論局長的答覆，否則便會花去了一些時

間，令我未必可以請另一位議員提問了。局長，你是否還有補充？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當然，我們會考慮，如果這個問題惡化或監管不完

善的話，我們會在文錦渡或其他關口決定究竟有關程序或設施是否要增加。

現時來說，我剛才也說過，蔬菜方面的風險還低，我們亦有足夠的程序檢查

和測試。因此，我們認為暫時來說，沒有這項需要。不過，我們會密切關注

有關情況；加上我剛才所說，我們會繼續跟內地加強源頭管理，如果源頭管

理得好，便可以減省在關卡或市場方面的工作了。 

 

 

主席：本會就這項質詢已用了超過 20 分鐘。口頭質詢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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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質詢的書面答覆 

WRITTEN ANSWERS TO QUESTIONS 
 

空氣質素指標 

Air Quality Objectives 
 

7. 田北俊議員：主席， 近有社會團體及環保學者指出，香港的空氣質素

指標嚴重過時，遠低於世界衞生組織(“世衞”)於今年 10 月公布的新空氣

質素指引所訂標準，令市民的健康受到威脅。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香港現時的空氣質素指標自 1987 年訂立至今近 20 年，一直

未有作出修訂，當局是否知悉在此期間，世衞、美國、歐洲聯盟、

挪威、日本及新西蘭分別對其空氣質素指引／指標作出了多少次

修訂；為何香港一直沒有相應修訂其空氣質素指標； 

 

(二) 根據上述香港的指標及世衞的新指引，分別對過去 3 年香港的空

氣污染情況作出分析的結果；及 

 

(三) 有否評估香港若不即時修訂其空氣質素指標以符合世衞的新指

引所訂標準，以及若即時相應修訂該套指標，對香港會分別構成

甚麼影響；若有評估，結果為何？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世衞於 2006 年 10 月公布的新空氣質素指引，是世衞第一份全球

適用的空氣質素指引。在此之前，世衞在 1987 年公布了一份《歐

洲的空氣質素指引》（WHO Air quality guidelines for Europe）。

世衞在 2000 年曾檢討該指引和修訂污染物的限值。 

 

 美國環境保護局在 1997 年修訂自八十年代中期一直沿用的空氣

質素標準，設立 8 小時平均臭氧限值，並為半徑在 2.5 微米或以

下的粒子（PM2.5）制訂標準。但是，因新標準受到法律訴訟的

挑戰，分別延至 2001 年和 2005 年才解決和正式執行。在 2006

年該局再決定廢除 PM10 年平均限值和更改 PM2.5 標準。新的標

準已在 2006 年 9 月正式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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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 年以前，歐盟並沒有訂立適用於各成員國的空氣質素標準，

歐盟在 1999 年才訂定統一的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可吸入懸浮

粒子和鉛的空氣質素標準，到現時還未作出修訂。日本自 1978

年以來從未修訂空氣質素指標，新西蘭則從 2004 年起才訂立空

氣質素指標，至今未有修訂。我們沒有挪威修訂空氣質素指標的

資料。 

 

 我們一直密切監察世界各地檢討空氣質素標準與指標的進展，近

期的科學研究結果顯示，小於 2.5 微米的粒子比較大的粒子對人

體健康有更直接的影響。此外，會對人體健康產生影響的空氣污

染濃度，亦可能較以往研究所顯示的為低。基於這些研究結果，

多個國家，包括美國、歐洲聯盟各成員國和世衞近年均在研究是

否有需要就小於 2.5 微米的粒子（即 PM2.5）推出一套新的空氣

質素指標，以及修訂他們現行的空氣質素指引和指標。本港方

面，我們須瞭解國際上有關檢討和修訂空氣質素指標的理據，才

可考慮如何修訂我們的空氣質素指標。於 2006 年 7 月，當環境

保 護 署 知 悉 美 國 和 世 衞 有 關 空 氣質 素 標 準 的 檢 討 工 作 接 近 完

成，已經率先宣布計劃開展一項詳細研究，研究內容包括： 

 

(i) 檢討及說明目前本港空氣質素的特質，包括當前的污染水

平、發展趨勢、主要的污染源和成因、境外污染源及天然排

放對本港空氣污染的影響，以及控制空氣污染的現行政策、

計劃和法例； 

 

(ii) 研究及參考世衞與美國環境保護局各自訂定空氣質素指引

／標準所採取的不同理據，包括長期和短期的健康影響和具

體研究結果； 

 

(iii) 使用包括空氣質素模型方法，評估在不同發展情況和採取減

排措施下的空氣質素。如建議本港採納世衞新建議的空氣質

素指引，建議所需的具體措施及可選擇方案，以達致中期目

標和指引所訂的水平，並深入研究與鄰近城市和省份共同合

作的需要； 

 

(iv) 評估落實不同方案的措施對包括經濟成本、引入措施所需時

間、與內地合作的需要及對其他政策範疇如能源、運輸、工

業發展、城市規劃及保育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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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參考 (ii i)及 (iv)項的內容，制訂實際及切實可行的方案，以修

訂本港的空氣質素指標，包括須否就路邊空氣質素訂立不同

指標，並就如何達致修訂後的空氣質素指標，以行動計劃的

形式說明有關策略和措施。此外，須確定每個方案所涉及的

影響，以便公眾可充分參與及提出意見；及 

 

(vi) 研究須否及如何改進發布空氣質素監測數據的方法，以便與

國際看齊，方便與其他經濟發達城市作出公平比較。 

 

(二) 本港現時有 14 個監測站，長時間量度 5 類關鍵性空氣污染物，

每天發布的空氣污染指數是 5 個中對比指標 高者。本港的空氣

質素指標與世衞的空氣質素指引及其他先進國家的空氣質素指

標載於附件甲。以香港現行指標及世衞新標準計算，香港過去 3

年各種空氣污染物的達標情況載於附件乙。 

 

(三) 過去，並沒有任何經濟發達國家（包括美國、歐盟、加拿大、澳

洲和日本）曾經全面採納世衞舊的空氣質素指引作為當地空氣質

素標準。現時我們並沒有收到消息有國家宣布計劃全面採納世衞

的新空氣質素指引。事實上，英國政府指出，要求英國各地在 2020

年前全面達致世衞建議的標準不切實際，並估計某些空氣污染物

可能在 2050 年才能達標。目前香港所採用的標準是參考主要在

美國方面的研究和香港的情況而訂立。整體來說，香港的空氣質

素標準雖然早於 1987 年成立，但除了還未有（ PM2.5）的指標

外，與現時美國的標準水平相當接近。美國方面亦只是於今年

9 月底公布採用新的懸浮粒子標準。但是，該標準遠比世衞建議

的新標準寬鬆，達標的時限更遲至 2015 年或 2020 年。 

 

 世衞指出不同國家訂立的空氣質素標準會有所差異，當中須平衡

的因素包括當地空氣質素對人體健康的風險、切實可行的技術、

經濟，以及其他政治社會因素等。世衞明確建議各地政府在引用

世衞指引來制訂其法定標準時，必須小心考慮本地的實際情況。 

 

 在 2007 年年初開展詳細研究，政府會詳細參考世衞新空氣質素

指標、歐盟和美國的 新研究成果，以擬訂不同方案及分析其經

濟效益，對社會生活的影響、所需技術的成熟程度，引入措施所

需時間，與內地合作的需要及其他政策範疇，如能源、運輸、工

業發展、城規及保育的配合等。我們亦會進行公眾諮詢，以訂出

全面、進取及可行的空氣質素管理策略和中、長期目標。



 

附
件

甲
 

本港的空氣質素指標與世衞的空氣質素指引、 

美國空氣質素標準、歐盟空氣質素限值及其他先進國家 

的空氣質素指標對照（微克／立方米） 

 

污染物 平均時間
香港空氣

質素指標 

世衞空氣

質素指引

2000年 

世衞空氣

質素指引

2005年 

全球更新(2)

美國環保

局現行空

氣質素 

標準 

美國環保

局新修訂

懸浮粒子

標準(3) 

歐盟現行

空氣質素

限值 

歐盟新建

議懸浮粒

子限值(4)

日本空氣

質素標準(5)

韓國空氣

質素標準

新西蘭 

空氣質素

標準 

挪威空氣

質素指標

二氧化硫 10分鐘 - 500 500 -    - - - - 

 1小時 800 

（准每年

超標3次） 

- - -  350 

（准每年

超標24

次； 

在 2005年  

1月 1日前

達標） 

 262 

(0.1 

ppm) 

390 

(<0.15 

ppm) 

350 

（准每年

超標9次）

570 

（不准超

標） 

- 

 24小時 350 

（准每年

超標1次） 

125 20 

(IT- 

1： 125，

IT- 

2： 50)

365 

（准每年

超標1次）

 125 

（准每年

超標3

次； 

在2005年

1月 1日前

達標） 

 105 

(0.04 

ppm) 

130 

(<0.05 

ppm) 

 90 

（不准超

標） 

 全年 80 50 - 80    - 52 

(<0.02 

pp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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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 平均時間
香港空氣

質素指標 

世衞空氣

質素指引

2000年 

世衞空氣

質素指引

2005年 

全球更新(2)

美國環保

局現行空

氣質素 

標準 

美國環保

局新修訂

懸浮粒子

標準(3) 

歐盟現行

空氣質素

限值 

歐盟新建

議懸浮粒

子限值(4)

日本空氣

質素標準(5)

韓國空氣

質素標準

新西蘭 

空氣質素

標準 

挪威空氣

質素指標

總懸浮粒子 24小時 260 

（准每年

超標1次） 

- - -  -  - - - - 

 全年 80 - - -  -  - - - - 

可吸入懸浮

粒子 

（ PM10） 

1小時 - - - - - - - 200 - - - 

 24小時 180 

（准每年

超標1次） 

沒有建議

指 引 數

值，但提

供了劑量

與人體反

應 的 關

係。 

50 

(IT- 

1： 150，

IT- 

2： 100，

IT- 

3： 75)

150 

（准每年

超標1次）

150 

（准每年

超標1次）

50 

（第一階

段： 

准每年超

標35次； 

在 2005年

1月 1日前

達標） 

（第二階

段： 

准每年超

標7次； 

在2010年

1月 1日前

達標） 

50 

（准每年

超標35

次，但成

員國可容

許超標至

55次 ) 

100 <150 50 

（准每年

超標1次）

50 

（第一階

段： 

准每年超

標25次；

在2005年

前達標）

（第二階

段： 

准每年超

標7次；

在2010年

前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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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 平均時間
香港空氣

質素指標 

世衞空氣

質素指引

2000年 

世衞空氣

質素指引

2005年 

全球更新(2)

美國環保

局現行空

氣質素 

標準 

美國環保

局新修訂

懸浮粒子

標準(3) 

歐盟現行

空氣質素

限值 

歐盟新建

議懸浮粒

子限值(4)

日本空氣

質素標準(5)

韓國空氣

質素標準

新西蘭 

空氣質素

標準 

挪威空氣

質素指標

 全年 55 - 20 

(IT- 

1： 70，

IT- 

2： 50，

IT- 

3： 30)

50 廢除 40 

（在2005

年 1月 1日

前達標） 

 

20 

（在2010

年 1月 1日

前達標） 

40 

（直至

2009年 12

月 31日）

 

30 

（在2010

年 1月 1日

前達標）

- <70 - - 

微 細 懸 浮

粒子 

（ PM2.5） 

24小時 - 沒有建議

指 引 數

值，但提

供了劑量

與人體反

應 的 關

係。 

25 

(IT- 

1： 75，

IT- 

2： 50，

IT- 

3： 37.5)

65 

（ 98百分

位數的 24

小 時 濃

度，3年平

均； 

 

在 2010年

4月 1日前

達標；或

獲批准延

遲達標地

區在2015

年 4月 1日

前達標）

35 

（ 98百分

位數的 24

小 時 濃

度，3年平

均； 

 

在 2015年

4月 1日前

達標；或

獲批准延

遲達標地

區在2020

年 4月 1日

前達標）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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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 平均時間
香港空氣

質素指標 

世衞空氣

質素指引

2000年 

世衞空氣

質素指引

2005年 

全球更新(2)

美國環保

局現行空

氣質素 

標準 

美國環保

局新修訂

懸浮粒子

標準(3) 

歐盟現行

空氣質素

限值 

歐盟新建

議懸浮粒

子限值(4)

日本空氣

質素標準(5)

韓國空氣

質素標準

新西蘭 

空氣質素

標準 

挪威空氣

質素指標

 全年 - - 10 

(IT- 

1： 35，

IT- 

2： 25，

IT- 

3： 15)

15 

（以重量

計年平均

值，3年平

均； 

 

在 2010年

4月 1日前

達標；或

獲批准延

遲達標地

區在2015

年 4月 1日

前達標）

15 

（以重量

計年平均

值，3年平

均； 

 

在 2010年

4月 1日前

達標；或

獲批准延

遲達標地

區在2015

年 4月 1日

前達標）

 20 

（在2015

年 1月 1日

前達標）

- - - - 

二氧化氮 1小時 300 

（准每年

超標3次） 

200 200 - - 200 

（准每年

超標18

次； 

 

在 2010年

1月 1日前

達標） 

 - 282 

(<0.15 

ppm) 

200 

（准每年

超標9次）

150 

（准每年

超標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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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 平均時間
香港空氣

質素指標 

世衞空氣

質素指引

2000年 

世衞空氣

質素指引

2005年 

全球更新(2)

美國環保

局現行空

氣質素 

標準 

美國環保

局新修訂

懸浮粒子

標準(3) 

歐盟現行

空氣質素

限值 

歐盟新建

議懸浮粒

子限值(4)

日本空氣

質素標準(5)

韓國空氣

質素標準

新西蘭 

空氣質素

標準 

挪威空氣

質素指標

 24小時 150 

（准每年

超標1次） 

- - - - -  75 –  113

(0.04 

-0.06 

ppm) 

150 

(<0.08 

ppm) 

- - 

 全年 80 40 40 100  40 

（在2010

年 1月 1日

前達標） 

 - 94 

(<0.05 

ppm) 

- - 

臭氧 1小時 240 

（准每年

超標3次） 

- - 238 

 

（除了 14

個區外，

美國環保

局在 2005

年 6 月 15

日廢除了

應用此標

準在其他

地區） 

- - - 120 

(0.06 

ppm) 

200 

(<0.1 

ppm) 

150 

（不准超

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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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 平均時間
香港空氣

質素指標 

世衞空氣

質素指引

2000年 

世衞空氣

質素指引

2005年 

全球更新(2)

美國環保

局現行空

氣質素 

標準 

美國環保

局新修訂

懸浮粒子

標準(3) 

歐盟現行

空氣質素

限值 

歐盟新建

議懸浮粒

子限值(4)

日本空氣

質素標準(5)

韓國空氣

質素標準

新西蘭 

空氣質素

標準 

挪威空氣

質素指標

 8小時 - 120 100 

（高水

平；240，

IT- 

1： 160）

160 

（ 8 小 時

濃度的每

天第四高

數，3年平

均； 

 

( i) 在 被

指定為未

達標區生

效日，即

2 0 0 4 年

6 月 15 日

起 計 5 至

10年內達

標；或 

( i i) 未達

1小時臭

氧標準的

14個區要

在2007年

至2021年

內達標）

 120 

（目標數

值；准平

均 3 年 內

每年不多

過 25次超

標； 

 

在 2010年

1月 1日前

達標） 

 - 120 

(<0.06 

ppm)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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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 平均時間
香港空氣

質素指標 

世衞空氣

質素指引

2000年 

世衞空氣

質素指引

2005年 

全球更新(2)

美國環保

局現行空

氣質素 

標準 

美國環保

局新修訂

懸浮粒子

標準(3) 

歐盟現行

空氣質素

限值 

歐盟新建

議懸浮粒

子限值(4)

日本空氣

質素標準(5)

韓國空氣

質素標準

新西蘭 

空氣質素

標準 

挪威空氣

質素指標

一氧化碳 15分鐘 - 100  000      - - - - 

 30分鐘 - 60  000      - - - - 

 1小時 30  000 
（准每年

超標3次） 

30  000  40  000
（准每年

超標1次）

   23  000
(20 ppm)

29  000
(<25 ppm)

- - 

 8小時 10  000 
（准每年

超標1次） 

10  000 - 10  000
（准每年

超標1次）

 10  000 
（在2005

年 1月 1日

前達標） 

 - 10  000
(<9 ppm)

10  000
（准每年

超標1次）

- 

 24小時 - - - - - -  11  500
(10 ppm)

- - - 

鉛  3個月 1.5 - - 1.5  - - - - - - 

 全年 - 0.5 - - - 0.5 

（在2005

年 1月 1日

前達標） 

 - <0.5 - - 

註釋： 

(1) 新加坡參照美國標準，沒有自訂標準。 

(2) 資料來自世衞於 2006 年 10 月 5 日所公布的更新指引。 IT 表示中期目標。 

(3) 只列出美國環保局於 2006 年 9 月 21 日根據“懸浮粒子的國家環境大氣質量標準 ─ 終法規”所修訂的懸浮粒子標準。

其他空氣污染物標準未有任何改變。 

(4) 只列出歐洲議會在 2006 年 9 月 26 日就“歐洲議會及歐洲大氣質素和清新空氣委員會”所制定的建議指令進行法例決議時所

作的“共同決定（首讀）”報告內修訂的懸浮粒子標準。其他空氣污染物標準未有作出任何改變建議。 

(5) 日本環境質素標準，不得超標。 

立
法

會
 
─

 
2
0
0
6
年

1
2
月

2
0
日

 

L
E

G
ISL

A
T

IV
E

 C
O

U
N

C
IL

 
─

 20 D
ecem

ber 2006 
 

5
7

 



 
立

法
會

 
─

 
2
0
0
6
年

1
2
月

2
0
日

 

L
E

G
ISL

A
T

IV
E

 C
O

U
N

C
IL

 
─

 20 D
ecem

ber 2006 
 

5
8
 2003 年至 2005 年香港空氣監測站數據的達標情況 

（以香港現行指標及世衞 新標準計算）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1 污染物 平均時間 
以香港空氣 

質素指標 

計算 

以世衞 新 

空氣質素 

指引計算 

以香港空氣 

質素指標 

計算 

以世衞 新 

空氣質素 

指引計算 

以香港空氣 

質素指標 

計算 

以世衞 新 

空氣質素 

指引計算 

二氧化硫 10 分鐘 不適用 14 個監測站中

有 13 個達標

不適用 14 個監測站中

有 8 個達標 

不適用 14 個監測站中

有 9 個達標 

 1 小時 全部監測站 

達標 

不適用 全部監測站 

達標 

不適用 全部監測站 

達標 

不適用 

 24 小時 全部監測站 

達標 

全部監測站 

不達標 

全部監測站 

達標 

全部監測站 

不達標 

全部監測站 

達標 

全部監測站 

不達標 

 全年 全部監測站 

達標 

不適用 全部監測站 

達標 

不適用 全部監測站 

達標 

不適用 

二氧化氮 1 小時 14 個監測站中

有 8 個達標 

14 個監測站中

有 1 個達標 

14 個監測站中

有 12 個達標

14 個監測站中

有 1 個達標 

14 個監測站中

有 12 個達標

14 個監測站中

有 1 個達標 

 24 小時 14 個監測站中

有 5 個達標 

不適用 14 個監測站中

有 7 個達標 

不適用 14 個監測站中

有 11 個達標

不適用 

 全年 
2
13 個監測站中

有 10 個達標

2
13 個監測站中

有 1 個達標 

3
13 個監測站中

有 10 個達標

3
13 個監測站中

有 1 個達標 

14 個監測站中

有 11 個達標

14 個監測站中

有 1 個達標 

臭氧 1 小時 11 個監測站中

有 9 個達標 

不適用 11 個監測站中

有 6 個達標 

不適用 11 個監測站中

有 6 個達標 

不適用 

 8 小時 不適用 全部監測站 

不達標 

不適用 全部監測站 

不達標 

不適用 全部監測站 

不達標 

 
 

 

 

 

附
件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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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1 污染物 平均時間 
以香港空氣 

質素指標 

計算 

以世衞 新 

空氣質素 

指引計算 

以香港空氣 

質素指標 

計算 

以世衞 新 

空氣質素 

指引計算 

以香港空氣 

質素指標 

計算 

以世衞 新 

空氣質素 

指引計算 

一氧化碳 1 小時 全部達標 全部監測站 

達標 

全部監測站 

達標 

全部監測站 

達標 

全部監測站 

達標 

全部監測站 

達標 

 8 小時 全部監測站 

達標 

全部監測站 

達標 

全部監測站 

達標 

全部監測站 

達標 

全部監測站 

達標 

全部監測站 

達標 

可 吸 入 懸 浮

粒子（ PM10）

24 小時 14 個監測站中

有 6 個達標 

全部監測站 

不達標 

14 個監測站中

有 7 個達標 

全部監測站 

不達標 

14 個監測站中

有 13 個達標

全部監測站 

不達標 

 全年 
2
13 個監測站中

有 8 個達標 

全部監測站 

不達標 

3
13 個監測站中

有 2 個達標 

全部監測站 

不達標 

14 個監測站中

有 5 個達標 

全部監測站 

不達標 

PM2.5 24 小時 不適用 全部監測站 

不達標 

不適用 全部監測站 

不達標 

不適用 全部監測站 

不達標 

 全年 不適用 全部監測站 

不達標 

不適用 全部監測站 

不達標 

不適用 全部監測站 

不達標 

鉛 3 個月 全部監測站 

達標 

不適用 全部監測站 

達標 

不適用 全部監測站 

達標 

不適用 

 全年 不適用 全部監測站 

達標 

不適用 全部監測站 

達標 

不適用 全部監測站 

達標 

註釋：  
1 全部 14 個監測站（11 個一般監測站及 3 個路邊監測站）均有量度二氧化硫、二氧化氮及可吸入懸浮粒子。由於路邊監測站的

臭氧濃度很低，因此臭氧監測儀只設在 11 個一般監測站。本港一氧化碳濃度很低，因此只有 7 個監測站設有一氧化碳監測儀。

本港鉛的濃度很低，因此只有 7 個監測站有採樣量度鉛的濃度。2003 年至 2004 年有 4 個監測站設有 PM2.5 監測儀，2005 年

則有 5 個監測站設有 PM2.5 監測儀。 
2  在 2003 年，荃灣監測站沒有足夠的數據計算全年平均值，該年只有 13 個監測站可評估全年空氣質素指標的達標情況。 
3 在 2004 年，大埔監測站沒有足夠的數據計算全年平均值，該年只有 13 個監測站可評估全年空氣質素指標的達標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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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食物的食用安全 

Food Safety of Imported Food 
 

8. 馬力議員：主席，近日，有雜誌社從超級市場抽取一些外國進口的海產

和蔬菜的樣本送交化驗所作化學測試，部分樣本被驗出含有超出法定 高准

許濃度的重金屬。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兩年，當局每年抽取多少個從內地以外地區進口的食物的樣

本作微生物或化學測試，及 

 

(i) 該數字佔全年抽取樣本的總數的百分比，及 

 

(ii) 當中發現含有對人體有害物質的樣本數目； 

 

(二) 可否按其來源地及種類提供第(一)部分所述樣本的分類數字；及 

 

(三) 有否評估現時是否有足夠措施確保從內地以外地區進口的食物

的食用安全，以及有何改善計劃？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及(二) 

 

 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透過恆常食物監察計劃，按不同

類型食物的風險程度，抽取樣本化驗。但是，有關的化驗數字並

沒有根據食物的來源，作內地和非內地的區分。 

 

 食環署過去兩年於恆常食物監察計劃中所進行的微生物及化學

測試的資料如下： 

 

 2004 年 2005 年 

食物樣本總數 約 62 000 約 62 000 

整體測試合格率 99.7% 99.7% 

微生物測試   

樣本數量 約 22 600 約 21 000 

不合格樣本數量 24 26 

不合格率 0.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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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2005 年 

化學測試（包括重金屬）  

樣本數量 約 37 700 約 40 000 

不合格樣本數量 140 180 

不合格率 0.4% 0.4% 

 

(三) 所有在本港出售的食物，不論是本地生產、內地生產或由外地進

口，均同樣受《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香港法例第 132 章）監

管，即必須是安全可供人食用。對於一些高危進口食物例如肉

類、奶類及家禽等，不論來源地，進口時必須附有官方證明書或

衞生證明書，進口商於進口前亦必須事先獲得食環署的批准。食

環署在有需要時會扣檢有關的貨物，直至滿意檢查或化驗結果後

才放行。大致而言，這些措施已能確保由內地及海外地區進口食

物的安全。 

 

 為進一步加強進口食物的食用安全，我們打算修改法例，規定進

口蛋類必須附有衞生證明書，而進口商亦須註冊。此規定同樣適

用於從內地和其他國家或地區的進口蛋類。此外，我們正考慮修

改法例，賦予當局權力，在有需要時可發出命令，要求所有批發

商及零售商停售有問題的食物。此命令亦同樣適用於本地生產、

內地生產或由外地進口的食物。 

 

 

公務員紀律研訊 

Disciplinary Proceedings for Civil Servants 
 

9. 余若薇議員：主席，公務員事務局早前就“維港巨星匯”所進行的紀律

研訊已於 2005 年 10 月完成，涉及的公務員已就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對紀律研

訊的裁決向行政長官提出申述。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於本年 5 月 24 日的立法

會會議上答覆本人的質詢時表示，有關申述仍在處理中，當局亦未有確定將

於何時完成處理申述。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是否已完成處理有關申述；若否，當局有否研究，若有關申述在

現任行政長官任期屆滿時仍未完成處理，處理申述的過程會否出

現不必要的延誤；若有，研究的結果；及 

 

(二) 會否按公眾的期望及自然公正的原則，就處理此類申述個案設定

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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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主席， 

 

(一) 有關人員根據《公務人員（管理）命令》第 20 條，就公務員事

務局局長對紀律研訊的裁決向行政長官提出申述。有關申述正按

既定程序處理，與該紀律個案或申述範圍以外的事情（包括行政

長官任期）並無關係。 

 

(二) 政府內部已就處理向行政長官提出的申述時應該依循的回覆時

限，制訂行政指引。一般而言，如果有關申述並非根據法定條文

而作出，例如根據《公務人員（管理）命令》的條文向行政長官

提出的申述，當局應就簡單的個案在接獲後兩星期內回覆，較複

雜的個案應在 4 星期內回覆；如果個案異常複雜的話，當局應在

上述期限前先給予初步回覆，然後再盡快作出詳細的回覆。鑒於

每宗個案的情況不同及複雜程度各異，當局已在切實可行的情況

下，致力依循行政指引內的有關時限完成處理各個申述及作出回

覆。 

 

 

汽體回收系統 

Vapour Recovery System  
 

10. 何鍾泰議員：主席，《2004 年空氣污染管制（油站）（汽體回收）（修

訂）規例》已於去年 3 月 31 日生效，油公司須在其後的 36 個月內為轄下油

站的每部加油機安裝汽體回收系統（“回收系統”），在加油時把汽車油缸

排出的汽油汽體回收到油站貯油缸，從而減少釋放揮發性有機化合物到環境

中。根據本年 10 月的一項報道，在全港 280 個油站當中，只有 13%已安裝回

收系統。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油公司安裝回收系統的進度與政府原先預計的進度比較如何； 

 

(二) 是否知悉安裝回收系統進度緩慢的原因；及 

 

(三) 會否採取措施令油公司加快安裝回收系統；若會，措施的詳情？ 

 

 

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 

 

(一) 按《空氣污染管制（油站）（汽體回收）規例》的規定，所有新

建的油站必須安裝回收系統。在去年 3 月 31 日新規例生效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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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油站（“舊油站”），則須在 2008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安

裝工程。根據油公司提供的資科，目前約有 20%的舊油站已完成

安裝回收系統。按照現時各油公司的工程計劃，預計在 2007 年 4

月，將會有超過一半的舊油站完成回收系統安裝工程。各油公司

均表示有信心在法定期限前完成所有屬下舊油站的回收系統安

裝工程。 

 

(二) 為油站安裝回收系統，油公司須安排訂購設備。油公司亦要為工

程訂定周詳計劃，以避免太多油站同時進行工程而導致對駕車人

士造成不便，所以當中須有一段充分的過渡期。 

 

(三) 環境保護署已向油公司提出要求盡可能加快完成安裝回收系統

工程。2006 年 12 月 1 日起，就回收系統完成測試及驗證的加油

站，會張貼海報大小的證書，讓顧客容易知悉這些油站設有回收

系統和吸引他們使用。此舉有助鼓勵油公司盡快完成所有舊油站

的回收系統安裝工程。 

 

 

監管會所的桑拿房 

Regulation of Clubhouse Sauna Rooms 
 

11. 曾鈺成議員：主席，鑒於有一宗致命意外在設於私人屋苑會所（“會

所”）的桑拿房內發生，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按照現行法例，會所設置桑拿房須向哪個政府部門提出申請，以

及須符合哪些條件； 

 

(二) 現時政府有哪些規管措施，確保會所桑拿房使用者的安全；及 

 

(三) 有否計劃加強監管會所的桑拿房（例如定期巡查），以避免再次

發生嚴重意外？ 

 

 

民政事務局局長：主席，根據香港法例第 132I 章的《商營浴室規例》，“浴

室”是指為供有需要沐浴的人在繳費後使用的處所。該規例規定，除非根據

與按照食物環境衞生署（“食環署”）署長所批出的商營浴室牌照，否則任

何人不得開設商營浴室。《商營浴室規例》主要保障商營浴室的公眾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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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拿浴”被視為沐浴的一種方式。任何只為提供桑拿浴服務而收取費

用的浴室，必須向食環署申領商營浴室牌照。 

 

  一些處所，例如健美、美容或水療中心，也可能有設置桑拿浴室或沐浴

的設施，但由於這些中心一般並非主要經營商營浴室服務，中心內的桑拿浴

室或沐浴設施並沒有分開收取使用者任何費用，因此有關處所未必有需要申

領商營浴室牌照。 

 

  此外，根據香港法例第 376 章《會社（房產安全）條例》（“條例”）

第 2 條的釋義，“會社”是指任何法團或社團，其組成目的是為會員提供社

交或康樂設施，而且是： (a)為會員提供服務（不論是否牟利）；及 (b)擁有只

是其會員及會員帶同的賓客才有權使用的會址。至於“會址”，其釋義是指

專供會社及其會員長久或暫時地使用的房產或其任何部分。 

 

  如果符合上述“會社”的釋義，除列明於《會社（房產安全）（豁免）

令》獲得豁免的會址外，均須根據條例領取合格證明書，目的是確保有關會

址在樓宇安全、消防安全及衞生的情況達致規管的標準。民政事務總署轄下

的牌照事務處（“牌照處”）是執行上述條例的部門。 

 

  當牌照處在接獲會社合格證明書申請後，會根據條例的要求對擬用作會

址的處所的樓宇、消防安全及衞生標準作出審核和規定。條例並非針對規管

會社內所經營的商業活動。在發給會社的合格證明書上已清楚列明持證人如

不遵守任何其他法例的條文或違反香港任何其他規例或法例，則須承擔法律

上的後果，而絕對不會因該證明書的簽發而獲得豁免或受到保護。 

 

  如有關會址擬提供桑拿服務給其會員及會員帶同的賓客，牌照處會確保

有關桑拿室必須根據其擬容納的人數，設有足夠的逃生通道。 

 

 

中港執法部門的通報機制 

Notification Mechanism Betwee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Law-enforcement Authorities 
 

12. MR BERNARD CHAN: President, under the notification mechanism set 
up by the law-enforcement authorities of th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would pass to the relevant mainland authorities 
information about mainland visitors convicted of criminal offences in Hong Kong, 
so that the latter could closely scrutinize the future applications made by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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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s for exit endorsement for Hong Kong.  In this connection,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 Council of: 
 
 (a) the number of such cases passed under the notification mechanism to 

the relevant mainland authorities last year; and 
 
 (b) the number of visitors from the Mainland with previous convictions 

in Hong Kong who were convicted again, broken down by the type 
of offences, each year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Individual Visit 
Scheme in July 2003? 

 
 
SECRETARY FOR SECURITY: President, 
 
 (a) The Immigration Department regularly provides the exit and entry 

department of the mainland public security authorities with the 
particulars of those persons who were convicted of criminal 
offences in Hong Kong, in order to enable these authorities to step 
up scrutiny of these persons' subsequent applications to visit Hong 
Kong.  In 2005, the particulars of 14 917 persons were provided to 
the mainland authorities under the notification mechanism. 

 
 (b) The number of mainland visitors with previous convictions in Hong 

Kong in or after 1990, who were convicted again within the period 
of July 2003 to 2005, whether they had left Hong Kong between the 
convictions, broken down by the types of offence of their last 
conviction, is as follows. 

 

Type of offence of last conviction 
2003 

(since July)
2004 2005 

Theft 43 78 50 

Giving false information to, or 

misleading, immigration officer 
0 19 37 

Serious immigration offences 24 39 24 

Breach of conditions of stay 9 18 18 

Other offences 14 40 29 

Total 90 19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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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牌局的法定權力 

Statutory Powers of Liquor Licensing Board 
 

13. 涂謹申議員：主席，據報， 近有未成年少女因在“的士高”濫用藥物

暴斃，因而令酒牌局的角色及酒牌簽發機制引起爭議。現時警方會將曾違規

的售賣酒類飲品的處所的資料告知酒牌局，供酒牌局在審批牌照續期申請時

參考。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會否加強酒牌局的法定權力，使其可對酒

牌持有人施行扣分制；若施行扣分制，會否規定：  

 

(一) 倘若售賣酒類飲品的處所曾違規或對鄰近住宅構成嚴重滋擾，有

關的酒牌持牌人會被扣分； 

 

(二) 將酒牌持牌人曾被扣減的分數與酒牌的有效期掛鈎，酒牌局可因

應持牌人被扣減的分數發出不同期限的酒牌，促使持牌人加強管

理有關的處所； 

 

(三) 將警方對有關處所的意見納入扣分制中，確保在審批酒牌申請時

充分考慮有關意見；及 

 

(四) 將相關區議會的意見納入扣分制中，確保在審批酒牌申請時充分

考慮有關意見，讓酒牌局能以更客觀的準則審批酒牌申請，以減

少社會在此方面的爭議?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根據《應課稅品（酒類）規例》（第 109B

章）第 17 條，酒牌局除非信納以下事項，否則不得批出酒牌： 

 

(1) 申請人是持有該牌照的適當人選﹔ 

 

(2) 就與申請有關的處所而言，考慮到： 

 

(i) 處所的位置及結構；及 

 

(ii) 處所內的消防安全及衞生情況， 

 

該處所是適合用作售賣或供應令人醺醉的酒類的地方；及 

 

(3) 在有關個案的整體情況下，批出該牌照並不違反公眾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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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課稅品（酒類）規例》第 23 條亦賦予酒牌局權力在下列情況下可

將酒牌撤銷或暫時吊銷，或拒絕為酒牌續期： 

 
(1) 經證明有《應課稅品（酒類）規例》所訂的罪行發生而為酒牌局信

納； 

 

(2) 持有酒牌牌照的人沒有遵從該牌照的條件； 

 

(3) 持有酒牌牌照的人不再是持有該牌照的適當人選； 

 

(4) 基於與以下事項有關的理由，酒牌牌照所指明的處所不再是適合用

作售賣或供應令人醺醉的酒類的地方： 

 

(i) 處所的位置及結構； 

 

(ii) 處所內的消防安全及衞生情況；及 

 

(5) 為公眾利益有此需要。 

  

 《應課稅品（酒類）規例》並没有限制酒牌局採納甚麼機制決定是否批

出酒牌。由於酒牌局擁有法定權力獨立決定如何批出酒牌，政府不宜代酒牌

局決定是否引入扣分制及回應質詢中對扣分制詳細運作的意見。我們已把議

員的意見轉交酒牌局考慮。 

 

 

在地盤內飼養的狗隻 

Dogs Kept on Construction Sites 
 

14. 蔡素玉議員：主席，根據漁農自然護理署（“漁護署”）發出的《在香

港的建築地盤飼養狗隻的守則》，在地盤完工後，有關承建商必須重新安置

地盤內的狗隻（下稱“地盤犬”），把其遷往新地點，如沒有其他可供選擇

的安排，地盤主管須把牠們送交漁護署。據報，雖然不少大型承建商已在去

年簽訂上述守則，但每年仍有約 4  000 隻地盤犬成為流浪犬，顯示有承建商

不遵守有關守則。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全港現時的地盤犬及已被遺棄的地盤犬估計各有多少； 

 

(二) 去年送交漁護署的地盤犬總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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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去年，漁護署為確保承建商遵守上述守則而巡查地盤時，共發現

多少宗違規事件（包括未有為狗隻領牌，或未有安排狗隻接受狂

犬病防疫注射和植入微型晶片），以及在狗主因而受罰的個案

中，所涉及的地盤數目及判罰；及 

 

(四) 為了防止地盤犬被遺棄，會否考慮制定法例，以加強對在地盤飼

養狗隻的規管；若會，詳情為何；若否，原因為何？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漁護署目前並沒有全港地盤犬數字的估計，但從以往在地盤捕獲

狗隻數字顯示，當中大多數涉及流浪狗隻。在 2005 年漁護署在

巡查地盤時，共捕捉了 468 隻流浪犬。 

 

(二) 在 2005 年，漁護署共接收了三千多頭狗隻，我們沒有由地盤送

交的狗隻的分類數字。 

 

(三) 在 2005 年，漁護署共進行了 254 次地盤巡查。此外，漁護署在

本年內共提出四百八十多宗無牌養狗及一百三十多宗狗隻流浪

檢控。但是，由於在地盤發現的狗隻都沒有確定的畜養人，漁護

署在 2005 年並沒有向地盤方面作出相關檢控。 

 

(四) 漁護署已與有關部門達成共識，由 2006 年 10 月開始，在政府工

務工程合約訂立特別規定，所有新工務工程合約的承建商必須為

其在有關地盤內飼養的狗隻領牌及絕育。如在該地盤發現有流浪

狗隻，承建商亦須通知漁護署並提供途徑，讓漁護署人員進入其

地盤內捕捉流浪狗隻。有關工程承建商須跟從漁護署發出《在香

港的建築地盤飼養狗隻的守則》，其中包括不得棄置狗隻。政府

相信有關安排會改善地盤狗隻的問題。如果效果理想，政府會考

慮向其他私營及公營的發展機構推廣有關的合約條款。 

 

 

領匯在轄下商場設立醫療中心 

Setting up of Medical Centre in Shopping Mall Managed by The Link 
 

15. 李國英議員：主席，據報，領匯管理有限公司（“領匯公司”）正計劃

在旗下一個商場設立醫療中心，將普通科、牙科和專科診所以及醫務化驗所

集中於該處，以提供一站式醫療服務。領匯公司並要求該商場內部分診所遷

往停車場或偏僻的角落。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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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述計劃的詳情，以及領匯公司是否把該計劃擴展至旗下所有商

場；若會，在各商場實施計劃的時間表； 

 

(二) 上述醫療中心選址的準則及如何顧及求診者的需要；及 

 

(三) 鑒於向中醫求診的市民數目日漸增加，領匯公司會否考慮在上述

醫療中心加入中醫診所；若會，詳情為何？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領匯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領匯”）在

2005 年 11 月 25 日上市後，已成為私營機構，其經營方針和日常運作，完全

獨立於房屋委員會（“房委會”）。故此，只要領匯的運作符合法例規定、

土地契約條文和領匯與房委會訂立的契諾或協議，政府和房委會都不能干預

其日常管理、經營策略和運作模式。 

 

  政府和房委會無須知悉領匯的商業發展計劃，以及它與轄下租戶之間的

日常業務管理和合約安排。我們也沒有領匯在其商場設立醫療中心的計劃詳

情，包括其實施時間表、選址準則，或會否加入中醫診所等資料。 

 

 

屯門跨境客運渡輪碼頭的運作 

Operation of Cross-boundary Tuen Mun Ferry Terminal 
 

16. 陳偉業議員：主席，屯門跨境客運渡輪碼頭自上月初啟用以來，往來澳

門的渡輪服務並沒有按計劃同時啟航，而每天只有 4 班往來珠海九洲港的渡

輪。碼頭附近的不少商戶投訴，雖然碼頭一帶的人流並沒有隨着碼頭啟用而

大幅增加，但商鋪業主卻以碼頭已落成和渡輪服務已開辦為由，大幅調高商

鋪租金，使他們難以經營。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往來屯門和澳門的渡輪服務至今仍未開辦的原因，以及政府預期

有關服務何時可以開辦； 

 

(二) 有否措施協助碼頭營辦商盡早開辦往來澳門的渡輪服務；若有，

措施的詳情；若否，原因為何；及 

 

(三) 有否措施紓緩有關商戶所面對的困境；若有，措施的詳情；若否，

原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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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主席，屯門客運碼頭是一項商業投資項目，投資者

透過租用碼頭以營運跨境渡輪服務。鑒於現有兩個跨境客運渡輪碼頭仍有足

夠的能力應付市民對跨境渡輪服務的需求，我們認為此項目並非一個不可或

缺的基建工程。根據政府與碼頭承租人（即香港西北航運快線有限公司）所

簽署的租約，承租人可營運來往香港至澳門及內地的跨境渡輪服務。碼頭已

於今年 11 月 3 日啟用。由於承租人仍未取得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發出的營

運許可，目前只可提供來往屯門及珠海（九洲港）的渡輪服務。 

 

 政府各有關部門一直配合承租人的工作，以便屯門客運碼頭能盡快投入

服務。然而，一如其他跨境渡輪的營辦商，承租人有需要自行向目的港有關

當局申請渡輪服務的營運許可。鑒於整個項目屬一商業投資，政府並不適宜

參與任何應由營運者負責的事項。承租人亦表示他們正努力爭取開辦來往屯

門至澳門的航線。 

 

 至於屯門客運碼頭附近商鋪的租務事宜，屬於商戶與業主之間的商業協

議，我們認為政府不應介入其中。 

 

 

為孕婦提供的醫療服務 

Medical Services for Pregnant Women 
 

17. 郭家麒議員：主席，據悉，近月本地孕婦及內地婦女來港分娩的人數同

時上升，為本港的公立及私家醫院婦產科服務帶來壓力。有市民向本人反

映，不少本港孕婦因而未能獲得周全的產前護理。舉例來說，每名孕婦獲安

排的產前檢查次數不斷減少，甚至未獲提供超聲波檢查等基本產前檢查。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是否知悉： 

 

(一) 過去 5 年，每年在本港公立醫院分娩的婦女的平均住院日數、每

名孕婦獲安排的產前檢查平均次數及每次檢查相距的時間，以及

這類檢查一般提供甚麼服務； 

 

(二) 過去 5 年，醫院管理局（“醫管局”）每年向每個在公立醫院內

的婦產科部門提供的資源（包括各類醫護人員的數目）和撥款。

請按各支出項目（包括醫護人員及其他職員的薪金開支、藥物及

醫療設施支出）詳列撥款額；及 

 

(三) 本港每間公立醫院及私家醫院現時每年 多可處理的分娩個案

數目，以及估計未來 3 年每年 多可處理的分娩個案數目各有多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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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 

 

(一) 過去 5 年，在公立醫院分娩的本地婦女平均住院 4 天，而大部分

的產前檢查都是由衞生署轄下各母嬰健康院提供。經評估後認為

孕婦或其胎兒有較高風險的個案，則會轉介醫管局跟進。過去 5

年，在大部分轉介醫管局跟進的個案中，醫管局視乎孕婦的臨床

情況而安排她們接受 4 至 7 次產前檢查。這類檢查服務一般包括

查閱病歷、身體檢查、化驗血型、血色素水平、平均紅血球容積、

愛滋病病毒、德國麻疹抗體、乙型肝炎抗原及性病，以及超音波

檢查（視乎需要而定）。 

 

(二) 過去 5 年，每年婦產科部門的醫生及護士人數分別見於下表： 

 

 2001-2002 

年度 

2002-2003

年度 

2003-2004

年度 

2004-2005 

年度 

2005-2006

年度 

醫生 194 196 192 182 187 

護士 1  062 1  086 983 966 978 

 
註： 各部門（包括婦產科）護士的人數於 2003-2004 年度及 2004-2005 年

度減少，主要是由於員工參加了政府及醫管局的自願提早退休計劃而

離職所致。  

 

下表載列醫管局在過去 5 年來，每年按聯網分類的婦產科服務成

本分項數字︰ 

 

2001-2002 年度 

 

聯網 
薪金成本 

（百萬元） 

藥物及其他項目

成本 

（百萬元） 

總數 

（百萬元） 

香港東 109.5 79.4 188.9 

香港西 146.7 160.6 307.3 

九龍中 141.3 113.7 255.0 

九龍東 110.1 103.3 213.4 

九龍西 278.9 194.1 473.0 

新界東 156.1 133.0 289.1 

新界西 149.6 106.7 256.3 

總數： 1,092.2 890.8 1,9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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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03 年度 

 

聯網 
薪金成本 

（百萬元） 

藥物及其他項目

成本 

（百萬元） 

總數 

（百萬元） 

香港東 111.2 73.5 184.7 

香港西 122.7 99.3 222.0 

九龍中 144.4 106.3 250.7 

九龍東 118.1 96.0 214.1 

九龍西 285.9 185.6 471.5 

新界東 182.7 119.4 302.1 

新界西 142.8 97.8 240.6 

總數： 1,107.8 777.9 1,885.7 

 

2003-2004 年度 

 

聯網 
薪金成本 

（百萬元） 

藥物及其他項目

成本 

（百萬元） 

總數 

（百萬元） 

香港東 92.4 71.0 163.4 

香港西 116.4 111.2 227.6 

九龍中 141.7 100.4 242.1 

九龍東 110.8 95.3 206.1 

九龍西 258.2 181.7 439.9 

新界東 174.7 114.5 289.2 

新界西 122.4 90.9 213.3 

總數： 1,016.6 765.0 1,781.6 

 

2004-2005 年度 

 

聯網 
薪金成本 

（百萬元） 

藥物及其他項目

成本 

（百萬元） 

總數 

（百萬元） 

香港東 90.0 63.7 153.7 

香港西 107.4 94.7 202.1 

九龍中 126.1 93.9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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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網 
薪金成本 

（百萬元） 

藥物及其他項目

成本 

（百萬元） 

總數 

（百萬元） 

九龍東 104.9 93.5 198.4 

九龍西 243.6 165.0 408.6 

新界東 163.6 115.2 278.8 

新界西 110.1 86.6 196.7 

總數： 945.7 712.6 1,658.3 

 

2005-2006 年度 

 

聯網 
薪金成本 

（百萬元） 

藥物及其他項目

成本 

（百萬元） 

總數 

（百萬元） 

香港東 90.2 61.7 151.9 

香港西 101.0 98.4 199.4 

九龍中 119.0 86.9 205.9 

九龍東 102.3 89.9 192.2 

九龍西 232.4 166.6 399.0 

新界東 152.7 109.6 262.3 

新界西 107.2 81.7 188.9 

總數： 904.8 694.8 1,599.6 

註： 

— 上述成本數字包括婦產科的住院及門診服務。 

— 2002-2003 年度藥物及其他項目成本減少，部分原因是由於瑪麗醫院

與贊育醫院轄下的婦產科合併所致。 

— 2003-2004 年度薪金成本減少，部分原因是由於有護士參加了政府及

醫管局的自願提早退休計劃而離職所致。 

— 2003-2004 年度至 2005-2006 年度之間的薪金成本減少，部分原因是

由於醫管局員工個人薪酬曾分別在 2004 年 1 月及 2005 年 1 月作兩次

下調所致，減薪幅度為每次 3%。  

 

(三) 醫管局估計，公立醫院婦產科的現有資源每年可處理約 39  000
宗分娩個案。醫管局正研究多項措施紓緩婦產科的工作壓力，但

現時未能就其日後可處理的分娩個案數目作出預測。至於私家醫

院方面，據我們瞭解，該類醫院現時每年可處理約 18  000 宗分娩

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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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屋邨發生的高空擲物事件 

Incidents of Objects Being Thrown from a Height in PRH Estates 
 

18. 劉江華議員：主席，關於在公共租住屋邨（“公屋”）發生的高空擲物

事件，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兩年，有關當局接獲多少宗有關的報告，以及有多少人因高

空擲物而被定罪，請按屋邨列出分項數字； 

 

(二) 現時有哪些公屋裝設了高空擲物攝錄系統，部分系統是否長期沒

有啟動；若有此情況，原因為何； 

 

(三) 有否檢討高空擲物攝錄系統的成效；及 

 

(四) 會否考慮在全港所有公屋裝設該等系統；若會，安裝時間表為

何？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主席，我就質詢 4 個部分的答覆如下： 

 

(一) 根據屋邨管理扣分制的統計數字，從 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12 月 7 日，因高空擲物而被扣分的個案共有 67 宗（詳情見附件）。

此外，在過去兩年及今年首 6 個月，全港整體因觸犯《簡易程序

治罪條例》（第 228 章）第 4B 條“自建築物掉下的物體”而被

定罪的個案共有 208 宗，但當局並沒有因在公屋高空擲物而被定

罪個案的分類數字。 

  

(二) 自 1998 年開始，房屋署共購置了 108 套以錄影帶操作的高空擲

物閉路電視監察系統，於 107 個屋邨（特別是一些高空擲物黑

點）輪流使用。為更靈活及清晰地監察及攝錄屋邨內高空擲物的

情況，以及幫助舉證，房屋署從 2004 年開始更引入了 4 套流動

式數碼閉路電視系統，在不同屋邨輪流使用。該系統會監察電視

畫面的轉變，每當監察到有高空擲物時，系統會即時傳送短訊給

辦事處職員，供他們執行屋邨管理扣分制或供警方進行檢控之

用。 

 

(三) 自房屋署應用高空擲物閉路電視監察系統以來，公屋內高空擲物

的整體情況已有所改善，可見系統和房屋署的宣傳工作能發揮有

效的阻嚇作用。房屋署會繼續不時檢討監察系統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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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一如前述，房屋署已備有流動式的高空擲物閉路電視監察系統，

可以在不同公屋輪流使用；加上房屋署的宣傳工作，已發揮有效

阻嚇作用。房屋署暫未有計劃在所有公屋裝設固定的高空擲物閉

路電視監察系統。不過，房屋署現計劃再購置 6 套流動式數碼式

閉路電視系統，加強監察高空擲物的情況，並會不時檢討有否進

一步增設系統的需要。 

 

附件 

 

公屋高空擲物而被扣分的個案 

（2004 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12 月 7 日） 

 

屋邨 個案數目 

澤安邨 1 

長康邨 2 

彩雲一邨 2 

竹園南邨 1 

富泰邨 1 

俊宏軒 5 

海富苑 3 

葵芳邨 1 

葵盛西邨 1 

廣福邨 2 

梨木樹二邨 1 

鯉魚門邨 1 

瀝源邨 2 

樂華北邨 1 

樂華南邨 6 

黃大仙下二邨 1 

馬頭圍邨 1 

美林邨 1 

南山邨 1 

愛東邨 1 

沙角邨 1 

山景邨 1 

石硤尾邨 1 

石圍角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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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邨 個案數目 

順安邨 1 

小西灣邨 1 

大窩口邨 1 

大元邨 1 

天澤邨 2 

天恒邨 6 

天瑞一邨 2 

天逸邨 6 

天耀二邨 1 

天悅邨 1 

華富二邨 1 

華心邨 1 

湖景邨 1 

友愛邨 2 

漁灣邨 1 

總數 67 

 

 

跨媒體擁有權限制 

Cross-media Ownership Restrictions 
 

19. 劉慧卿議員：主席，根據《廣播條例》（“條例”）（第 562 章）附表 1

第 1 及 2 部，“不符合持牌資格人士”包括本地報刊東主、對該東主行使控

制的人，或該東主或該人的相聯者。除非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信納為公眾

利益而有此需要並予以批准，否則不符合持牌資格人士不得成為本地收費電

視節目服務牌照的持有人，以及不得對持牌人行使控制（下稱“跨媒體擁有

權限制”）。就此，行政機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鑒於電訊盈科有限公司（“電盈”）主席於今年 8 月透過由一間

離岸全權信託所擁有的離岸公司，購入《信報》50%的權益，而

電盈的附屬公司則持有上述牌照，有關當局有否評估電盈主席有

沒有抵觸跨媒體擁有權限制； 

 

(二) 若第(一)部分的評估結果為有抵觸，有關當局至今有否接獲由電

盈主席提出，豁免遵守跨媒體擁有權限制的申請；若有，行政長

官會同行政會議在審批該項申請時，將根據甚麼準則決定是否

“信納為公眾利益而有此需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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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若第(一)部分的評估結果為沒有抵觸，有關當局有否檢討有關條

文是否有漏洞，以致有關的人可藉信託形式繞過跨媒體擁有權限

制；若檢討結果為有漏洞，當局有否修訂有關條文的計劃；若檢

討結果屬否，理據為何？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在工商及科技局局長缺席期間）：主席，就限制跨

媒體擁有權，條例附表 1 第 2 部中規定，本地免費或本地收費電視節目服務

牌照的持有人須受有關“不符合持牌資格人士”條文的規管。這些條文的目

的，是防止廣播和相關業界出現利益衝突、媒體壟斷和編輯意見單一化的情

況。 

 

 根據這些條文，不符合持牌資格人士不得成為本地免費或本地收費電視

節目服務牌照的持有人，或對這些持牌人行使控制。以下人士（包括個人及

公司），對以下人士行使控制的人士，以及這些人士的相聯者，均屬不符合

持牌資格人士： 

 

(i) 另一電視節目服務持牌人（就本地收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人而言，

不包括非本地電視節目服務持牌人）； 

 

(ii) 聲音廣播持牌人； 

 

(iii) 廣告宣傳代理商；或 

 

(iv) 在香港印刷或製作的報刊的東主。 

 

 條例就任何人士是否對一公司“行使控制”作出了法律上的定義。任何

人士如果屬於下述人士，即屬對該公司行使控制： 

 

(i) 該公司的董事或主要人員； 

 

(ii) 實益擁有該公司多於 15%的有表決權股份的實益擁有人； 

 

(iii) 該公司多於 15%的有表決權股份的表決控權人；或 

 

(iv) 除在上述情況外憑藉規管該公司或任何其他公司的組織章程大綱

或章程細則或其他文書所賦予的權力，具有確保該公司的事務是按

照其意願處理的權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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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決控制權”則包括直接或間接透過代名人、信託等控制行使表決權

的能力。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可以公眾利益為理由，批准不符合持牌資格人士

對本地免費或本地收費電視節目服務持牌人行使控制。根據條例附表 1第 3(3)

條的規定，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公眾利益時，須考慮（但不限於）下

述事項： 

 

(i) 對有關服務市場的競爭的影響； 

 

(ii) 觀眾獲提供更多元化電視節目的選擇的程度； 

 

(iii) 對廣播業的發展的影響；及 

 

(iv) 對經濟所帶來的整體利益。 

 

 我現就質詢第(一)、(二)及(三)部分回覆如下： 

 

(一) 據瞭解，今年 8 月一間新公司購入了《信報財經新聞》的出版權。

該公司是由一間離岸酌情信託擁有的公司與《信報財經新聞》原

東主合資組成，各佔 50%的股權。電盈主席是離岸酌情信託的委

託人。廣播事務管理局（“廣管局”）作為廣播界的獨立監管機

構，現正根據條例研究有否涉及跨媒體擁有權的問題。由於廣管

局的研究工作仍在進行，政府不宜在現階段評論有關個案。 

 

(二) 在審批任何豁免遵守跨媒體擁有權限制的申請時，行政長官會同

行政會議須根據上文所述條例附表 1 第 3(3)條訂下的準則，決定

是否信納為公眾利益而有需要批准有關申請。 

 

(三) 廣管局研究有關個案的工作仍在進行。政府不宜在現階段評論或

考慮是否有需要檢討條例。 

 

 

轉撥政府一般收入帳目的款項 

Funds Transferred to General Revenue Account 
 

20. 單仲偕議員：主席，關於政府一般收入帳目內“總目 9 ─ 貸款、償

款、供款及其他收入”下“分目 080 ─ 從各基金轉撥的款項”，政府可

否告知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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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按有關基金的名稱列出自 1997-1998 年度至今，每年該分目的預

算的分項數字； 

 

(二) 根據甚麼準則釐定該分目每年的預算；及 

 

(三) 根 據 甚 麼 準 則 決 定 從 各 基 金 中 轉 撥 到 該 分 目 的 數 額 ； 自

1997-1998 年度至今，有沒有偏離過這些準則；若有，詳情為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主席， 

 

(一) 在 1997-1998 至 2006-2007 年間每年政府一般收入帳目內“總目

9 ─ 貸款、償款、供款及其他收入”內“分目 080 ─ 從各

基金轉撥的款項”的預算資料現表列如下： 

 

財政年度 
從以下基金轉撥至 

收入總目 9 分目 080 

預算 

（港幣百萬元） 

1997-1998 – – 
1998-1999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35,000 

1999-2000 – – 
2000-2001 基本工程儲備基金 10,000 

2001-2002 – – 
2002-2003 貸款基金 3,000 

2003-2004 土地基金 

貸款基金 

120,000 

 13,700 

  133,700 

2004-2005 土地基金 

貸款基金 

資本投資基金 

40,000 

6,500 

 6,000 

  52,500 

2005-2006 貸款基金 5,500 

2006-2007 貸款基金 

資本投資基金 

4,700 

 2,200 

   6,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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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府透過政府一般收入帳目及 8 個為特定目的而成立的基金（例

如基本工程儲備基金及貸款基金）為各項政府服務及投資提供資

金。政府一般收入帳目是政府的主要帳目及協調各基金的現金流

量。政府按需要把資金從政府一般收入帳目轉撥到各基金，或從

這些基金轉撥資金到政府一般收入帳目內。這些轉撥數額純粹是

政府帳目的現金流量管理，不會當作政府收入或支出的一部分。 

 

 每年在編製財政預算案時，政府會按每個基金的預算開支和收入

來計算每個基金的現金流量，並估計須從這些基金轉撥多少數額

至政府一般收入帳目收入總目 9 分目 080 內。 

 

(三) 每年實際轉撥的數額要視乎當年的實際開支、收入及現金流量的

時間而決定。這些準則沿用已久。政府由 1997-1998 年度至今，

從沒有偏離這些準則。 

 

 

法案 

BILLS 
 

法案首讀 

First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首讀。 

 

 

《2006 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 

EMPLOYMENT (AMENDMENT) BILL 2006 
 

《2006 年區議會（修訂）條例草案》 

DISTRICT COUNCILS (AMENDMENT) BILL 2006 
 

秘書： 《2006 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 

 《2006 年區議會（修訂）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 53(3)條的規定，受命安排二讀。 

Bills read the First time and ordered to be set down for Second Reading pursuant 
to Rule 53(3) of the Rules of Procedure. 
 



立法會 ─ 2006 年 12 月 2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0 December 2006 

 

81

法案二讀 

Second Reading of Bills 
 
主席：法案：二讀。  

 

 
《2006 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 

EMPLOYMENT (AMENDMENT) BILL 2006 
 
經濟發展及勞工局局長：主席女士，我動議二讀《2006 年僱傭（修訂）條例

草案》（“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是修訂《僱傭條例》，以提供“可行的計算方法”，

避免在計算《僱傭條例》下的法定權益時，把工資理解為不包括根據合約需

要支付的佣金。有關的法定權益包括假日薪酬、年假薪酬、產假薪酬、疾病

津貼、終止僱用的代通知金及年終酬金。此外，條例草案亦建議修訂現行計

算上述法定權益的方法，改為參考僱員在過去 12 個月（而非 近 1 個月）

內所賺取的平均工資，作為計算基礎。 

 

  修訂建議源於終審法院在今年 2 月 28 日對一宗勞資個案的裁決，裁決

指由於《僱傭條例》的有關條文並沒有就按月累積及結算的佣金提供“可行

的計算方法”，因此，案中該等佣金不應計入假日薪酬及年假薪酬之內。 

 

  就有關如何計算僱員在《僱傭條例》下的法定權益問題，政府認為應以

包括根據合約需要支付的佣金的“工資”為計算基礎。這是為了確保僱員在

獲得如法定假日或年假等法定權益時，其實際收入不會受到影響。 

 

  然而，根據終審法院的裁決，按天累積及結算佣金的僱員與按月累積及

結算佣金的僱員會有不同的待遇，這種處理方法對後一類僱員並不公平，這

項裁決也顯示有關條文未能充分反映政府的政策。為保障僱員的法定權益，

我們認為有需要盡快修訂《僱傭條例》，以充分反映政府的政策，即“工資”

的所有組成部分，包括根據合約需要支付的佣金，不論其名稱或計算方法為

何，均須包括在法定權益的計算之內。 

 

  此外，由於《僱傭條例》內有關產假薪酬、疾病津貼、代通知金及年終

酬金的條文的行文，與有關假日薪酬和年假薪酬的條文相似，所以是次裁決

亦可能適用於這些法定權益。因此，我們有需要修訂《僱傭條例》，以確保

所有涉及根據合約需要支付佣金的情況，均有“可行的計算方法”，供計算

該等法定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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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過去數月的諮詢，我們明白商界及專業組織關注在現行計算法定權

益的方法下，在制訂勞工成本的預算方面可能遇到困難，原因是現行計算法

定權益的方法只參考僱員在 近工資期所賺取的平均每天工資，而這個工資

期通常只是 1 個月。按此方法計算的平均每天工資可能會受到季節性影響而

波動，亦難以準確預測。為提供一個較穩定及可預測的計算基礎，條例草案

建議採用較長的參考期，即根據過去 12 個月（或僱員受僱於有關僱主的較

短期間）的移動平均數來計算的平均工資，以計算僱員的法定權益。這種做

法可避免因過分倚賴 近的業績，而忽略過去一段時間的表現。在大部分情

況下，12 個月應足以涵蓋一個包括淡旺季的營商周期，其間所賺取佣金的極

端金額可互為抵銷。 

 

  綜合而言，條例草案的主要目的，在於提供“可行的計算方法”，以計

算《僱傭條例》下的代通知金、不當地終止合約的損害賠償、年終酬金、產

假薪酬、在僱員懷孕期間不當地終止其合約的損害賠償、疾病津貼、在僱員

放取病假日時不當地終止其合約的損害賠償、假日薪酬及年假薪酬。根據建

議的計算方法，僱員在過去 12 個月（而非 近 1 個月）內所賺取的平均工

資，將作為計算基礎。 

 

  有關的修訂建議獲得勞工顧問委員會及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的普遍

支持。同時，我們也廣泛諮詢了商界、勞工界及有關專業組織。部分商界人

士建議在計算法定權益方面設定工資上限，以控制勞工成本。這是一項複雜

和甚具爭議的建議，例如如何設定上限的工資組成部分及設定上限的水平

等。這些問題會對僱員權益有深遠的影響。因此，這項建議應在今次修例範

疇外另作深入研究和探討。 

 

  主席女士，條例草案已兼顧勞資雙方的利益。為保障僱員的法定權益，

修例工作刻不容緩。我希望議員能早日通過條例草案。 

 

  多謝主席女士。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06 年僱傭（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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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區議會（修訂）條例草案》 

DISTRICT COUNCILS (AMENDMENT) BILL 2006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二讀《2006 年區議會（修訂）條例草

案》（“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的目的，是透過修訂《區議會條例》，為推行區議會選舉候選

人的財政資助計劃訂定法律基礎。 

 

 為鼓勵更多有志服務香港社會的候選人參與公共選舉，並創造一個有利

於政黨、政團及獨立候選人參選的環境，我們首次在 2004 年的立法會選舉

為候選人設立財政資助計劃。這項計劃備受候選人和不同政黨歡迎。在 2004

年的立法會選舉中，選舉事務處共接獲 47 份由候選人提交的資助申請，發

出的資助總額共 1,400 萬元。 

 

 有政治團體和政黨要求把財政資助計劃擴大至區議會選舉。就此，我們

在本年 4 月向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提交建議，為區議會選舉候選人設立財

政資助計劃。該委員會成員普遍支持這項建議。隨後，我們在 2006 年 4 月

至 7 月“區議會角色、職能及組成的檢討”的公眾諮詢期間，就有關建議徵

詢公眾。建議得到廣泛的支持。 

 

 我們經考慮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及公眾的意見後，擬備了財政資助計

劃的細節，並相應地草擬了條例草案。 

 

 我現在向議員介紹條例草案的主體條文。 

 

 條例草案建議，就有競逐的區議會選區而言，當選或取得 5%或以上有效

選票的候選人，可獲得的資助額為每票 10 元，並以候選人的申報選舉開支

的 50%為上限。至於自動當選的候選人，計算資助額的方程式是把有關選區

的登記選民數目的一半乘以 10元，並以候選人的申報選舉開支的 50%為上限。 

 

 上述的方程式，大致上與現時的立法會選舉候選人財政資助計劃所採用

的方程式相同，唯一的分別是，在現行的立法會選舉候選人財政資助計劃方

面，亦規定每名候選人可獲得的資助，不能高於其申報選舉開支與申報選舉

捐贈之間的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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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與立法會的事務委員會討論過程中，以及在區議會檢討的公眾諮詢過

程中，有意見認為，如果在計算候選人可獲得的資助時，要從候選人的選舉

開支中扣除其選舉捐贈，將會減低候選人向政黨或其他人士爭取捐贈和贊助

的意願。因此，有建議認為，政府在計算可得的資助時，不應考慮候選人所

接受的選舉捐贈。 

 

 在政府方面，我們經仔細考慮後，決定接納有關提議，今後將不會把候

選人接受的選舉捐贈，納入計算區議會選舉候選人財政資助計劃的公式中。

條例草案亦會就立法會選舉候選人財政資助計劃作出類似的修訂。倘若日後

候選人得到的財政資助加上選舉捐贈的總和，多於其選舉開支，則在這種情

況下出現的“剩餘”財政資助，可被候選人用於其日後的政治或社區工作，

也可用作一般開支，以作為對他們在參選時的付出的象徵性肯定。長遠而

言，這項安排應有助香港政治團體及政黨的發展，並能鼓勵獨立人士參選。 

 

 現行的立法會選舉候選人財政資助計劃規定，每位申請人須提交選舉開

支與捐贈帳目的核數師報告。審計費用由立法會選舉候選人自行承擔，並不

可算作選舉開支。 

 

 由於區議會選舉選區與立法會選舉選區的選民人數有相當大的差別，因

此，每位區議會選舉候選人所得的資助亦會遠較每位立法會選舉候選人為

少。根據 2003 年區議會選舉的實際數字，平均每位候選人可能獲得的財政

資助約為 1 萬元。如果我們強制申請財政資助的區議會選舉候選人須提交審

計報告，單是審計的開支便已可能高達數千元，這將佔候選人所得資助的一

大部分，因而削弱財政資助計劃的目的。 

 

 有見及此，主席女士，我們建議，無須要求申領財政資助的區議會選舉

候選人，就其選舉開支帳目向選舉事務處提交核數師報告。與此同時，為確

保公帑用得其所，選舉事務處將會盡力查核申請人提交的選舉申報書是否符

合有關規定。如果有需要，選舉事務處將會要求申請人提交進一步資料。對

於有需要作更深入審查的個案，選舉事務處會把該等個案轉交外聘的專業審

計事務所作進一步查核。有關核數的支出，將會由選舉事務處承擔。總選舉

事務主任信納申請人提交的申報書正確無誤地列明其招致的所有選舉開支

後，才會批示向有關申請人支付資助款項。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希望各位議員支持及盡快通過條例草案，以便

選舉管理委員會能及早制定有關規例，訂明資助計劃的詳細運作程序，令該

計劃可趕及在 2007 年年底的區議會選舉時實施。 

 

 多謝主席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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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06 年區議會（修訂）條例草案》，

予以二讀。 

 

 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押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議案 

MOTIONS 
 

主席：議案。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就批准《2006 年藥劑業及毒藥（修

訂）（第 5 號）規例》及《2006 年毒藥表（修訂）（第 5 號）規例》而動議

的決議案。 

 

 

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PHARMACY AND POISONS 
ORDINANCE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主席女士，我謹動議通過議程所載以我名義提出的

議案。 

 

  現時，我們根據《藥劑業及毒藥條例》制定的一套註冊和監察制度，規

管藥劑製品的銷售及供應。根據該條例訂立的《毒藥表規例》及《藥劑業及

毒藥規例》，分別列載一個毒藥表及數個附表。刊列在毒藥表內不同部分及

各附表上的藥物，在銷售條件及備存紀錄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管制。 

 

  為保障市民健康，某些藥劑製品必須在註冊藥劑師在場監督下，在藥房

出售。某些藥劑製品的銷售詳情則須妥為記錄，包括銷售日期、購買人的姓

名及地址、藥物名稱及數量，以及購買該藥物的目的；另一些藥劑製品則須

有註冊醫生、註冊牙醫或註冊獸醫的處方，才可出售。 

 

  有鑒於兩種藥物的註冊申請，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建議，在毒藥表的

第 I 部及《藥劑業及毒藥規例》的附表 1 及附表 3 內加列兩種物質，規定含

有這些物質的藥劑製品必須根據處方，在註冊藥劑師在場監督下，於藥房出

售。 

 

  我們建議修訂規例在今年 12 月 22 日刊憲後即時生效，以便盡早對含有

這些物質的藥劑製品加以管制，並讓這些藥劑製品早日在市場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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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兩項修訂規例是由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擬定。該管理局根據《藥劑

業及毒藥條例》成立，是負責規管藥劑製品註冊和管制事宜的法定權力機

關，成員來自藥劑業、醫療界和學術界。鑒於上述藥物的效用、毒性和潛在

的副作用，該管理局認為必須作出有關的擬議修訂。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提出上述議案。 

 

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批准藥劑業及毒藥管理局於 2006 年 11 月 27 日訂立的 ─  

 

(a) 《2006 年藥劑業及毒藥（修訂）（第 5 號）規例》；及 

 

(b) 《2006 年毒藥表（修訂）（第 5 號）規例》”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衞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動議的議

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在席議員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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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議案 

MEMBERS' MOTIONS 
 

主席：議員議案。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就延展附屬法例的修訂期限而動

議的兩項決議案。 

 

 第一項議案：延展《逃犯（德國）令》及《逃犯（大韓民國）令》的修

訂期限。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涂謹申議員：主席，在 2006 年 11 月 24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成立

小組委員會，以研究《逃犯（德國）令》和《逃犯（大韓民國）令》。為使

小組委員會有足夠的時間進行審議工作，我謹以小組委員會主席的名義動議

將《逃犯（德國）令》和《逃犯（大韓民國）令》的審議期延展至 2007 年

1 月 10 日。 

 

 主席，我謹請議員支持議案。 

 

涂謹申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就 2006 年 11 月 22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 ─  

 

(a) 《逃犯（德國）令》（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6 年第 251 號法

律公告）；及 

 

(b) 《逃犯（大韓民國）令》（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6 年第 252

號法律公告）， 

 

將《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34(2)條所提述的附屬法例

修訂期限根據該條例第 34(4)條延展至 2007 年 1 月 10 日的會

議。”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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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的待決議題是：涂謹申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第二項議案：延展《空氣污染管制（揮發性有機化合物）規例》的修

訂期限。 

 
 

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動議的決議案 

PROPOSED RESOLUTION UNDE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GENERAL CLAUSES ORDINANCE 
 

余若薇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的議案，議案內容已載列

於議程內。 

 

 在 2006 年 12 月 1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同意成立小組委員會，

研究在 2006 年 11 月 29 日提交立法會的《空氣污染管制（揮發性有機化合

物）規例》。為使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工作，以及向內務委員會報告其審

議結果，我謹以小組委員會主席身份，動議將該附屬法例的審議期，延展至

2007 年 1 月 17 日。 

 

 主席女士，我謹請議員支持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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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若薇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議決就 2006 年 11 月 29 日提交立法會會議省覽的《空氣污染管制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規例》（即刊登於憲報的 2006 年第 258 號

法律公告），將《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1 章）第 34(2)條所提

述的附屬法例修訂期限根據該條例第 34(4)條延展至 2007 年

1 月 17 日的會議。”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余若薇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沒有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上述待決議題，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主席 ：無立法效力的議案。  

 

 增加政府在外匯基金投資收益的分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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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政府在外匯基金投資收益的分帳 

INCREASING THE GOVERNMENT'S SHARE IN THE INVESTMENT 
INCOME OF THE EXCHANGE FUND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促請政府修改現

時政府以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從外匯基金投資收益分帳的方法的

協議，以增加政府庫房在這方面的收入。 

 

 主席女士，香港是一個開放型的經濟體系，所以，我們須有足夠的外匯

儲備來支持港元，以及防禦外來沖擊，我相信這個論點從來沒有人否定過。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也不是要直接在外匯基金中抽走本金，以致影響外匯

基金作為穩定港元的基礎，而是要求政府修改現時與金管局就外匯基金投資

收入方面的分帳比例，讓政府有更多資源來推行利民紓困的政策。 

 

 至於實際要有多少外匯儲備，才足以穩定港元及防範外來的金融沖擊

呢？財政司司長及金管局總裁均答過這個問題許多次，我相信立法會的同事

可能亦已經耳熟能詳，或已經背得出他兩位的答案。 

 

 

（代理主席劉健儀議員代為主持會議） 

 

 

 答案便是“越多越好”、“將儲備維持在遠高於理論上的 低水平”或

“香港是一個細小而開放的金融體系，要預留足夠資源來預防沖擊”等，說

了等於沒說，非常抽象，希望財政司司長今次的答覆會有新意或實際一些，

但可能又仍舊是我剛才說的那數句話罷了。 

 

 我同意，積聚財富是沒有人會嫌多的，但作為一個政府，與一般私人企

業將賺到的金錢，再投資來繼續賺錢做法應有所不同，必須顧及市民和社會

的需要。外匯基金是市民的財富，基金投資賺回來的金錢要用得其所，對市

民及社會 有利。如果一味要多，便會十足十像一個無節制的肥人，吃極都

不飽般， 後反而對身體健康無益。 

 

 以下，我們可以從實際數字分析一下，究竟外匯基金資產累積的水平有

多高及是否有必要無止境的不斷膨脹下去。根據政府 新公布，截至 10 月

底的外匯基金總資產已達 11,627 億元，這個數字代表每名香港人擁有 16.6

萬元；足夠政府 5 年的開支。如果以官方外匯儲備計，香港在全球排名第七；

要是人均計，更是排名新加坡之後，屬全球第二高。所以，無論從哪一個角

度來看，這都是一個極之龐大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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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匯基金資產的組成其實是分作 3 個部分，其中逾 3,000 億元屬貨幣基

礎，用作支持港元，這部分我們絕對不可動用。歷年分帳後的投資收益都撥

入累計盈餘，至今滾存至近 5,000 億元，其餘三千多億元為政府財政儲備。

近 7 年，外匯基金資產經常維持在 1 萬億元以上，即使 2001 年及 2002 年，

因九一一事件影響及財赤問題困擾，外匯基金仍處於九千五百多億元的高水

平，2003 年 SARS 事件亦對外匯基金毫無影響,基金總資產更回升至１萬億

元水平。 

 

 在這 3 部分中，要特別關注的是不斷滾存，近 5,000 億元的累計盈餘。

外匯基金投資收入在分帳給政府及扣除利息和其他開支後，平均每年有 316

億元撥入累計盈餘之內，令累計盈餘由 1998 年的 2,423 億元升至 近的

4,929.8 億元，即我剛才所說的近 5,000 億元。政府在 1998 年金融風暴中，

亦只是動用了 1,100 億元入市痛擊海外大鱷，目前單單是累計盈餘的款額，

已是當時入市金額的五倍，更何況外匯基金尚有財政儲備及貨幣基礎部分，

合共成近 12,000 億元的外匯基金本金，我們主張不應動用這些本金。 

 

 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蘇偉文便認為以現時外匯基金龐大

總資產水平來說，已經足夠支持港元穩定性，而香港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副教授林本利則指金管局推出的保護港元招數令港元穩定，表示金管局無須

積大量財富，應增撥投資收益予政府，讓政府有更多減稅空間。 

 

 自由黨亦同意外匯基金總數到達接近 12,000 億元這個高水平，其實已

經足夠，只要將外匯基金保持在此一水平，對港元匯率有充分保障。 

 

 所以，我們認為接近 12,000 億元的外匯基金本金部分不宜動用，但外

匯基金今後每年投資所賺得的數以百億元計利息，就不應該再不斷撥入累計

盈餘之內，令其無止境的膨脹。 

 

 代理主席，過去 8 年，外匯基金的投資收入每年平均為 600 億元，政府

每年分帳的部分約近 200 億元，如果政府提高分帳比例，則政府將可以有更

多的財政資源來推行有利市民及營商環境的措施，同時亦可考慮減稅，對香

港整體社會都有好處，不論是對市民、納稅人、工商界或中小企也有好處。 

 

 財政司司長早前大力推銷，後來因民意大力反對而結果不再推介的商品

及服務稅，實際的稅收每年不過是 200 億元，政府只要將外匯基金投資分帳

比例修改，撥更多收益到庫房，甚至跟自由黨主張般，全數撥歸庫房，也不

用怕因為稅基狹窄，而會影響到庫房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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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語有云：取之於民，用諸於民。這句話正好適用於今天外匯基金“水

浸”的情況，因為這些錢都是香港人所有，斷沒有理由一味將大量投資收益

放在一邊，香港人只能看、不能用。 

 

 其實，就是將所有投資收益撥歸庫房，我們都不用擔心會削弱外匯基金

的防衞能力，例如美元可能會貶值或升值，以及出現通脹等，總資產值仍有

機會不斷增加，即使全數收入撥歸庫房，因為香港經濟持續復甦，政府的財

政儲備都只會多，不會少。 

 

 例如，財政司司長上個月底在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已經發出“盈利預

告”，表示今年財政預算案（“預算案”）估計的 56 億元盈餘目標，已可

提前達標。不過，不少的學者均認為這是一個頗保守的估計，因為隨着賣地

成績理想 ─ 昨天又有一宗成績理想的賣地 ─ 股市興旺令印花稅收

大增等因素，今年政府的盈餘可能會不少於 200 億元。 

 

 唐司長在今年的預算案中估計年度結束時財政儲備是 3,064 億元，但上

個月他在立法會已表示財政儲備會超過 3,100 億元，顯示財政儲備數目正大

幅回升。司長更預計 5 年後會多近 1,000 億元至 4,000 億元水平，而這些錢

終均會放入外匯基金，故此，即使外匯基金投資收益全數撥給政府...... 

 

 

財政司司長：代理主席，規程問題。 

 

 

代理主席：司長，是否規程問題？請你提出來。 

 

 

財政司司長：代理主席，楊孝華議員說我上個月在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曾

作出一些預告，但我上個月並沒有出席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請他澄清一下。 

 

 

代理主席：你要求楊孝華議員澄清？楊孝華議員，你是否願意澄清？ 

 

 

楊孝華議員：我所說的“盈利預告”須用引號括起來，因為它並非甚麼摘

錄。出席當天會議的，未必是司長本人，而是有官員在會上把數字告訴議員，

再由議員向我轉告，這便是所謂預告，是一個樂觀的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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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請繼續發言。 

 

 

楊孝華議員：那麼，我繼續了，代理主席。財政司司長在今年的預算案中估

計年度結束時財政儲備為 3,064 億元，但上個月他在立法會已經表示財政儲

備可能會超過 3,100 億元，表示財政儲備數目大幅回升。以我理解，司長更

預計，5 年後可能會多近 1,000 億元，令儲備可以達到 4,000 億元的水平，

而這些錢 終均會放入外匯基金，所以即使外匯基金投資收益全數撥給政

府，外匯基金在未來 5 年仍可能有 1,000 億元的增長。但是， 低限度，我

們覺得這數字真的不會減少，外匯基金在未來 5 年仍會有 1,000 億元的增長。 

 

 所以，自由黨認為在現時外匯基金資產這樣龐大的情況下，政府沒有理

由不與金管局研究修改投資收益分帳方法，以增加庫房收入，與民共富，同

時亦可改善公共服務，以求做到利民紓困。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楊孝華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促請政府修改現時政府與香港金融管理局就外匯基金投資收益

分帳方法的協議，以增加政府庫房在這方面的收入。” 

 

 

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楊孝華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

通過。 

 

 

代理主席：陳鑑林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修正案

進行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陳鑑林議員發言及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陳鑑林議員 :代理主席，我動議修正楊孝華議員的議案。近年，議會經常討

論外匯基金投資分帳的安排，我們發覺主要有兩個焦點：一是為增加政府財

政儲備收入，二則是提高政府每年收入的穩定性。楊孝華議員今天提出的議

案，主要在於由外匯基金的盈利增加撥款，以作為政府的財政收入。原則上，

我們是支持的，但我選擇作出修正，主要是希望社會大眾能夠明白審慎理財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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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早於 2001 年時已明確承認現時每年財政儲備的投資收益出現明顯

波動的問題，確會影響財政預算案（“預算案”）的準確性，並已公開表示

有研究減低波動的安排，但基於各個方案均有各自的局限，因此決定先觀察

投資收益在未來數年的走勢而按兵不動。 

 

 回顧過去 5 年，因為投資市場波動，外匯基金的投資回報並不穩定，財

政儲備的投資收益的波動性可以說是沒有任何方法改變。在 2001 年，外匯

基金投資虧損 29 億元，財政儲備僅僅分得 16 億元；而在 2003 年，雖然外

匯基金投資收益高達 800 億元，但財政儲備在持續萎縮下，分帳額僅獲得 257

億元，不過，這金額仍然比政府原先預計的 121 億元為多。 

 

 另一方面，雖然市場人士包括學者都為這問題拋出不同的建議方案，但

政府與金管局在這 5 年來，仍然是“按兵不動”。“任總”於今年 5 月，對

有關問題仍然提出多年前提及的兩種方法，即是收取固定費用，以及以數年

的平均回報來計算。可見，特區政府雖然一方面高調地指出問題，但卻一直

猶豫不決。 

 

 由於投資市場走勢受着眾多不可預知的因素影響，因此，政府一天不改

善現行的分帳方案，財政儲備投資收益不穩定的問題將永遠揮之不去，有關

收入的預算偏差往往會大於其他經常性收入的預算偏差。民建聯認為政府大

可改變現時的分帳計算方法，按過去兩三年的分帳平均數字，以及整體經濟

狀況走向等因素，決定新一年度的財政儲備投資收益的實收金額。 

 

 民建聯要強調一點，我們並不反對增加政府的投資收入，因為這可以令

政府適當地增加民生政策開支及減稅，提高我們的競爭力，但我們更重視

的，是要提高政府這筆投資收入的可預測性及穩定性，避免預算案每次到終

結時，也因為收益的大幅波動而出現突然的赤字或大幅盈餘，有利政府有效

地策劃和運用財政資源。同樣重要的是，政府在釐定增撥外匯基金投資收益

的水平時，亦必須嚴格遵守《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的要求，預算案以量入

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開支增長在一定期間內，不能高於

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 

 

 因此，如果大幅增加財政儲備每年的投資分帳額，例如把外匯基金的投

資收益全數撥入庫房的話，政府的投資收入便有機會像過去般有大約 300 億

元，又或有可能一下子大幅增加至約 500 億、800 億、甚至 900 億元。於是，

特區政府便要面對一個很大問題，便是在收入多的那個年度，我們可以大幅

減稅或增加經常開支，但在收入少的年度，我們又怎樣辦呢？可能便須大幅

加稅或縮減開支。如果出現這種情況，政府的財政狀況便會非常波動，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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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會產生不少爭議。當然，當我們談到加稅時，誰會願意加稅呢？縮減開支

又有誰願意呢？這做法當然亦違背了審慎理財的原則。與此同時，我們亦要

在謹慎運用儲備，以及堅守開支增長在一定期間內不能高於本地生產總值的

增長率兩者之間取得理想的平衡。 

 

 代理主席，民建聯認為如果要增撥外匯基金投資收益予財政儲備，而沒

有對日後開支作出任何約制，則這樣的增撥便有欠穩健。總括而言，政府必

須在盡量增加民生及政策上的開支，以及審慎地運用儲備兩者之間取得平

衡，以確保政府能獲取持續和穩定的收入。 

 

 不過，我們要指出，既然外匯儲備在過去數年經濟欠佳的情況下，仍錄

得十分理想的增長，水平由 1997 年的 6,360 億元，大幅增加至截至本年 10

月底的一萬一千六百多億元，增幅達 83%。同時，外匯基金這麼多年來的投

資淨收入，即累計盈餘，亦由 1997 年一千九百多億元，增長至現時四千九

百多億元。這種豐厚的累積已為我們在保持香港貨幣金融穩定方面提供了足

夠以至額外的支持。為了充分利用政府現存的豐厚儲備，我們建議政府可考

慮在市場增加投資，使我們豐厚的儲備能為市民帶來更多收益。因此，我們

建議不妨可以為部分外匯基金定出更多元化及較靈活的投資基準，以較進取

的投資策略追求更理想亦穩當的回報。民建聯建議，政府應考慮提高外匯基

金中投資組合內的資產額，同時，部分資金亦可以投放到回報較高而風險可

以接受的項目上。 

 

 此外，我們亦促請政府研究恢復外匯基金投資管理公司的運作，以管理

外匯基金事宜，此舉可以使金管局的職責範圍更清晰，亦能提高透明度，讓

外間更易衡量外匯基金的投資效益及表現。 

 

 民建聯已於去年 5 月時去信向財政司司長提出我們的建議，我們希望財

政司司長能切實研究並採納我們的建議。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提出修正案。 

 

陳鑑林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以增”之後刪除“加政府庫房在這方面的收入”，並以“撥外匯

基金投資收益予政府，並確保政府從該投資收益取得穩定的收入；在

釐定向政府增撥外匯基金投資收益的水平時，必須嚴格遵守財政預算

以量入為出的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

增長率相適應”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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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鑑林議員就楊孝華議員議案

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李鳳英議員：代理主席，立法會今天辯論增加政府在外匯基金投資收益的分

帳，這個題目涉及政府處理公共財政的基本原則。因此，我認為今天的辯論

的重要性，並不單單是要增加政府在外匯投資收益多少的分帳，而是這個分

帳的準則是甚麼，只有社會就分帳的準則有了共識，分帳多少的問題便可迎

刃而解。 

 

 在財政司司長向社會推介商品及服務稅的諮詢文件時，我建議政府在推

介新稅前，要向公眾先交代如何處理財政盈餘和儲備。在今個月初，財政司

司長以得不到市民廣泛支持為由，宣布擱置商品及服務稅的推介工作。我認

為社會反對新稅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沒有清楚向市民交代其處理公共財

政的基本原則，社會根本沒有足夠的資料討論開徵商品及服務稅的問題。 

 

 儘管政府認為諮詢的工作仍取得一定的成果，如果市民普遍認為香港的

稅基狹窄，政府有需要擴闊稅基 ─ 我不知道政府如何得出這個結論 ─ 

不過，即使真的如此，這個成果仍是十分脆弱的，因為政府在整個商品及服

務稅的諮詢所提供的資料也只是片面的畫像，例如不斷強調由小部分人繳交

大部分稅款是不公平的，但卻完全沒有提及經濟成長的大部分成果只集中在

小部分人的手中也是不公平的這一點。當小部分人賺取了社會大部分的財

富，由小部分人繳交大部分的稅，也是自然的結果。 

 

 現時，政府並不缺錢，有輿論甚至形容政府庫房現時“水浸”，在庫房

“水浸”下，政府仍要磨刀霍霍打普羅市民主意，致令市民反對，是意料之

內。開徵新稅要取得社會認可，只有先從 基本的財政政策着眼，推動社會

展開討論，一點一點的形成共識，才能成事，政府橫空提出一個方案，再與

市民討價還價，只會事倍功半。 

 

 庫房“水浸”，我們要政府增加在外匯基金投資收益的分帳，當然與政

府坐擁巨資仍打市民荷包主意不同。我們看到首 3 季外匯基金的投資收入達

678 億元，但財政儲備的分帳只有 190 億元，其餘 488 億元則撥回外匯基金，

這是不對稱的回撥。儘管今個財政年度的盈餘必定大幅超出財政司司長預測

的 56 億元，增加外匯基金的分帳令已水浸的庫房水位進一步上升，但無論

從任何角度來看，庫房的錢也是屬於市民的，政府沒有必要、亦沒有權利不

合理地扣起香港市民的財富，但何謂合理，何謂不合理，這便涉及基本的財

政政策，亦要政府與社會對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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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還富於民、藏富於社會，這是簡單不過的道理，但現實並非

如此簡單。按《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預算須

以量入為出為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

相適應。庫房的“水喉”如何開，才符合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

這又是另一個政府處理財政的基本問題，而這些財政政策的基本問題是環環

相扣的。在庫房水浸的情況下，我們既要政府還富於民，同時亦要政府交代

其理財政策，由社會評議，尋求共識。 

 

 我謹此陳辭。 

 

 

黃定光議員：代理主席，就外匯基金的累計盈餘運用，立法會已進行了多次

討論，並促請政府當局檢討如何善用外匯基金的累計盈餘，以及是否有需要

修改現行的外匯基金收益分帳方法。政府當局的立場一方面仍見保守，但另

一方面又表示願意採取開放態度。正如財政司司長唐英年先生早前回覆有關

質詢時表示，港府曾經考慮採用指定回報的建議，可令外匯基金的派息及收

入較為穩定，但如果回報未能達標，便可能要動用外匯基金來補貼，因而有

需要進一步研究。此外，唐司長又表示外匯基金要有充足的資源來穩定港元

的匯價及金融市場，即使現時經濟復甦，但全球的經濟市場仍潛在不少風險

及變數，香港屬於規模細小而外向型的經濟體系，因此不能掉以輕心，必須

作好準備。金融管理局（“金管局”）主席任志剛先生亦強調，如果要將外

匯基金撥入政府的一般收入，則要有多方面的共識。然而，儘管政府當局多

次表示會進一步研究，不時作檢討，但至今仍只聞樓梯響，沒有結果。 

 

 金管局 近公布外匯基金在今年首 3 季的投資收入達 678 億元，回報率

約為 6.5 厘，政府從中所獲的分帳達 190 億元，已超過財政預算案全年分帳

182 億元的目標。本港 10 月份的財政盈餘高達 85 億元，赤字也較去年大幅

減少近 100 億元，全年的經濟增長預測已調高至 6.5%。這反映香港經濟表現

良好，政府的財政狀況已得到大大改善，股市暢旺，賣地成續理想，稅收明

顯增加。 

 

 我認同居安思危，“好天斬埋落雨柴”的態度是對的，也是有需要的，

但在目前政府收入增加，經濟前景向好，香港的外匯儲備額在全球排行第七

位的時候，仍然對外匯基金盈餘的運用只堅持顧及港元穩定而不作其他改

善，不加進取，那便是過分保守、過分守財了。這種守株待兔的方式，並非

善用盈餘；進可攻、退可守，才是上策。因此，民建聯同意修改現時外匯基

金投資收益分帳方法的協議，以增加外匯基金撥予政府的投資收入。可是，

在釐定增撥投資收入水平時，必須遵守財政預算案量入為出的原則，力求收

支平衡，避免赤字，不能高於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以維持政府一定的財

政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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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建聯建議可調整投資策略，增加外匯基金及儲備投資的靈活性，適當

地提高外匯基金投資組合的資產額，部分資金投放至回報較高而風險又可接

受的項目上，只要有關官員做好風險管理的工作，相信問題是不大的。 

 

 此外，由於外匯基金的投資回報受到全球經濟氣候及許多不明朗因素影

響，令與其掛鈎的財政儲備回報與預測的數字出現偏差，因此，民建聯建議

釐定實收的分帳回報金額，保證庫房有穩定及可預知的收入。 

 

 我希望政府不要再採取拖字訣，不能遙遙無期地只表示會不時作檢討，

而應加快步伐，積極研究有關建議，作充分的諮詢，讓政府的開支收益平衡

及外匯基金在投資管理方面得以改善。 

 

 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多謝代理主席。 

 

 

李卓人議員：代理主席，剛收到司長的聖誕卡，很多謝他。今天這項辯論也

是在聖誕節前進行的，我希望送回一本書給他。他應該再看看狄更斯的 A 

Christmas Carol，我希望他不會變成 Scrooge TANG，他應該自己反省一下，

看看自己是否太“孤寒”、刻薄，變成了“孤寒”大財主。聖誕節應該是對

所有人寬鬆一點和仁慈一點的。我希望他聽罷今天這項辯論後，可以改變他

的思維，即是他的“孤寒”思維。 

 

 當然，他一定不會說自己孤寒，他必然會說自己是審慎而並非孤寒。究

竟他是審慎還是孤寒？這得留待市民定奪。市民其實應該作一個裁決，究竟

財政司司長是“孤寒”還是“過分審慎”？我們這個議會對此是十分有共

識的。我想在座來自各政黨的議員均一致認為......今天其實已有裁決。其

實，楊孝華議員今天動議的議案......以及以前其實也曾討論了很多次。一

直以來，所有議員和政黨也一致覺得政府其實不應該“攬住”公帑；庫房明

知水浸，也只是“攬住”公帑，不願把公帑好好地用於市民身上。  

 
 大家看回數字，那其實是十分驚人的。在 2006 年 10 月，外匯基金資產

達 11,627 億元，較 1997 年的六千多億元增加了不少，快將增加一倍了。大

家看回 11,627 億元，我們當然並不是說要把 11,627 億元全部用於市民身

上。我們不是那樣說，大家要聽清楚，我們只是問是否可以抽取部分，來用

於改善現時的民生或刺激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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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 11,627 億元可分為 3 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貨幣基礎，第二

個部分是累計盈餘，第三個部分是財政儲備。我們當然知道不可以動用貨幣

基礎的部分，因為那是用來應付貨幣需求，或根據金融管理局（“金管局”）

的金科玉律，那部分一定是不可以動用的。其實，具有 大的空間是累計盈

餘。現時，累計盈餘有 4,930 億元，是貨幣基礎的一點七倍，既然有那麼多

累計盈餘 ─ 由 1997 年的 1,900 億元，現時已增至 4,930 億元 ─ 其

實還要累積多少年呢？要累積至哪個水平，政府才認為是安全的呢？以前的

盈餘是沒有那麼多的。我記得在盈餘達到 1 萬億元時，政府說仍未夠安全，

現在達到 11,627 億元，政府仍說未夠安全，我不知道要到何時才是完全安

全？根本永遠也不會是完全安全的。如果用槓桿理論，突然有人要襲擊港

元，屆時究竟要動用多少公帑呢？這根本是沒有人知道的，等於我們沒有人

知道冰河時期何時到來，導致全球傾倒那麼一樣。如果我們說要安全，現在

其實已十分安全，較諸從前是安全了不少。那麼，現在是否合適的時候來進

行檢討呢？ 

 

 司長稍後一定會說儲備越高越好，這種說法其實是雙面刃的。當外匯基

金維持在高水平時，大家當然可以說是相安無事，但如果一天因為某些不可

以預計的因素，令基金資產減少，即使仍然處於健康水平，亦會被評級機構

批評，降低我們的主權評級。其實，把儲備推高了更差，因為評級機構將來

看到有甚麼動靜，也一樣會降低我們的評級的。 

 

 此外，如果繼續累積高額儲備，對穩定匯率的邊際效率也會遞減。我相

信中四的經濟學教科書也有教授，不應把資源用於 diminishing return 那裏，

令邊際效率一直減少，而資金 後亦有機會成本。大家試想想，現在政府損

失了多少機會成本（ opportunity cost）？本來，如果不是把公帑累積起來，

便可以把資金用於其他更有效益的項目裏。所以，財政司司長現在的“孤

寒”，對市民便是“殘忍”，因為政府喪失了那些機會成本，漠視了市民本

身的福祉。 

 

 金管局前副總裁黎定得 ─ 他現時是教授 ─ 指出，由於他曾任職

金管局，所以他認為香港無必要維持極高水平的累計盈餘，即使從中抽取 500

億元至 800 億元，亦不會減穩定港元的作用，關鍵在於我們能否找到可讓社

會效益高於外匯基金投資回報的開支項目。所以，代理主席，職工盟建議把

外匯基金在 2006 年及 2007 年兩年的投資收入，在扣除財政儲備分帳後，全

數撥入新設立的社會發展和投資基金，估計款項達 600 億元。這項建議會令

外匯基金累計盈餘暫時凍結在 2005 年年底的水平，即亦有 4,432 億元，貨

幣基礎仍是一點五倍，那仍是一個極穩健的水平，這樣便真正可以為社會做

一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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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們再次建議 ─ 這也是我們多年來的建議 ─ 政府和金管

局商討，訂定財政儲備的標準回報率為 5%，這可令波動減少，永遠有 5%回

報率。這樣，在擬備財政預算時，便會有更穩定的預測。如果那一年的回報

少了，便可以增撥一點，但如果那一年的回報增加了，又可以撥回給外匯基

金。這樣做其實是有穩定的作用，然後我們現在抽出 600 億元，便立即可以

進行很多工作，改善市民的福祉了。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單仲偕議員：代理主席，數年前，民主黨已開始在給財政司司長的財政預算

案建議內，提及要考慮改變外匯基金投資收益的分帳，務求增加分帳，不單

是現時的所謂財政儲備佔整個外匯基金比例的分帳。 

 

 今天無論是原議案還是修正案，均提到增加收入，而民建聯更不單是要

增加，還提出要穩定。在“增加”和“穩定”這兩個因素上，民主黨也會同

意。事實上，兩件事情是可以合二為一，即既穩定，亦增加。 

 

 我也想提一提司長，其實，在 10 月時，國際貨幣基金會有一羣專家來

港，聽取了各界人士對香港經濟的看法，而他們的報告中也有提到這方面。

他們建議政府應研究如何透過外匯基金的安排，穩定投資收入。我相信這也

引起了國際的關注。其實，國際貨幣基金會數年前也曾要求政府研究擴闊稅

基，政府後來便研究開徵 GST。我相信在這問題上，政府也應做一些工作。 

 

 其實，我喜歡李卓人 後所提的機會成本的那一點。當我們的外匯基金

儲備已超過 1 萬億元，而累計盈餘也超過 5,000 億元的時候，我們還要累積

我們的累計盈餘的話，其實也只是把社會資源鎖起來而已。當把這些社會資

源鎖起來時，投資的回報可能只是......大家也知道政府對外匯基金可能有

一個 benchmarking，訂定了投資規範，以計算回報應該有多少。如果我們不

是投資在這些債券或股票市場，其他回報可能會更大。簡單來說，這包括容

許香港市民自行投資，政府也可透過減收稅款或投資在其他項目上來達到這

目的。當然，政府現時的問題並非沒有足夠的金錢投資， 主要的是未必有

足夠的投資項目。我們現時有數千億元儲備，但其實我們有很多大型基建應

盡快“上馬”的，這可能包括西九、東九、珠港大橋跨域快線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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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你過去也多次談過如何完成香港的基建和支援物流業，這些

的投資回報也可能大於投資在美國債券或歐洲債券（Euro dollar）等。我希

望政府能在這課題上作出比較。當然，成立外匯基金的 主要目的是支持港

元，但如果你問金融管理局究竟外匯基金有多少才好呢？答案永遠只有一

句，便是“越多越好”。它的答案永遠也是這樣的。但是，作為外匯基金的

行政總裁的，他堅守的崗位便是捍衞着 7.8 元的兌換率，這便是他看得到的

工作。不過，作為財政司司長的，他看到的工作其實不單是那 7.8 元掛鈎的

問題，而是整體社會的發展，即社會如何分配和動用資源，令香港有整體的

可持續發展，以及研究香港將來的經濟增長動力。  
 
 因此，我覺得司長應該比任志剛站得更高，看得更遠，因為任志剛所看

到的只是 7.8 元的兌換率，捍衞港元，而司長看的東西應該更闊，是香港的

整體發展。 

 

 不過，說了這麼多之後，我也要跟財政司司長算一下帳，因為財政司司

長很喜歡誣衊我們 ─ 也許是他的助理或新聞官，他們經常把我們的提議

扭曲。我們從來也沒有要求過政府動用外匯基金，但政府經常說立法會或社

會人士，甚至民主黨要動用外匯基金。例如它在 9 月 13 日，便發出一份新

聞稿，明顯是回應民主黨建議改變外匯基金的分帳方法。當中指出，如果我

們輕易動用外匯基金的累計盈餘，可能會削弱外匯基金抵禦港元匯率的能

力。我們強調，我們現在談的是動用外匯基金的投資回報，特別是分帳的比

例。 

 

 我們今天的議案 ─ 無論是今天的議案或去年我在立法會提出的議

案，各位同事或在座的同事也很清楚外匯基金有多少，對於特別是負債證明

書等那些所謂貨幣基礎，我們是一定不會動用的，也不管現時有多少累計盈

餘放着不動了， 重要的是要調校將來的投資回報分帳。無論是修正案或原

議案，也是希望把投資回報多撥少許給政府或政府的庫房。這項改動不會影

響外匯基金，包括其累計盈餘。當然，如果政府要爭辯說這會影響其增長率，

也不會影響其原有的數額。就此，我希望政府能在日後的辯論中清楚向市民

大眾解釋。 

 

 數年前，民主黨在提出這項建議時提議，無論香港外匯基金的投資有多

少，我們也希望有一個穩定的分帳給庫房。我們提出的金額是每年大約 300

億元，其實，那基礎是包括了一個比例。如果回顧過去的數年，政府原來預

計是 120 億元的，但今年預計應分多於 120 億元，可能接近 200 億元。可是，

今年外匯基金的投資收益預計可能有接近 560 億元，以今年來計算，即使多

分 300 億元，累計盈餘仍然會繼續增長 260 億元，這是一個相當可觀的繼續

增長，只不過是增長速度略為放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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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黨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希望司長能整體回應一下立法會和國際貨

幣基金會的一些建議。我謹此陳辭。 

 

 

譚香文議員：代理主席，過去，不少社會人士和立法會議員均曾要求政府，

每年把固定數額的外匯基金投資收益撥作政府收入，但政府對這項要求一直

“耍手兼擰頭”。 

 

 我們當然明白，設立外匯基金是為了確保港元穩定和聯繫匯率，基金的

錢越多，港元便可得到更大的保障。但是，這筆龐大的儲備是屬於全體香港

市民的，我們是否可把更多的投資收入還富於民呢？ 

 

 根據 新數字，香港的外匯基金總額已超過 11,000 億港元，即使扣除

財政儲備，也有 8,000 億元，這筆錢已足夠為香港起一定的支持作用。根據

香港金融管理局（“金管局”）的 新數字，香港的港元貨幣供應，即所謂

M1，大約有 3,900 億元。即是說，香港的外匯儲備已足以支持所有的港元流

動現金。 

 

 當然，如果我們以貨幣供應，即俗稱的 M2，即是從香港現有的流動現

金和銀行存款來看，儲備額便遠遠不足夠。根據金管局的數字，香港的港元

貨幣供應 M2 總額只有二萬六千四百多億元，如果香港因為港元備受沖擊而

全數兌換成外幣的話，香港的外匯儲備當然是不足夠的。但是，這種情況出

現的機會率，肯定微乎其微。  

 
 我以上所說的，純粹出自我有限的金融知識，我覺得政府應告訴我們，

要多少外匯儲備才足夠捍衞港元呢？我們不希望社會在這個問題上，永遠是

“口同鼻拗”，這邊廂說我們坐擁大筆儲備，那邊廂卻說現時的儲備不足以

維持港元穩定。如果我們連香港要多少儲備也計算不出來的話，爭議只會無

日無之，這樣又何必呢？  

 
 政府大可研究，我們的外匯儲備與香港銀行所有港元存款應有的合理比

例。有了具體數據，我們便可決定可否把更多錢從外匯基金的投資收益中抽

走。政府要做的，並不是無止境的累積財富，而是按照實際需要，訂立合理

的儲備水平，並不時作出調整。  

 
 另一方面，我認為，從過去的表現看，政府實在不難滿足社會的訴求。

社會只是要求每年 300 億元的外匯基金投資收益，而過去數年，即使在經濟

差的日子，300 億元這個數字是基本可以達到的，政府又何必連考慮、研

究的工作也不做？ 



立法會 ─ 2006 年 12 月 2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0 December 2006 

 

103

 香港現時的外匯基金結餘超過 1 萬億元，即是說，只要每年的回報率達

3%，便可達到 300 億元的投資收益。難道政府告訴我們，外匯基金每年的回

報率竟然不能達到 3%？一般的投資基金回報率 少也有 5%，所以政府是絕

對有能力每年拿出 300 億元的。 

 

 不過，在考慮增加分帳的時候，我們要注意一點，便是不少外匯基金的

投資收益均是帳面上的利潤，所以，我們要沽出投資產品套現，才有足夠的

現金撥給庫房。因此，在考慮撥款時，必須考慮撥款對外匯基金的現金流造

成的影響。 

 

 近，政府放棄了商品及服務稅，在可見的將來，似乎政府亦不會提出

其他穩定政府收入的新建議，因此，政府更應積極考慮把定額的外匯基金投

資收益撥給庫房。雖然唐司長早已表明餘下只有數月的任期，不過，提出重

大的財政政策是重要的，作為負責任的財政司司長，如果他認為怎樣利用外

匯基金投資收益是對香港有長遠裨益的，便應好好地提出他的看法給下屆的

“財爺”參考。 

 

 代理主席，增加財政收入，穩定港元匯價，均是公共財政管理者有需要

注意的重要問題，必須在中間取得平衡。但是，沒有具體的數據，以及經由

客觀機制訂立的合理儲備水平，我們根本沒有可能取得這個平衡。希望官員

稍後作出回應的時候可以告訴我們，我們今天的儲備究竟是否足夠，如果不

夠，又要多少呢？ 

 

 我謹此陳辭。謝謝代理主席。 

 

 

王國興議員：代理主席，積穀防饑本來是一種美德，但若過了火，便會變成

守財奴，尤其是就政府的財政管理而言。現在庫房滿“瀉”，但如果還要開

徵新稅強迫市民繳交，便會引起市民很大的反感和不滿。 

 

 根據政府發表的數字，截至今年 10 月底，政府財政年度首 7 個月的收

入較去年多了 75 億元，但同時政府又較去年少花了 20 億元，加起來已共有

100 億元。況且，政府的稅收要到明年年初才全部回籠，所以政府的財政狀

況極為樂觀。有學者估計，今年的財政盈餘可達三四百億元。我想唐司長真

是理財有方。 

 

 當然，由於投資環境理想，政府存放在外匯基金投資的二千八百多億元

財政儲備，在近數年每年均可獲得可觀的回報。按現時的分帳法，每年約可

獲得近 200 億元分帳，其餘則留在外匯基金繼續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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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外匯基金 基本的作用，是確保整體貨幣的基礎，令香港隨時也

可以有流通性極高的短期美元證券，作為十足的支持，亦用以維持貨幣及金

融的穩定。截至今天為止，外匯基金資產總值已達 11,627 億港元，資產總

值之高，在世界上來說，是少有的穩健。 

 

 至於 2,918 億元的財政儲備，則早已超越香港政府運作的後備所需。政

府每年的收入有二百多億元，根本不稀罕另外的那數百億元，只是隨意放在

外匯基金投資滾存，從這種不志在的態度可以知道，特區政府真是“不等錢

使”。有錢不用卻又喊窮，說因稅基不夠寬而要開徵人人都要繳交的銷售

稅，也難怪市民會一面倒的反對。不過，政府已當機立斷，馬上收回。 

 

 代理主席，市民對政府的期望，不是要政府做守財奴，而是要政府善用

財政，為市民提供一個理想的學習、工作和生活的社會環境。市民希望政府

“藏富於民”，但面對香港林林總總的問題，例如空氣污染、貧富懸殊、跨

代貧窮，老人金（即生果金）的離境限制未予取消等，有人說錢可以解決的

問題便不是問題，但政府有錢也不用來解決問題，我則覺得這是更大的問題。 

 

 代理主席，我昨天發表了一份有關東涌社區的問卷調查報告。我們發

覺，昨天發表的報告跟剛超標賣出土地，形成了快樂與不快樂和憂慮的極大

對比。昨天賣出土地的樓面呎價高達 42,196 元，屬全球 高。很多持份者，

尤其是富有的地產商，當然感到十分高興。可是，讓我們看看在東涌新市鎮

居住的市民，他們面對貧窮問題，面對孤獨問題，政府對他們又有多關照呢？

我昨天發表的調查報告，也可以讓司長看一看。我們進行這項調查時，曾向

東涌逸東邨的每一戶派發問卷，而 後收回接近 300 份，目的是要對抑鬱症

的情況進行瞭解。根據一些學術機構所進行的研究表示，全港的抑鬱症患者

平均約為 8.3%，但東涌逸東邨的抑鬱症患者卻超過 23.8%。為何會出現這樣

的調查結果呢？根據衞生署羅列的抑鬱症十大症狀，包括食慾不振、失眠、

對事物失去興趣、毫無衝勁、覺得自己一事無成、精神難以集中、情緒低落

和不安、容易激動和想自殺等。如果一個人在兩星期內持續出現上述症狀的

其中 5 種，便是患上了抑鬱症。我們從這項調查發現，23.8%的東涌逸東邨

居民均有這種情況，這說明了在貧困的地區和偏遠新市鎮居住的居民都十分

不快樂，所以很希望政府能夠在財政上調撥資源支援他們。可惜，政府在施

政報告第 49 段所列舉的項目，全部都沒有時間表，而他們感到 有需要的

醫院，在施政報告中亦是隻字不提，所以我希望唐司長（計時器響起）......

應該幫助那些貧窮的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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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郭家麒議員：代理主席，剛才王國興議員提到抑鬱，我想告訴他，用他那個

標準來衡量，在醫管局工作的職員和病人全部皆抑鬱。 

 

 剛才我聽到楊孝華議員提出的事，我要表示支持。事實上，這是一項適

時的議案。在不久之前，政府將商品及服務稅的建議收回，這做法亦是應該

的。我們早前會見司長談及明年的財政預算案時，我已經說過，事實上，在

醫管局的整個公營醫療體制內，每一級，無論是醫療人員、醫生、護士、前

線人員，均已疲於奔命，而 慘的就是他們所服務的大眾市民面臨很多困難

的局面，這是由於醫療資源不斷被削減，以致他們可取得的藥物不多。 

 

 早前我跟一些精神病的病人和康復者談過，亦跟很多精神科的醫生談

過。在這數年來，由於政府一直說財政有困難，各項重要的開支特別是醫療

方面被削減得很厲害；跟香港老年人口的增加和病人的需要，人手資源的增

加並不匹配。 

 

 導致現時這個局面，當然是政策上有問題，但 慘的就是作為前線醫護

人員，他們基本上不能知悉和影響政府的財政決定。他們每一天在診所、在

醫院面對着很多病人，他們想得到很多較好的藥物，例如精神科醫生想處方

一些較新、副作用較少的藥物，是不能的；他們想病人回家後能提供多些安

排給病人來協助他們，是沒有的；他們想用多些時間為病人聽診，是不會可

能的， 慘的情況是，一些癌症病人急待一些可幫助他們對抗癌症、副作用

較少、療效較高的新藥，也是沒法取得的。 

 

 政府坐擁超過 11,000 億元的外匯儲備，當然，我明白它的苦心是要保

護香港的金融體系，維護港元。這是大家也明白的，曾經歷過 1997 年的金

融風暴，我們均明白其重要性，但是否要來到這個一毛不拔的程度呢？今年

的外匯基金的收益估計超過 700 億元，大約有三成，即 200 億元，會撥歸庫

房，其餘則繼續在外匯基金中滾存。然而，究竟要滾存到多少才可以呢？ 

 

 其實，錢是財富，任何人皆應管理自己的財富，作為財政司司長管理錢

財，也是充當一個管理人的角色。財富必須運用得宜，才能發揮 大的效力。

財政司司長也是明白的，他也會勸人適當地投資，以賺取回報，並希望以回

報改善每個人的生活。現在整個政府要解決和改善的問題，是很多香港人急

需一些服務，特別是醫療服務，但如果沒有以基金收益來提供這些服務時，

只繼續讓其滾存 1 萬、2 萬、3 萬億元，這對於升斗市民來說又有何作用，

有何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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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可能會答我說，我們便已經就醫療融資進行籌辦工夫，你便慢慢等

吧。大家都知道我們已等了醫療融資多久呢？是由 1993 年的彩虹報告書到

現在，周一嶽去年叫我們等今年，今年年尾是否又要等明年？我相信屆時政

府是會提出來的，且看看政府的決心有多大了。我自己有點擔心，可能仍是

要繼續討論、討論、再討論。市民要等多久，才能有一個方法把多些醫療資

源提供給他們，替他們解決燃眉之急呢？ 

 

 早前，醫管局的服務飽受一些內地孕婦的影響，便說要增加醫療資源，

多撥些錢聘請助產士和人手，設置多些病床等，大家聽到之後都很不開心。

因為事實上餅便只有這般大，代理主席。如果我們再從這個餅切割出來照顧

內地孕婦，其他科，例如內科、老人科、精神科等其實便會受苦，其他的人

都是市民，其他的人都是病人。 

 

 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政府要體察民情的需要，能夠在這些重要的社會服

務上，從外匯基金的儲備和收益部分，即原本要放在儲備的收益部分，增撥

給一些急需而重要的社會服務，包括醫療服務。所有資源都要善用，才能為

市民作出改善的。 

 

 剛才大家也談論過，昨天的賣地只帶出了一個信息：香港的貧富懸殊會

加劇，富者越富，貧窮的人卻得不到任何改善。作為一個急市民所急，想市

民所想的政府，是應該明白此點，並應好好地檢討、反省它在外匯基金投資

收益方面，是否應該在政策上做一些適當的改變的。 

 

 所以，無論是今次的原議案或修正案，只要方向是能夠在外匯基金投資

收益上增加適當的撥款部分，以令香港很多急需改善的服務得到改善。能讓

很多病人、很多前線醫護人員均能受惠的，我都會支持的，不過， 重要的

就是在支持了之後，政府包括財政司司長也要在政策上作出一些實質的改

變，令市民得益。 

 

 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陳婉嫻議員：香港是一個富裕的城市，我們期望我們的財富能夠藏富於民，

但我們只看到現在香港的“富”是藏於政府的外匯基金。 

 

 很多同事剛才亦已指出，直至 12 月尾，外匯基金的資產已經有一萬多

億元，累計盈餘有四千九百多億元。但是，過去數年來，政府每年的分帳卻

只有一百至二百多億元。正如今年截至第三季，外匯基金的投資收入為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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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但政府只獲分配 100 億元。為何只獲分配這個數目呢？收益還有數百

億元，我們的政府是否可以獲分配多些呢？我們看不到不可以的理由，因為

一萬多億元的外匯基金，足以為香港抵禦一些對香港金融市場進行的惡意沖

擊。以政府的財政儲備而言，可說是綽綽有餘，為何政府將賺到的錢儲起來

而不用呢？我想這一點是很多人要問及的。 

 

 賺到的錢是要拿來使用的，我們現時面對着當前這麼多的社會問題，政

府是有餘錢的，但我們卻感到政府是要守着錢而不用。我們並不反對政府把

錢寄放着而不用，但政府接着卻表示要加稅（即早陣子討論了很多個月的商

品及服務稅）； 近，立法會議員要求將薪俸稅免稅額回復至 2002-2003 年

度的水平，財政司司長卻說那只是一句簡單的口號。我想香港人會感到不忿

氣的，因為既然有一萬多億元，單是投資的收入也有六百多億元，跟着又做

了這麼多事，卻叫我們不要想得太多，我以為大家對此情況，是不會服氣的。 

 

 就以商品及服務稅而言，政府當時曾跟我們爭拗，我們工聯會一直秉持

一個很強的觀點來反對這稅種的開徵，因為這是不論有錢或沒錢、不論是賺

得多或賺得少的人，一律也要繳付的稅，即是說每個人也要繳付商品及服務

稅，那麼這究竟是否一項好稅種呢？我們認為是不好的，這是一種“累退”

稅，而不是“累進”稅。累進稅的原則是賺得多的人多付一點，賺得少的人

少付一點，這樣才正確。當時，我們表示反對，是基於原則而反對的。 

 

 此外，政府當時說了很多話，不過，投資後，發覺 後的收益大約有 ─ 

如果按照政府的預計是二三百億元，姑且 take 這個數字吧。我們覺得既然已

有外匯基金，又有那麼多收益，如果能從中多分一點，政府又何須如此勞師

動眾地開徵商品及服務稅呢？我覺得政府不應該恫嚇我們，所以我說今天的

辯論是有進步、有益處的，可以讓香港人知道，如果我們能從這方面的回報

中多分一點，例如多分一二百億元，我們便無須就資金感到那麼頭痛，政府

當時也無須恫嚇香港人了。 

 

 當然，政府（特別是在後期）說開徵商品及服務稅 重要之處在於擴闊

稅基，即好天的時候也要為下雨天打算，當年 SARS 侵襲時情況是那麼困難，

所以現在便有需要這樣做了。可是，很老實說，我們並不反對討論如何擴闊

稅基，如果我們從理性討論香港的稅基究竟是否足夠，是闊還是窄，我覺得

也是很值得我們探討的。 

 

 此外，我們很多時候也看到，我們政府的正常收入也不錯，當中有賣地、

差餉和其他項目所有進帳。事實上，香港很多人表面上似乎並沒有繳稅，但

其實是有的，即會繳交各種直接或間接稅，怎可以說沒有呢？所以，當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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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基金的回報已經這麼高時，我便覺得討論商品及服務稅是有點愚蠢，原

來只要多分配一點收益便可以達到目的了。說香港人沒有納稅嗎？實際上也

不是的。 

 

 我想在此順帶跟政府說說有關回復至 2002-2003 年度的免稅額水平，政

府當時曾經跟我們爭拗，因為政府想增加納稅人數目，即令更多就業的人納

稅，我們便問這些是甚麼人呢？是否月薪八千多元的人也要納稅呢？香港有

很多大財團、大商家，屆時貧富懸殊的差距便會增大。按照整體情況來說，

為何政府總是要向小市民打主意呢？為何不想一想比較公平的做法，令整個

社會也會開心些呢？回復至 2002-2003 年度的免稅額水平，是否能讓我們之

中，那些只是賺取八九千元月薪的人有機會改善生活呢？不要再在這方面打

主意了。我們一直認為有三百多萬人沒有納稅的原因，便是他們即使是就

業，他們的工資也不多，有部分人所得的薪金甚至比領取綜援金更低而成為

了在職貧窮。因此，我十分希望政府考慮一下這方面。 

 

 此外，我亦很想說一說，我們立法會昨天舉行了一個小組會議來檢討綜

援，很多人有很多意見，當時有各種不同的羣體出席，有些是貧窮的小孩、

有些是連看醫生也很困難的老人家、有些是單親家庭、有些是新移民。事實

上，我們一直就有關香港貧者領取綜援的數字、指數、標準金額等爭拗了差

不多 10 年，是一直在爭拗的。 

 

 我還十分記得我們上次在立法會財委會討論有關政府的綜援標準金額

時，很多同事發言，很多人表示不滿意現時的綜援標準金額不符合今天的狀

況。所以，我十分希望政府想一想這些事，想一想有益處、有建設性的事情。

再者，我看到政府 近的經濟狀況也不錯，昨天賣地收益達 18 億元，我希

望政府想一想那些窮人（計時器響起）...... 

 

 

代理主席：發言時限到了。 

 

 

陳婉嫻議員：......多想一想吧。 

 

 多謝代理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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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剛議員：代理主席，我發言支持楊孝華議員的議案，因為議案不是建議政

府增加外匯基金投資收益撥歸政府庫房部分的比例，既不是動用外匯基金，

更不是動用香港的財政儲備。 

 

 每次我們提出這類建議的時候，財政司司長往往會以香港必須維持足夠

外匯儲備以保持港元的穩定，以及投資有風險和收益不穩定等理由來推搪。

但是，很多同事都曾經提出，香港的外匯儲備要有多少才足夠呢？很多學者

和投資界人士均認為，香港現時的外匯儲備，加上金融管理局推出的保護港

元措施，其實已經很足夠。 

 

 我們看回 1997 年，當港元被國際對沖基金追擊的時候，香港的外匯儲

備只有 932 億美元，但在今年年底 11 月的時候，儲備已經升至 1,327 億美

元。其次是，我們現在有這麼多保護港元的招數，對國際對沖基金的活動亦

已有更多監管渠道，而跟其他國家中央銀行的溝通亦增加了很多。 

 

 我們明白，政府作為一個管家，財政儲備當然是越多越好，但問題是，

如果單單守着這筆儲備而漠視其他需要，便即好像家中漏水，也不肯拿錢進

行維修般，那麼它亦並非一個很稱職的管家。 

 

 我們不是要政府貿貿然把所有錢拿來投資，把回報所得的錢花光。首

先，回看過去，即使是在政府 擔心的亞洲金融風暴期間，外匯基金仍然有

不錯的回報。據資料顯示，1998 年的投資回報是 938 億港元；在 2003 年，

香港發生了災難性的 SARS，但國際投資環境理想，外匯基金投資收入達到

897 億港元。今年的國際投資環境更好，金融管理局總裁也預測今年的回報

可能相當可觀。 

 

 

（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我們明白在外匯基金的組合中，有部分（即貨幣基礎）並不屬於政府的

財政儲備，而投資收益亦不應該撥歸庫房。但是，累計盈餘是過去投資的盈

餘，按理我們是不會動用本金的，但在今後把部分投資收益撥歸政府庫房，

亦是很合理的。以 10 月底時已有 11,627 億港元外匯儲備的組合來看，財政

儲備及累計盈餘佔了其中的 67.5%，以這個數字計算，每年可以撥歸庫房的

投資收益已可增加一倍。以 2005 年外匯基金投資收益 382 億港元來計算，

便可以把 257 億元撥歸庫房，較原先分帳的 100 億元增加了 157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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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方法無須改變任何稅制，也不影響香港的競爭優勢及營商環境，以

及市民的生活需要，但卻能夠為政府帶來穩定而豐厚的收入，更可以解決政

府經常憂慮未來龐大的公共開支，我實在不明白政府為何不肯認真考慮呢？ 

 

 近一場兩地政府之間的誤會，令淡水魚商和小販 3 個星期沒有工開。

業界只是希望政府體諒業界的困難，減免停市期間的租金；而食物業也願意

出一分力，希望政府能夠成立一個相關的緊急援助基金，但政府每次都只是

提問“錢從何來”。 

 

 政府不惜打擊香港賴以成功的簡單低稅制的優勢，積極擴闊稅基，說要

增加收入以解決未來的教育、醫療等開支。但是，司長曾經提過，我們將薪

俸稅減至 2002-2003 年度的水平要動用 52 億元，而培育 1 萬名學生在香港

接受教育至大學畢業則要 100 億元。如果我們去年的分帳有增加的話，這兩

大問題便可獲得解決，屆時政府便無須擔心錢從何來了。 

 

 我希望司長因應議員今天所提出的意見，盡快跟外匯基金諮詢委員會召

開會議進行討論。我相信，如果司長同意修改有關的投資收益分帳協議的

話，我們所有同事也會加快有關的審批程序的。 

 

 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多謝主席。 

 

 

田北俊議員：主席，今天的議案建議政府修改與金融管理局（“金管局”）

外匯基金投資收益分帳方法的協議，我們希望政府庫房在這方面的收入能夠

有所增加。 

 

 主席，很多人也覺得，香港政府和金管局的錢其實都是市民的錢。金管

局的錢其實全部也是屬於香港政府的，而香港政府的錢亦是屬於所有市民

的。所以，自由黨提出這項建議，是因為我們覺得政府 近經常問“錢從何

來”，似乎有點令社會分化之嫌。在香港的 700 萬名市民中，有些人叫做政

府，有些人則叫做市民，其實全部錢皆屬於市民。司長現時不在席，他當然

絕對同意這些都不是他的錢，行政長官也會同意這些不是他的錢。從這個角

度來說，錢其實全部都是香港市民的，金管局的錢亦是政府的錢，那麼從政

府的角度，為甚麼政府每年也要跟金管局商討今年的撥款是多少，或明年的

撥款是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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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回歸後的數年，每年平均的撥款數字是 32%。如果是從“錢從何來”

的角度來說，我覺得我們不應該分化社會或在立法會內分化代表不同界別的

議員，即是說，既然要問“錢從何來”，當然有些議員會說由賺錢較多的工

商界繳付多些利得稅，但一些工商界的議員又可能會倒轉來想，認為應該量

入為出，倒不如少花些錢。不過，如果我們不想被政府分化，便要看看政府

現時是否有足夠的金錢以供使用。我們每年要花費 2,500 億元，現在（即今

年）有 700 億元的利得稅，薪俸稅有 500 億元，加上所謂不穩定的地產收益，

但這陣子也很穩健，而且很穩定，甚至超標了。如果是這樣的話，再加上外

匯基金投資回報的數目，無須動用“老本”（即截止 10 月份達到一萬一千

六百多億元的“老本”），是否可以這樣處理呢？ 

 

 因為照那個回報率來看，說金管局做得特別好又不是，但說它做得差又

不是，多年來的平均回報率都是 6.5%，每年 低限度也有 700 億元。如果我

們的政府須花 2,500 億元，並在財政預算案內計入 700 億元的收入，加上利

得稅、薪俸稅和其餘三千多項用者自付、收回成本的費用，我們覺得政府的

預算案是應該可以平衡的，即使在扶貧、醫療、教育等方面再進取地多花一

點，也是負擔得起的。 

 

 自由黨絕對支持作為政府的要謹慎理財，妥善掌管我們的錢，我們亦絕

對支持唐司長不但是從管理這筆錢的角度，還要兼顧將來的香港和將來的財

政司司長，這是我們絕對同意的。但是，過分謹慎理財會否令人想起另一個

形容詞，便是“孤寒財主”，即經常向社會要錢，但政府的卻不計算在內呢？ 

 

 我們剛才提出了很多數字，說明那一萬一千多億元大致上是如何分配

的：其中 3,000 億元是用來穩定貨幣基礎，這是我們同意的，3,000 億元的

財政儲備是我們同意的，但那 5,000 億元的累積盈餘，在今時今日是否仍要

繼續膨脹呢？想當年在金融風暴期間，我們動用了千多億元捍衞所謂沖擊港

元的股市，之後我們有了“任三招”，即匯率保障的全面機制。我覺得現在

是非常穩健的。在這情況下，如果我們無須再讓那 11,600 億元繼續膨脹下

去，在政府分帳方面，自由黨建議政府將它全部撥出。當然，其他黨派會有

不同的看法，但我們覺得政府不應再像以往般只撥三分之一，因為從 700 億

元中撥出三分之一，只有百多億元，於是累積盈餘又多了四五百億元。這個

數字超過了很多同事剛才說今次銷售稅所建議的 300 億元，亦超過了為扶貧

而須動用的數億元。 

 

 轉過來說，我們想提一提，作為金管局，它的責任當然是保本，但在保

本的過程中，是否須作如此穩健的投資呢？以新加坡作為例子，它在這二十

多年來的平均回報率是 9.5%，但我們並不覺得新加坡政府的投資不穩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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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出現混亂和嚴重虧損，新加坡政府是非常穩健的。如果平均回報率達

9.5%，相對於我們的 6.5%，便相差 3 個百分點。如果我們可以更進取，回報

率追上新加坡，增加 3 個百分點，那麼如果以 11,000 億元計算，1 年便增加

三百多億元。我們在此辯論過很多問題，要求政府在量入為出的原則下花

錢，政府卻說沒錢可花，我覺得政府應對這方面多加關注。 

 

 總結而言，我們覺得今時今日的香港，如果政府真的考慮投資收益的分

帳方法，即多撥或正如我們所說全部撥出，是行得通的。再者，如果我們在

預算案中撥出有關款項，政府 後花掉 2,500 億元之後，而利得稅超標、賣

地超標、薪俸稅也超標，令收入增至二千多三千億元，亦不是無法解決的，

更會增加數百億元的盈餘。屆時把多出的盈餘撥入外匯基金繼續投資，便回

答了那 11,000 億元是否永遠沒有機會膨脹的問題，我覺得是未必沒有機會

的，那麼財政預算案便無須經常是赤字預算或僅可平衡的預算，而且還要問

我們“錢從何來”了。 

 

 多謝主席。 

 

 

張超雄議員：主席，聯合國 近發表報告，指香港的人均財富原來是全球

高的，而人均擁有的淨財富差不多高達 158 萬港元，是全球 貧窮國家尼日

利亞的二百一十倍。這是香港人拼搏得來的經濟成就，當然值得我們自豪。

但是，我們高達 0.525 的堅尼系數，同樣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香港社會的貧

富懸殊問題，是所有發達國家和地區中 嚴重的。香港沒有官方的貧窮線，

但據民間推算，本港的貧窮人口高達 120 萬；在 2006 年第三季，月入 4,000

元以下的低收入住戶多達 187  100 戶，佔整體家庭住戶 8.1%，較 10 年前同

一季度的 4.5%，增加超過一倍。 

 

 一方面，我們的人均財富很多，但另一方面，我們的貧窮人口也十分驚

人，這正好顯示本港的公共財政似乎出現了一些失衡的情況，以致整體財富

不斷累積之餘，財富卻只集中在極小部分有錢人身上，不論是中產階層還是

基層市民，均未能透過公共財政系統獲得較公平的資源分配，而政府在教

育、醫療和社會福利等方面的公共開支，則一直只維持在極低的水平。 

 

 我們早年看到一些實行所謂福利主義的歐美國家，它們的公共開支佔國

民生產總值的數字很多時候超過 60%。縱然這些國家的政府已致力控制公共

開支的增長，但這個數字仍然大致維持在 40%左右。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成員國的公共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比率為例，全部成員國的數字都在 30%以

上，而英國的數字在 2004 年是 40.8%；瑞典是 58.3%；法國則是 49.8%，即

使是已將公共開支壓縮至極低水平的美國，有關數字也有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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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這些國家的公共開支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逐步回落，但這並不

是因為很多人認為福利主義已經破產，而是多年來的福利改革令這些國家的

社會資源分配較為平等，社會環境也是有利於公平競爭，弱勢的人亦得到多

方面的發展，社會對於福利的訴求反而有所降低。所以，這些國家的公共開

支水平的下降，正好顯示政府在公共服務和基礎建設等方面的社會投資，會

令社會趨向和諧穩定，還會產生正面效果。 

 

 反觀香港的情況，政府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總額，多年來都只是十多

個百分點。近年，政府不斷強調要緊縮開支，公共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已由

2004 年高峰的 22.2%，快速回落至本年度的 18%左右。政府為此沾沾自喜，

認為香港 30 年來的經濟奇蹟，正是所謂“大市場，小政府”的指導原則，

而香港要延續這個神話，便要嚴格控制公共開支。可是，另一方面，我們看

到其實在這種情況下，中產經常埋怨未能享受公共服務，而基層市民的生活

亦十分艱苦。如果政府未能好好運用社會的財富，解決各階層市民所面對的

生活困境，這正是社會不和諧的癥結所在。 

 

 今天，大部分同事均表示支持楊孝華議員的議案，我亦會支持。不過，

我認為問題並不在於政府是否願意改變外匯基金投資收益的分帳模式，而是

政府根本不願意將更多資源投放於公共服務方面。 

 

 截至 10 月底，外匯基金的總資產值已達 11,627 億港元，當中用以支持

港元的貨幣基礎款項約為 2,921 億港元，其餘高達八千多億港元的外匯儲

備，除了用作繼續投資，可說是無用武之地。如果環球經濟表現持續向好，

這些累計盈餘還會繼續累積下去。與此同時，政府的財政儲備亦出現了滿瀉

的情況，達到 2,887 億港元，即 370 億美元。政府害怕“狼來了”效應會再

次出現，所以早已預告，今年財政預算案預測的 56 億元盈餘可望達標。由

於政府在印花稅、賣地和外匯投資收益等方面的收入均理想，外界預期政府

在 2006-2007 年度的財政盈餘， 終可達至二百多億元，而政府較早前亦估

計在未來 5 年會有額外 1,000 億元的盈餘。 

 

 在外國，很多地方的貨幣匯率自由浮動，並沒有需要累積好像香港這麼

大筆的外匯基金，而且赤字的情況亦很普遍。政府的很多負債，即使是有財

政儲備的國家，也不會維持在很高的水平。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統計，

英國的官方儲備資產是 538 億美元；美國是 665 億美元；瑞典是 258 億美元；

法國是 921 億美元，而香港則是 1,312 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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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即使外匯基金將每年接近 700 億元的投資回報全數撥歸庫房，對

於有需要“泄洪”的庫房來說，可能也無甚意義。 根本要改變的，是政府

的公共政策思維，即“大市場，小政府”或所謂的“積極不干預政策”。這

些根本不是甚麼金科玉律，而是社會要求政府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以改善民

生，並應投放更多資源，讓更多人，不論貧富，均可從經濟發展中得益。 

 

 主席，我謹此陳辭。 

 

 

湯家驊議員：主席，政府近年或今年不斷把擴闊稅基掛在口邊，不知道的人

還以為我們的政府真的很窮。可是，事實上，我們的政府坐擁過億元儲備，

我相信以“富可敵國”來形容便 為貼切了。其實，擴闊稅基為的是希望政

府可以有穩定的收入，但有一個令政府收入較穩定的 好方法，是從外匯基

金着手。 

 

 我們可以看一看一些數字，自特區政府在 1998 年將財政儲備回報與外

匯基金掛鈎後，除了 2001 年的九一一事件外，外匯基金每年均有非常豐厚

的回報。由 1998 年至 2005 年，投資收入共有 4,817 億元，平均每年超過 600

億元，庫房分帳是 1,569 億元，平均每年有 196 億元。 

 

 粗略計算，外匯基金的投資收入，約有三成是撥歸庫房的，而其餘七成

則會以累計盈餘的方式，繼續放在外匯基金滾存。截至今年 10 月底，外匯

基金的總資產值高達 11,627 億元。在全世界而言，香港排名第七位。 

 

 外匯基金的資產約有 3,000 億元是貨幣基礎，其餘是財政儲備及基金多

年來的累計盈餘。其實，貨幣基礎本身已是一種保障，除了這種保障外，我

們是否還要有額外 8,000 億元的保障？ 

 

 雖然國際間對外匯儲備水平並沒有一個客觀的標準，但香港很多經濟學

家均指出，以香港過萬億元的儲備水平來捍衞聯繫匯率，其實已經相當足夠。 

 

 在財政儲備方面，政府預計 2006-2007 年度的結餘應為 3,064 億元，相

當於 15 個月的開支。我們預計到了 2010-2011 年度，儲備會增至接近 4,000

億元，相當於 17 個月的政府開支。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曾在預算案中表明，

政府只須預留 12 個月的開支作為財政儲備，這條基線現在是否仍然適用？

如果適用的話，那麼多出的儲備應否投放在社會以解決香港的長遠問題，特

別是貧富懸殊的問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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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香港經濟好轉，政府收入有所增加，外匯基金也錄得不錯的投資

收益，有時候甚至超乎政府的預算。以今年為例，政府今年首 3 季的分帳已

有 190 億元，較去年預計全年有 182 億元還要多。 

 

 然而，政府一直以這些是非經常性收入為理由，拒絕增加用在改善民生

福利的開支。一方面，政府的庫房“水浸”，但同時香港社會卻有超過 7 萬

人月入少於 5,000 元。他們不但未能分享經濟復甦的成果，而且每天更生活

在水深火熱之中。 

 

 《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當然有提及我們要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

但這並不是要政府做一個守財奴或孤寒財主。主席，聖誕節快要來臨，我不

禁想起聖誕節的守財奴 Mr Scrooge。不過，聖誕守財奴要守的只是他自己的

錢，可惜政府要守的卻並非政府的錢，而是香港廣大市民的錢。 

 

 主席，為免政府繼續以外匯基金投資收益屬非經常性收入作為擋箭牌，

公民黨在較早前發表的 2007-2008 年度財政預算案建議中，其實已經建議金

融管理局（“金管局”）每年定額攤分 300 億元給政府，作為穩定性的收

入。把這 300 億元當作經常性收入，其實不但可以穩定政府的收入，而且無

論在財政預算或基建計劃，甚至是在量入為出的理財原則上，均大有幫助。

我們看不到政府有何令人信服的理由，認為這項建議並不可行。這種所謂

“包底”的形式，我們其實在很多其他地方也看過。例如，在 近經修訂的

《博彩稅條例》中，馬會亦同意每年把“包底”的 80 億元博彩稅上繳政府。

我們看不到為何金管局不可以相同方式，每年以“包底”形式把 300 億元交

給政府，確保政府每年的收入得以穩定。其實，如果政府每年多了 300 億元

的經常性收入，便可以多做些工作。例如，如果要推行小班教學，每年所需

的額外資源只是 24 億元；而把由 2003 年開始削減的長者綜援金額、傷殘津

貼、兒童綜援的基本金額恢復至 2003 年的水平，所需的也不過是區區數十

億元而已。 

 

 其實，公民黨在較早前已把一份聖誕節的願望名單（wish list）交給政

府，希望政府進行一系列的民生改善，而整張名單加起來也只須 86 億元。

因此，如果我們有了 300 億元的定期分帳，政府在改善民生方面其實是可以

做得更多。 

 

 我希望在此特別提醒政府，香港的財政儲備是香港人多年來共同努力累

積得來的成果，是香港市民的血汗錢。在經濟不景、財赤高企的時候，我們

跟政府共度時艱；現在經濟已經復甦，而且庫房“水浸”，政府好應該考慮

還富於民，改善民生，接受我們今次的提議。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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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慧卿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楊孝華議員的議案。主席，在去年 6 月 1 日，

我們其實已經有一個類似的議案辯論，當時議員也是談同樣的內容。這其實

是很例外的，主席，因為我們很多時候 ― 甚或包括我稍後提出的議題，

大家的意見都是很不相同的。不過，就這議題，各黨各派卻很一致。 

 

 我也要多謝秘書處這次再為我們做了一份很好的文件。根據秘書處的紀

錄，自從 2000 年開始，在財經事務委員會的會議或立法會會議，同事均一

直提出同樣的訴求。因為我很支持這看法，我也不厭其煩地再說一次。當時

議員說，“外匯基金現時已遠高於支持貨幣基礎所需的水平。財政儲備須應

付金融需求的目的已達。現時正是政府當局檢討應如何運用外匯基金累計盈

餘的大好時機。由於外匯基金是公帑，因此當局應考慮用作紓解民困，例如

將外匯基金的部分累計盈餘撥作推行各項公共計劃；”。 

 

 當然，一些議員，例如剛才的張超雄議員、湯家驊議員等，會要求把這

些錢用作扶貧，也有些議員指出要為有需要的階層提供稅務優惠，更有同事

表示要避免施行削減公共開支的措施。議員均一致地要求當局考慮把一個固

定比率或固定數額，從外匯基金的累計盈餘撥入政府收入。議員並表示，“由

於外匯基金的投資收入受全球金融市場的波動和不明朗因素影響，財政儲備

所得的投資收入分帳可能會出現波動，因而令政府難以預測財政儲備的每年

投資回報。”。 

 

 因此，議員建議“政府應考慮作出其他安排，例如就財政儲備分攤外匯

基金的每年投資回報，採用 5 年平均投資回報率；釐定定額回報；或釐定一

個合理回報率並定期作出檢討等，從而為政府提出一個更穩定的收入來

源。” 

 

 說了這麼久，主席，雖然我們這麼多黨派和獨立議員都支持這樣做，但

換來的卻是當局說的一句 ― 不是“無可奉告”，而是“恕難奉陪”。我

翻閱去年的發言，何俊仁議員指正了我，是“恕難奉陪”。現在便連在席奉

陪也不奉陪，竟然吃飯去了，我覺得很失望。這議案是自由黨提出的，我們

也支持。 

 

 主席，你可能記得，數星期前在一次辯論中，自由黨副主席周梁淑怡議

員起來發言，她說他們的看法和政府很接近，接近到可以用一個英文字形容 

― 請恕我中英夾雜，因為她是這樣說 ― 是 soulmate，即靈魂的夥伴。

我相信怎樣使用我們的錢，涉及公共管治 基本的根基。在此，所謂的靈魂

夥伴，也可能好幾年前已“拆檔”。我真的不明白，在這麼基本的事情上也

不可以同意，自由黨怎樣和他做夥伴呢？無論如何，他們都會提名“煲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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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們覺得很遺憾。我們明白香港的憲制架構，立法機關是不可以

提出如何運用公帑，而是要由行政機關提出的。但是，行政機關並不是由市

民選出，而立法機關 ― 有些是小圈子選舉，另一些則是大圈子選出。絕

大部分的人都覺得 ― 剛才的同事也說過很多次，11,627 億元的外匯基金

總資產值，其中財政儲備差不多有 3,000 億元，累計盈餘差不多 5,000 億元，

大家都問這是否要把一些錢撥出來的時候。 

 

 正如張超雄議員說，有差不多 20 萬戶家庭，每個月的收入是 4,000 元

或以下，貧富懸殊是這麼嚴重。有些同事則建議撥出一些錢來減稅，正如民

主黨所提出，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討論是否應減稅的。張超雄議員也說過，

中產也感到很不忿，他們甚麼也得不到。可是，政府卻讓任志剛把萬多億元

存起來不用。他每次出席會議，都說儲備越多越好，但這不是由他來說的，

主席，也不是由財政司司長來說，而是應由人民的代表來說的。 

 

 我很支持楊孝華議員的議案，也希望當局不要冥頑不靈。我們由 2000

年談到 2006 年，真的是“有冇搞錯”？這個政府完全漠視民意，也漠視大

部分民意代表的看法，我覺得這種做法是完全應該受到譴責的。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外匯基金不是政府官員替香港人賺回來的錢。外匯基金

累積多年，達到 11,627 億元，是香港市民多年來累積的財富。 

 

 累積到的財富怎樣處理呢？這是涉及到香港市民的共同利益。但是，我

們的政府卻像一個守財奴，守財奴寧願在外面談話也不願在這裏聽我們發

言，證明這個政府沒有甚麼意願聽議員的說話，可能都只是喜歡和富豪喝一

下紅酒，打一下高爾夫球，摸一摸酒杯底，多些到倫敦或日本去聽聽音樂會。 

 

 所以，香港弄至天怒人怨，正正就是由於香港的高官與市民脫節，更與

民主派的民選議員 ─ 我們這些民意代表 ─ 脫節。他們不在席，我也

要這樣說的了，主席。 

 

 主席，現在橫豎沒有太多人在會議廳內，不如請你響鐘要求他們回來。

這是我在十多年以來第一次要求響鐘的。 

 

 

主席：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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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偉業議員：我要求響鐘並不是為了要議員返回會議廳，而是要政府官員返

回會議廳。 

 

 

主席：秘書，請你響鐘，因為現在沒有足夠法定人數。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議員返回會議廳） 

 

 

主席：已有足夠法定人數。陳偉業議員，請你繼續發言。 

 

 

陳偉業議員：我要向各位同事致歉，我要求主席響鐘，其實不是要求你們回

來，我其實只想要求政府的官員回來。但是，我們這些不堪的政府高層連一

個基本的禮儀、禮貌、尊重都沒有，所以這個政府的民望不停下跌，是有理

由的。如果這些官員繼續在政府當高級官員、司長的話，只會令到管治的權

威日漸低落。 

 

 主席，我想記錄在案，我對財政司司長不能出席要表示強烈不滿，並要

作出強烈譴責。主席，對一張空凳說話，真的是極端沉悶，因為像對着一道

牆說話一樣，只會產生回音。政府缺乏誠意聽取議員的意見，是對議會的極

大侮辱。為了尊重楊孝華議員提出的議案，尊重我們自己的議會，我會繼續

我的發言，但對政府的漠視、無能和缺乏尊重，我是感到極度遺憾。 

 

 主席，社會民主連線（“社民連”）就財政預算案早前向政府提交了一

項建議，要求政府在外匯基金中撥出 200 億元作為社會建設基金。這個基金

的用途，是包括扶貧，包括在醫療方面的協助和津貼，包括協助一些低收入

的家庭，特別是綜援的小童和青少年參加戶外活動，向低收入人士例如作出

電腦方面的支援，或財政上的支持，或幫助長者及低收入人士醫療津貼方面

的費用，另外就是協助一些來港不足 7 年的婦女提供醫療津貼和交通津貼，

亦向低收入人士提供生活改善，提出了一連串的建議，希望透過基層生活改

善基金的設立，令低收入人士或普羅大眾因而得到生活上的改善。 

 

 周永生博士多年前提到，香港是富裕中有貧窮的社會，他這本書出版了

差不多 20 年。現在的香港相對 20 年前更富裕，但貧窮的問題卻更嚴重。現

在，香港有每平方呎四萬多元的豪宅，但另一方面，香港仍有 100 萬人生活

於赤貧之下，這是香港人的不幸，這不幸是我們的政府造成的，因為它擁有

萬多億元死守不放，令市民受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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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我想談談 200 億元可以做甚麼。如果以一個三人家庭的公屋來計

算，需款 27 萬元作興建成本，可以興建七萬二千多個單位。200 億元可以為

4.16 萬（附錄 1）的建築工人提供 1 年的就業機會，因為如果以 100 萬元復

修一幢舊樓來計算，200 億元可以復修 2 萬幢舊樓，因此可以創造 119  000
個為期 2 年月薪 7,000 元的職位。200 億元更可以為 54 萬名領取綜援的人士

增加 308 元的綜援額，為期 10 年。所以，各位可以看到，政府明明有資源，

香港很多方面的市民，包括公屋居民、老人、面對醫療需要的人、失業人士

等，可以直接和簡單地協助到這些市民。但是，政府做過些甚麼呢？政府以

前還說，香港基於稅基狹窄的問題，香港還要開徵銷售稅， 後知道自己錯

了，便懸崖勒馬，取消了。 

 

 主席，在現時的經濟狀況下，楊孝華議員的議案，整體精神我們是支持

的，但社民連反對減稅，因為減稅會令庫房面對收入減少，以及很多支出部

分未作支出，我們是不認同的。政府一定要照顧到 有需要的人，他們的基

本生活得以改善，才可考慮減稅。當基本生活未得以改善，100 萬人生活於

赤貧之下，有這麼多人面對醫療、教育、房屋的問題，如果貿然減稅，只會

令貧富懸殊更加劇，令低收入人士面對生活改善的機會更渺茫。 

 

 所以，主席，社民連原則上支持要撥出外匯基金，但對於楊孝華議員的

議案，特別是減稅的精神，我們不能支持。所以，就他的議案，社民連兩個

成員都會投棄權票。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梁國雄議員：俗語有云：歪打正着。今天，楊孝華議員提出的議案辯論，真

的是歪打正着，因為他令這個立法會的議員可以詳盡地說出，政府其實無須

為達致收支平衡而大幅削減香港各方面的開支，尤其是為人所詬病的綜援制

度。其實，香港作為一個...... 

 

 

涂謹申議員：主席，到了現在，仍沒有政府官員在會議廳內。 

 

 

主席：是的，涂謹申議員，請先坐下。在議員進行議案辯論時，《議事規則》

沒有規定有關的司長或局長本人一定要在會議廳內的，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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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主席，不如...... 

 

 

主席：你也看到有 3 位政府官員在聽...... 

 

 

梁國雄議員：主席，主席...... 

 

 

主席：請你不要在我跟其他議員說話時發言。如果你要發言，請你稍後才發

言。 

 

 有官員在聽取大家的意見，但我不能要求某位官員一定要出席會議。如

果你們認為《議事規則》未夠詳盡，或許可以考慮加以修改。 

 

 

涂謹申議員：主席，我覺得現在也沒有足夠法定人數。我希望可以嘗試聯絡

特首，看看可以怎樣做。沒有理由......  

 

 

主席：法定人數不足是一件事，至於另一件事，則並非屬於本席的職責範圍，

請你坐下。 

 

 

涂謹申議員：OK。 

 

 

主席：在響鐘之前，我想看看梁國雄議員有甚麼話想說。 

 

 

梁國雄議員：主席，我聽到你說的話，我覺得你無能為力是很悲哀的。政府

和立法會的關係是等於...... 

 

 

主席：梁國雄議員，現在不是要你評論政府跟立法會的關係，亦不是討論行

政立法關係的場合。即使你想繼續發言，也要請你先坐下，因為涂謹申議員

已要求我響鐘，請各位議員返回會議廳。請你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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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是否感到悲哀，《議事規則》是由各位議員制訂的，我只是執行《議

事規則》而已。所以，我希望梁國雄議員先瞭解清楚，如果要感到悲哀，相

信你先要感到悲哀。請響鐘。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議員返回會議廳） 

 

 

主席：現在已經有足夠法定人數。梁國雄議員，請你繼續發言。 

 

 

梁國雄議員：我知道唐司長應該在附近，他正在外面喝咖啡。我相信他是有

收看電視的，我希望他看了電視後會再回來。不過，我相信他是不會回來的

了。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頑固和傲慢的人。國內有所謂“太子黨”，他也是

香港有錢人的下一代。他們是透過一個小圈子的選舉來治港，但卻治成這個

樣子。他較國內的“太子黨”更差，因為他是“太監黨”。何謂“太監黨”？

大家也知道錦衣衞和東廠，當皇帝出巡時，他們例必跟隨皇帝出巡。皇帝今

天沒有來，太監自然不會來。太監會對平民耍官威，但對皇帝卻唯命是從。

我只可以送 4 句說話給唐司長，是由 4 個“而”字組成的，便是：“視而不

見，聽而不聞，老而不死，死而不僵”，因為他稍後便會回來，在此進行口

舌辯駁，但他卻並沒有心機聆聽。 

 

 大家說政府“水浸”，說外匯基金“水浸”，但銀行其實也“水浸”。

如果根據數據，香港人的人均存款為 23,000 美元。我想請問各位在座聽着

的學生或四周的工友，你們是否有 23,000 美元存放在銀行？當然是沒有，

老兄。其實，在第一次的分配，即在大家透過市場出賣勞動力的分配中，大

部分香港人已受到剝削。我們今天所說的政府盈餘，無論是以甚麼方法滾

存，便是這些每天在工作、接受低薪、接受沒有 低工資保障的市民在

“捱”，形成了老闆的利潤，由老闆的利潤來繳稅，又或是我們“住貴屋，

供貴樓”而造成的利潤，由老闆來繳稅。我們這個政府在第一次時已是極之

不公道了。到了今天，我們把一筆錢拿到國際市場上“放貴利”。我想說，

當我們說財政盈餘或我們的外匯基金在國際市場上“搵錢”時，我們的所得

其實便是第三世界的所失。不過，今天限於時間，我不討論這個問題，我其

實已經發揮過一次了。這筆不義之財拿回來後，也是不義地使用的。 

 

 金管局總裁任志剛的工資那麼高，卻只是做一件根本無須做的事。他一

定可以維持收益的，只要在國際市場上每種投資工具也買一些，採用一籃子

的政策便不會死了。他現在對香港人或......曾蔭權委任他，或我們的特區

政府委任他，他為香港人做過甚麼好事呢？他便是好像這個世界上所有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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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官僚（ technocrat）般，是為了行政官僚、政治官僚、獨裁和專制的管治服

務。我們是怎麼說的呢？《基本法》第一百零七條規定要量入為出，要剩下

“大大嚿”。我們的錢是拿來滿足政府和任志剛等人的私慾，我們的錢是拿

來在國際市場上興風作浪，但他不是拿回來給我們的。 

 

 今天，無論是李卓人議員抑或我們社民連，均已說出了一個很簡單的方

法，便是當把一筆錢......我們整個社會覺得有甚麼須做的，全部拿出來，

然後“量出為入”，因為我們已經太有錢了。例如，改善香港社會的工程需

要 1,500 億元，便立即把 1,500 億元拿出來。為何我們不能同意自由黨提出

的議案呢？因為他們沒有提及減稅。老兄，縱使減少了中產階級的徵稅，但

只要那些 bankers 多加 1%的 mortgage，便會立即化為烏有。減少了李嘉誠的

稅款，他可以繼續拿來炒作，繼續進行投機事業。如果我們只靠減稅，一定

不能令現時因為水深火熱 ─ 無論在醫療、教育、退休或老年貧困方面 

─ 而所須用的錢獲得資助。 

 

 因此，我們絕對不能同意一種方法，便是先問政府拿錢，然後以不足奉

有餘。我覺得如果香港的政治是清而明，特首是受人民監察的，他今天便應

該告訴香港人，在他治港的鴻圖大計中，他需要多少錢來解決這些問題，然

後主動從外匯基金拿錢回來。不過，很可惜，我們沒有普選。各位同學，沒

有普選，香港人是不會有理性討論的。沒有普選...... 

 

 

主席：梁國雄議員，我們這裏沒有人是你的“同學”，所以日後請你說“各

位議員”，好嗎？  

 

 

梁國雄議員：好的，各位議員。我剛才所指的是公眾席上的同學。 

 

 

主席：你不可以向公眾席上的人發言，所以我提醒你...... 

 

 

梁國雄議員：各位公眾席上的人...... 

 

 

主席：你不可以向公眾席上的人發言，你要向主席發言。我已經容許你說“各

位議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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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國雄議員：主席，主席...... 

 

 

主席：好了，你可以坐下，因為你的發言時限到了。（眾笑）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楊孝華議員，你現在可就陳鑑林議員的修

正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今次自由黨動議的議案內容，原意是希望大家有一

個較為廣闊的討論空間，所以議案字眼是着重於要求政府修改現時金融管理

局（“金管局”）就外匯基金的投資收益分帳協議，以增加庫房收入。 

  

 如何作出修改：是略作修改以便每年平均撥入庫房，或是全部撥入庫

房，各黨派都可能會持不同意見，而我們只是要求略作修改至與現行情況不

同便可，目的是增加庫房收入，而並非減少庫房收入。增加庫房收入後，應

減稅、增加服務，還是增加基建，我在議案中並沒有明言，總之，政府須量

入為出，而這項議案主要是修訂現時的分帳協議，修改後有了進步，應怎樣

處理，這已是題外話。 

 

 陳鑑林議員議案的修正案與去年基本上相同，首要是確保政府從外匯基

金投資收益取得穩定收入，自由黨對此是同意的。我們亦認為政府可與金管

局研究一套新的入帳計算方法，以一個較平均的方式入帳，避免不必要的投

資收益波動，令財政預算減少估計錯誤的情況。 

 

 修正案的第二個重點是要求“在釐定向政府增撥外匯基金投資收益的

水平時，必須嚴格遵守財政預算以量入為出的原則，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

字，並與本地生產總值的增長率相適應”，這項修正與自由黨一直倡議《基

本法》列明特區政府必須量入為出的理財原則同出一轍。此外，我們也同意

多撥投資收益予庫房，並不容許政府亂花公帑變成“大花筒”，令赤字再次

出現，同時應繼續維持“大市場、小政府”的做法，因此，我們認為陳鑑林

議員的修正案是可以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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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今天，政府的財政情況已是撥亂反正，重投正軌，開始有盈餘，屬

於每名香港人儲備戶口（即外匯基金的總額）將會接近 1,200 億元，所以，

現時可重新考慮量入為出，力求收支平衡的前提下，將賺取的收益撥入政府

每年收入，以減少政府的財政壓力，讓每名市民可同樣享有經濟好轉的成

果，這是好的做法。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同時支持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 

 

 

FINANCIAL SECRETARY: Madam President,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Honourable Howard YOUNG and the Honourable CHAN Kam-lam for moving 
this motion and the amendment respectively.  I am also grateful to other 
Members for the views they have expressed today. 
 
 The enthusiasm Members have directed to the subject is palpable.  It does 
credit to your sentiments.  The seasonal spirit of generosity fills this Chamber, 
and it is a spirit to which I am not immune myself.  But,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MR MARTIN LEE: Secretary, please clarify to this Council why he exempted 
himself when speeches were being made by Members. 
 
 
主席： 財政司司長，現在有議員要求你澄清。你可以選擇澄清或繼續發言。 

 

 

FINANCIAL SECRETARY: Thank you Madam President, I would continue to 
speak. 
 
 But,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do not pay me to be carried away by the 
spirit of the season into short-term generosity at the expense of their financial 
security.  I have no doubt that, on the morning after, Members will appreciate 
why I must approach their suggestions with sobriety. 
 
 A major part of my duty to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is to ensure that in 
this season, and in every season, they can go about their lives and business with 
as little fear and as much freedom as possible.  One of the major areas in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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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responsibility to discharge that duty is in maintaining their trust and 
confidence in the stability and integrity of the city's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s.  One of the keys to achieving that is to provide assurance that we can 
cope with whatever shocks and strains the local, regional or global economy may 
confront us with. 
 
 That duty in crucial areas has been rightly entrenched in laws passed by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he Exchange Fund Ordinance specifies that the 
primary purpose of the Fund is to regulate the exchange value of the Hong Kong 
Dollar, while allowing that it may also be used to maintain the stability and 
integrity of the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s, and sustain Hong Kong's status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The primary purpose is enshrined in Article 
113 of the Basic Law.  There is somewhat greater flexibility with the 
accumulated surplus of the Exchange Fund and the fiscal reserves placed with the 
Exchange Fund, but even here, the duty of care remains.  I would fail in that 
duty were I to take actions with those monies that cast any shadow of doubt over 
our ability to maintain the integrity of the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s, or that 
diminish our capacity to cushion the shocks of economic downturn.  Measures 
which may seem easy and tolerable in prosperous times may become blocks of 
concrete on our legs when we have to swim through financial crises. 
 
 I really would like those who have been generous with accusations that I 
am playing Scrooge with Hong Kong's finances to remember that the financial 
and monetary shocks are not hypothetical, or events that happen only in less 
fortunate economies than our own.  There have been events ― some of very 
recent memory ― that have hurt us badly.  They have required prompt action 
by my predecessors, calling on the resources of the Exchange Fund, to get us out 
of difficulty and enable us to move on.  The extensiveness with which the 
Exchange Fund has been mobilized for this important, statutory purpose varies 
from event to event, with the most recent one recording a proportion that is much 
too high for comfort, although in that particular event, the Exchange Fund ended 
up making a handsome profit rather than incurring significant expenses, as was 
the case of the bank rescues in the '80s.  We also should not forget the high 
likelihood of the public finances being in considerable deficit, coinciding with the 
occurrence of a financial crisis that requires the use of the Exchange Fund, with 
the substantial withdrawal of fiscal reserves from the Exchange Fund 
exacerbating the situation.  Also, the globaliz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has been 
a great boon to Hong Kong, but also exposes us to a global array of ris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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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ization of financial markets has increased the flow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by leaps and boun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further increased the 
mobility of international capital, in terms of both speed and volatility.  
According to some estimates, there are now about 8 800 hedge funds with about 
US$1.2 trillion under management.  The funds continue to be big, 
non-transparent and leveraged through borrowing or the use of derivatives.  
There is a potential risk that more institutions with more resources, all seeking 
rates of return higher than their benchmarks, will act in the same direction at the 
same time in their search for yield, making markets more volatile.  
 
 Hong Kong i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sitting at the door-step of 
the fastest growing and developing economy in the world, and being ourselves 
the fre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with no exchange control policies mandated by 
the Basic Law, and being large and liquid enough to attract international capital 
but small enough to be tossed around or subject to unscrupulous manipulation, 
our financial markets are more prone to sharp volatility than those of other 
centres.  This is notwithstanding the robustness of our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s, and the strengths of the institutions, which are benchmarked, and 
measure well, against the best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many players in 
global finance, wherever they are domiciled, it is simply that it is much easier to 
pump water out of Hong Kong to put out fires in their own backyards.  
Consequently, it is much more difficult for a medium-sized, free and ope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to maintain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Whether we like it or not, this is the reality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we have 
no option but to rise up to the challenge.  And we have done it well, but clearly 
not without the occasional use of the Exchange Fund and also unorthodox 
measures.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which has induced such dramatic increases in 
private capital flows has also exhibited significantly improved capacity to 
transmit ill-advised investments", said Alan GREENSPAN.  He went on to 
note: "Our productivity to create losses has improved measurably in recent 
years."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ers cannot, without undue 
intervention in the free market, prevent individuals from making investments that 
are often spectacular both in their value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they are ill 
advised.  But, when the consequences of those decisions hit the markets, the 
banks or the financial systems, it is the finance ministers and central bankers who 
have to be ready to shovel up the debris and put things back on a stable footing 
again.  We have to have the tools ready on hand to do this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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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task is likely to become more difficult as the much politicized 
global imbalance continues to loom large over international finance, threatening 
a disorderly adjustment of global dimension, as geopolitical tension possibly 
intensifies and as our own country ― now the fourth largest economy in the 
world, the third largest trading entity and the largest foreign reserve holder in the 
world ― continues on a path of reform and liberalization.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international finance has considerably more room to 
make it even more potent in the years to come. 
 
 What happened in Thailand yesterday serves as a very good reminder for 
all of us the potency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the difficulty in the task of 
maintaining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Measures in Thailand to limit 
capital inflow produced a surprisingly sharp downward adjustment in the prices 
of financial assets there ― the stock market fell by about 15% in one day, bond 
yields went up by 20 to 30 basis points, savagingly slashing bond prices, and the 
exchange rate of the Thai Baht depreciated.  This sent shock waves through the 
financial markets in Asia. 
 
 It is too early to tell how this episode of financial shock will play out. 
Hopefully the reversal of the measures announced last night, insofar as 
non-resident investments in the Thai stock market are concerned, will have a 
stabilizing effect and contain possible contagion.  Indeed, this seems to have 
been the case in the last 20 hours or so, given the muted reaction in emerging 
markets in the West overnight and the rebound this morning in Asian markets ― 
the Thai market rebounded 10%.  But it is also possible that global investors 
may, quickly or in more measured time, take a fresh look at the risk profile of 
their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s in the light of the changed probability of policy 
shifts in emerging markets.  If so, there may be significant adjustments to the 
earlier liquidity driven compression of yield spreads and boosting of prices of 
financial assets in the emerging markets, with possible implications for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These are issues that keep me and my colleagues in the 
front line alert and support my wish to keep our powder dry. 
 
 Each day I keep in mind the observation that "No one, perhaps for one or 
two very brave economists, predicted Japan's descent into an economic morass.  
Nobody predicted the South East Asian crisis and no one predicted Russia's 
default in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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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ch day that I have to help Hong Kong find its path through the jungle of 
global finance, I keep listening carefully for the brave economists, and I make 
sure I continue to carry a large stick to deal with anything that may jump out.  
 
 Madam President, we will continue to make every effort to make our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s more robust.  We will act whenever we identify 
a case for doing so.  We will act in advance wherever we ca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hree refinements to our Linked Exchange Rate system in 
May last year is a case in point.  They were made ahead of the reform to the 
Renminbi exchange rate system announced in July last year, to anchor exchange 
rate expectations on the strong side of the Hong Kong Dollar link.  But Hong 
Kong still needs the assurance of strong reserves available to support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Such stability is essential to the livelihood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nd to the maintenance of the status of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The question that can be easily asked is, "How much do we need?"  A 
question that was asked several times in this Chamber today.  But the provision 
of an authoritative answer is as difficult as it is market sensitive, possibly in a 
destabilizing and self-defeating way, given the dynamics of financial market 
discipline.  This is certainly not an excuse for not trying.  We did, and quite 
extensively, though quietly, look into the matter, and the answer is inconclusive.  
The traditional models of reserve adequacy measured in terms of the number of 
months of retained imports or against the amount of external debt are simple but 
highly misleading, particularly for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because 
foreign reserves are not for paying for imports in case of a calamity imposed by 
nature, or for servicing external debt when external finance suddenly dries up. 
 
 There are many other models but none relevant to our circumstances.  
We even attempted to look for a sophisticated balance between the opportunity 
cost of holding liquid foreign reserves and its insurance value on the basis of past 
volatility of key monetary variables, using an option pricing methodology, but 
the result was not confidently convincing to the extent of convincing also the 
controller of the Exchange Fund. 
 
 Thus, this deceptively simple question on the adequacy of foreign reserves 
shall, for the time being, remain unanswered, which means that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Exchange Fund to the general revenue shall continue to be limited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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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ment income from the fiscal reserves deposited at the Exchange Fu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haring arrangement.  The simple truth is: It is very hard to 
identify a level of reserves and say with confidence, "This is enough".  Even if 
you can do it, chances are that some unforeseen events will occur that will throw 
your calculations out of kilter.  Neither is experience always a reliable guide.   
 
 Consider the events of 1998.  The more than $100 billion deployed then 
to fend off the notorious double play in our stock and currency markets far 
exceeded, in absolute terms and as a proportion of the Exchange Fund, the 
amounts used to maintain stability on earlier occasions.  If we had been relying 
solely on experience of those previous crises in 1998, we might have found 
ourselves dangerously short of resources.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we cannot afford to be a little more aggressive in the 
investment of a small part of the Exchange Fund.  This is in fact a matter under 
constant review by the Investment Sub-Committee of the Exchange Fund 
Advisory Committee.  There is a fine balance to be struck among risk, liquidity 
and return, having regard to the overall objective of the Exchange Fund: From 
time to time, modifications are made to the investment strategy, although not 
necessarily to the overall risk appetite of the Exchange Fund.  Such adjustments 
are made in the hope of improving the overall rate of investment return of the 
Exchange Fund and therefore the investment income for the fiscal reserves. 
 
 The present sharing arrangement introduced in 1998 has served the 
general revenue very well.  Although there has been higher year on year 
volatility in investment income for the fiscal reserves, on average the rate of 
return has been higher than that under the previous arrangement when the fiscal 
reserves were placed with the Exchange Fund as if they were bank deposits.   
 
 Obviously, the rate of return on assets of a bank is, on average, higher 
than the interest rate paid for deposits, except that it is more volatile.  But 
short-term volatility is fine as long as we take a long-term view.  However, it 
will obviously be useful for the proper management of the public finances if such 
volatility could be dampened, and this source of government revenue made more 
stable and predictable, without conceding on the average rate of investment 
return over a period of time.  
 
 I have listened with interest to Members' views on options for the sharing 
arrangement.  These range from some forms of fixed fee, either in the form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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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ntage or an absolute amount each year; through various forms of bonus 
sharing with the Government taking the whole amount or a higher value, to 
sharing based on a fixed or moving average of returns over the previous few 
years.   
 
 All of these hav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Fixed fees offer stability 
but mean that higher returns in good years may be foregone.  More flexible 
arrangements are likely to mean greater volatility, although some of the volatility 
under the current arrangement is caused by the need to mark to market, and the 
fact that the Exchange Fund has to record unrealized gains and losses.   
 
 Prices of equities fluctuate.  Even for bonds, changes in interest rates ― 
or in expectations about interest rates ― cause yields, and hence prices, to rise 
and fall.  When this happens, the resulting mark-to-market gains or losses 
depend on the duration of the portfolio and a host of other factors.  Along with 
these are international accounting standards that the Exchange Fund, with its 
commitment to full transparency, must follow. 
 
 I am not opposed to exploring how we might improve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desire for higher returns to fund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stability of 
income, subject to the overriding need to ensure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It is, I suppose, a bit like trying to have your cake and eat it too, but I am ready 
to consider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s that may have merit in them. 
 
 For stable and sufficient revenues to provide sustainable finance to meet 
public needs, broadly-based taxation is the direction we must look.  The 
Exchange Fund is not a revenue-raising implement, it is our bulwark for 
stabilizing the exchange rate of the Hong Kong dollar and a firm foundation 
stone for the continue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s economy.  I am 
not as sanguine as a number of Members who have spoken today that taking 
money out of the Fund, thereby weakening our ability to resist external attacks, 
would be wise at this time. 
 
 Reviewing the arrangement for sharing revenue between the Exchange 
Fund and the fiscal reserves is one thing.  The use of the Exchange Fund to 
subsidize general revenue is an entirely different matter.  Crediting to general 
revenue an income more than the share attributable to the fiscal reserves would 
amount to a transfer for the Fund under section 8 of the Exchange Fund 
Ordi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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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 such transfer would have to be explicit, transparent an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Ordinance.  These require that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be "satisfied that such transfer is not likely to affect adversely his 
ability to fulfil the purpose for which the Exchange Fund is required to be or may 
be used".   
 
 From what I have said about the risks to which we are open, and from my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to the well 
being of the citizens of Hong Kong, I must take great care and must not be 
satisfied easily before making any such decision. 
 
 I understand that it is the Members'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have 
more income and more stable sources of income to support various items of 
public expenditure they desire.  I can assure Members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adhere to the fiscal principles of the Government as laid down in Article 107 of 
the Basic Law, that is, keeping expenditure within the limits of revenues in 
drawing up the Budget; striving to achieve a fiscal balance; avoiding deficits, and 
keeping the Budget commensurate with the growth rate of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Putting the Exchange Fund and public expenditure together in one bag will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keeping expenditure within the limits of revenues.  
Indeed, it appears to turn it on its head by looking for revenue to meet 
expenditure.  This will not meet the public expectation for the Government to 
manage public finance prudently and leave as much economic choice and 
freedom to the community as possible.   
 
 The call for restraint in government spending has been heard loudly in this 
Chamber.  In response, through hard work across the public sector, the 
Government has managed for two consecutive years in 2004-2005 and 
2005-2006 to reverse the previous trend for continual increase in public 
expenditure.  In preparing the 2006-2007 Budget, we have planned for a modest 
growth in expenditure in the coming five year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aiming to 
maintain an overall surplus.  We will continue to stress prudence and value for 
money in daily public expenditure while being ready to make long-term 
investments that will benefit our economy and our society. 
 
 Madam President, I am grateful to Members for their suggestions.  As I 
have said, I will continue to keep the income-sharing arrangement with the 
Exchange Fund under review and to consider measures that are commensu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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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my duty to protect the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tability on which our present 
prosperity and future prospects so heavily depend. 
 
 Thank you.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陳鑑林議員就楊孝華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主席：我認為議題獲得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及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兩部分

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主席：楊孝華議員，你現在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1 分 34 秒。 

 

 

MR HOWARD YOUNG: Madam President, according to the statements made 
by the 14 Members who spoke on the amendment, I think most of us here agree 
to the gist of the motion.  I detect the sentiment is that we all in principle go 
along with the gist of the motion,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view the 
arrangements regarding the Government's share of the investment income from 
the Exchange Fund.  I do notice that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in the last part of 
his response, said that he would keep the matter under review. 
 
 All of us here have made it quite clear that we are actually not talking 
about touching the actual fund itself (standing at $1.2 trillion at the moment) in 
anyway, instead, we are talking about future arrangements for the investment 
income and whether we can increase the Government's share, thereby allowing 
the Government to have more resources to help the needy, to increase 
infrastructures, and perhaps to even reduce the burden of the middle class in 
taxation.  At the beginning, I pleaded to the Financial Secretary not to repeat 
the old dogma of saying that what we need is as much as possible, as high as 
possible, although he did give us some mor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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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responded in English this time, perhaps to breathe some new breath 
into the debate.  I hope that we do not have to wait for another year in which 
there is no move and we will have to have a similar debate, and then he will 
respond in Putonghua.  Thank you.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由楊孝華議員動議，經陳鑑林議員

修正的議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沒有議員舉手） 

 

 

梁國雄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LEUNG Kwok-hung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梁國雄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何鍾泰議員、張文光議員、陳智思議員、梁劉柔芬議員、單仲偕議員、黃容

根議員、楊孝華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議員、

王國興議員、李國麟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郭家麒議員、張超雄

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員、鄺志堅議員及譚香文議員贊成。 

 

 

黃宜弘議員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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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田北俊議員、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周梁淑

怡議員、涂謹申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楊森議員、劉江華議員、

劉慧卿議員、譚耀宗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國英議員、梁家傑

議員及湯家驊議員贊成。 

 

 

陳偉業議員及梁國雄議員棄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2 人出席，21 人贊成，1 人棄

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18 人贊成，2 人棄權。

由於議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經修正的議案

獲得通過。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2 were present, 21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and 
o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1 were present, 18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s amended and two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as amended was carried. 
 

 

主席：第二項議案：促請中央政府不要干預香港特區內政。  

 

 

促請中央政府不要干預香港特區內政 

URGI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 NOT TO INTERFERE IN 
THE HKSAR'S INTERNAL AFFAIRS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 

 

 全國人大在 1990 年 4 月 4 日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

本法》（“《基本法》”），並且在 1991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經過一百五

十多年的英國殖民地管治，香港在 1997 年成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中英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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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也在 1998 年就香港的前途問題簽署《中英聯合聲明》，香港也從那時候

開始了長達 13 年的過渡期。 

 

 主席，在 1997 年主權移交時，當時有些香港人的心情很矛盾，他們為

不再做殖民地的子民感到高興，但他們卻害怕在中共統治下會失去自由，他

們更擔心中央政府會干預特區事務。有些香港人希望《基本法》能保障香港

在“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及“港人治港”，他們希望香港的自由方

式可以保持不變，法治不會被侵蝕，政制會變得更民主。他們更希望特區政

府可會抵禦來自北京的干預。 

 

 主席，我今天在立法會提出，促請中央不要干預香港內政的議案，因為

我們前綫及很多香港市民也看到，內地官員時常對香港事務指手劃腳，有些

商人更跑到西環的中聯辦，甚至跑到北京，邀請中央來干預。面對京官的言

論，有些特區官員感到無比的壓力，甚至可能連行政長官也要就範。主席，

近，有一名的士司機對我說，他的母親問他為何曾蔭權說的話越來越像內

地官員般呢？ 

 

 除來自內地的干預及香港人邀請北京干預，另一個令人感到不安的發

展，是香港市民對這些干預已感到習以為常，甚至更覺得要逆來順受。我今

天提出這項議案，是希望引起各方面的關注，一起合力捍衞特區的高度自

治。議案可能會被否決，但我認為問題嚴重，應在立法會上討論。 

 

 主席，《基本法》第二章是有關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當中第十三條

是有關外交事務，第十四條是有關防務，這些範圍是由中央負責。這一章也

清楚規定特區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司法權和終審權。 

 

 主席，中央制定《基本法》的其中一個目的是要安定香港的民心，要體

現中央自我約制，因為我相信很多香港人，即使到了現在，仍很害怕被共產

黨管治，而中央這樣做，也是為了確保香港的穩定繁榮，讓香港可以繼續做

一隻會生金蛋的鵝，這種安排對香港好，對國家也好。香港人更期望中央會

落實承諾，不干預特區事務。然而，干預是中國共產黨的本性，要它實施自

我約制，其實難度是非常高的。 

 

 在特區成立之前，中央已透過由 400 人組成的小圈子，欽點董建華成為

特區第一任行政長官。可能由於中央對董先生的信任，亦因為當時國際社會

非常關注北京會否干預香港事務，因此在特區成立初期，北京並沒有事事過

問。可是，董先生辦事不力，“船頭驚鬼、船尾驚賊”，而且當然經常揣測

北京的意願，令管治出現危機，這是董先生個人的不幸，更是特區的浩劫。

董先生的拙劣辦事方法，終於引發 2003 年 7 月 1 日的黑色大遊行。當時有

七八十萬市民湧上街頭，嚴重沖擊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當年的大遊行亦燃



立法會 ─ 2006 年 12 月 2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0 December 2006 

 

136

點起市民對普選的強烈訴求。面對強大的社會動員，中央感到震驚和憤怒，

決定要箝制香港的傳媒，以及促使政制民主化“剎車”。 

 

 在 2003 年 12 月 2 日，董先生上京述職，剛剛上任 9 個月的國家主席胡

錦濤對他說，中央對香港的政改高度關注，4 個月後，人大常委在沒有諮詢

香港的情況下，就行政長官和立法會選舉進行釋法。人大常委更在 2004 年

4 月 26 日作出決定，否決香港在 2007 年及 2008 年進行雙普選，中央粗暴干

預特區事務，但特區政府和多個界別的精英均噤若寒蟬。在人大作出釋法和

否決 2007 年及 2008 年雙普選期間，商業電台也受到干預，它迫令兩個 受

歡迎的 phone-in 節目主持人鄭經翰和黃毓民“封咪”，很多新聞界也效法政

經界的精英對中央的干預視而不見，有些人更表示香港人應該認命。北京和

中聯辦官員亦變本加厲，時常就特區事務指指點點，彷彿變成特區的太上皇。 

 

 在 2004 年 12 月，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澳門訓斥董建華和一眾主要官員，

要求董先生總結經驗，查找不足，不斷提高施政能力和管治水平。3 個月後，

董建華黯然下台。在董先生下台 1 個月以後，國務院港澳研究所在沒有知會

特區政府的情況下，在北京舉行《基本法》座談會，發言的人充分流露出中

央的恐懼和對香港人的不信任。所長朱育誠引述鄧小平的講話，回應中央干

預香港事務的說法，他說，不要以為所有香港事情均由香港人來管，中央一

點也不管，便萬事大吉，並指這種做法是不切實際的。中聯辦主任高祀仁更

在會上強調“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中央擁有不容質疑和挑戰的

權力，任何人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在民主幌子下反對大陸的基地，都是他們

堅決反對的。人大副委員長盛華仁在會上指出，“港人治港”以愛國者為主

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中央不干預特區自行管理事務，但不等於中央對於事

關國家主權和安全的重大問題不管。在會上，前《基本法》草委許崇德也發

言表示，行政長官不論直接或間接選舉產生，只有在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後才

能發施號令。他又批評香港回歸 7 年，特區政府未能做到《基本法》列明的

行政主導，未能實現強勢政府的高效管治，反而走向跟立法機關互相制衡、

三權分立。另一位前草委蕭蔚雲則說，香港政制發展必須由中央主導，中央

有 後的決定權。 

 

 主席，面對這些排山倒海和帶有恐嚇性的言論，特區政府是完全無力招

架，而京官的嘴臉更令很多香港人感到心寒。在 2005 年 6 月 16 日，曾蔭權

在中央和財閥的欽點下，自動當選成為行政長官，揭開了中央加強干預特區

事務的序幕，因為曾蔭權的人緣欠佳，他在立法會、商界和公務員方面均缺

乏支持，如果他要立法會支持他的政策，他便要向中聯辦求助，因為只有中

央才可向保皇黨發號施令，這種做法已令一些商人覺得特區再沒有甚麼高度

自治可言，他們形容現時的局勢好比西環控制中環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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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董建華施政失誤，造成民怨沸騰，引致七八十萬人上街抗議，因而

令北京敲響警鐘。在董先生在任的 後數年，有無數商界和政界的人到北京

告狀，令領導人覺得特區政府為中央添煩、添亂。當胡錦濤上台後不久，便

決定撤換董建華，並加強對香港的干預。“董下曾上”是由中央悉心安排，

連親北京的政黨對這個決定也毫不知情，他們有些更感到不是味兒。中央決

定欽點曾蔭權出任行政長官，不單由於他的民望高，亦由於知道他會對中央

言聽計從。然而，曾先生在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內沒有得到支持，所以他要

倚靠中聯辦幫他拉票，去年的小圈子選舉，便是由中聯辦統籌的。 

 

 自從曾先生上任以來，他要繼續倚賴中聯辦，因為他仍然沒有能力駕馭

親北京的議員，因此，北京便有更多機會介入特區事務，甚至連哪些人能獲

委任至哪些委員會，也要由中聯辦過問。干預特區事務的例子真是罄竹難

書，而絕非局限於現時正舉行的行政長官小圈子選舉，以及 近電訊盈科出

售股權的鬧劇。中央官員事事干預，行政長官無能為力，在這情況下，特區

要維持“高度自治”、“港人自港”，將會變得越來越困難。出現這個困局，

重要的原因是行政長官是由小圈子選舉產生的。在這個利益集團中，大部

分的所謂選民均會利用他的選票為自己的界別、政黨或本人來謀取利益，這

便是徹頭徹尾的官商勾結。市民不期望在這種制度下產生的行政長官會捍衞

我們的自由和利益，因為他的權力來源便是北京和財團，而那些有財有勢的

人是不敢開罪北京，他們更不願意看到一個敢言、有獨立思考和能代表廣大

市民利益的行政長官。 

 

 主席，古語有云，有怎樣的人民，便會有怎樣的政府。我們知道中央想

主宰特區政府如何產生、如何聽話，可是，香港人卻希望我們有一個由普選

產生的政府，因為只有由普選產生的政府才能捍衞香港的自由、公義和法

治。主權移交已差不多 10 年，在“一國兩制”下，香港人現時仍然能享有

一些內地人民不能享有的法治和自由，這是得來不易，也是香港人不斷努力

的成果。面對越來越困難的形勢，我們要加倍努力來捍衞香港的自由。我們

亦促請中央不要干預特區的內政，而要給香港人一個機會。 

 

 我謹此陳辭，提出議案。 

 
劉慧卿議員動議的議案如下： 

 
“本會促請中央政府不要干預香港特區內政，包括行政長官選舉，並促

請政府當局盡力捍衞香港特區在“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及港人

治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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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劉慧卿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主席：楊孝華議員會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修正案進行

合併辯論。 

 

 我現在請楊孝華議員發言及就議案動議修正案。 

 

 

楊孝華議員：主席女士，我們今天要討論的議題，是有關在“一國兩制”下

中央和特區的關係。其實，我們只要翻閱一下《基本法》，看看第二章“中

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從當中的多項條文，例如第十六條“香港特

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依照本法（《基本法》）的有關規定自行處理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事務。”、第十七條“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立法權。”，

以及第十九條亦說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等，

便可清楚瞭解到“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是如何充分得

到《基本法》的保障。 

 

 對於原議案的措辭，“促請中央政府不要干預香港特區內政，包括行政

長官選舉”，自由黨並不認同。首先，原議案以“內政”來形容中央和特區

關係，已有明顯的用詞不當，因為內政一般是對一個國家而言，香港是中國

的一個特別行政區，按照《基本法》，香港從來只有內部事務，並沒有所謂

的“內政”。此外，原議案的措辭無疑是指桑罵槐和肆意抹黑，強烈暗示中

央是在干預特區政府的內部事務，這做法亦十分不妥當。 

 

 況且，這根本便不符合事實。例如，英國政府每半年提交給國會的《香

港半年報告書》，在香港回歸近 10 年以來，曾發表 19 份報告書，當中絕大

部分均認為“一國兩制”在香港整體上運作良好，《聯合聲明》及《基本法》

所承諾的權利和自由也得到維護。 

 

 美國國務院於今年 4 月也發表了《美國香港政策法報告》，確認香港能

維持“高度自治”、司法獨立，以及各種自由均沒大問題，這反映國際社會

認為中央政府並沒有干預特區政府的內部事務。 

 

 主席女士，即使在香港本土，大多數人也不認同所謂的“干預論”。根

據香港大學民意調查中心於上周公布的 新民意調查顯示，市民對“一國兩

制”的信心高達七成，市民對香港前途的信心更高達七成二，這項每隔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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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進行一次的調查，認同的比率在過去 1 年一直高踞七成以上，顯示市民對

中央落實“一國兩制”，以至特區的前途充滿信心。如果按原議案所指，中

央真的有干預特區事務，相信不可能出現上述的民意結果。 

 

 此外，歷年來，國家領導人均公開承諾，會絕對信守“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的方針政策，並視之為國策，這足以印證中央對堅

守承諾是十分重視的。正如兩星期前，來港出席國際電訊展的人大委員長吳

邦國，便一再重申中央是會堅守這項基本方針和政策的。 

 

 主席女士，至於特首選舉的問題，我想指出，中央是有一定的角色要扮

演的。《基本法》第十五條及第四十五條便明確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

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第四十三條亦

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依照本法（《基本法》）的規定對中央人

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還有，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的產生辦法”的條文亦清晰列出，對行政長官選舉產生的辦法如有需要修

改，除了要立法會三分之二通過外，更要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

批准。 

 

 至於剛結束的選舉委員會選舉，也曾傳出有中央干預的聲音，但這其實

皆屬無風起浪之作，從來沒有任何事實可以證明。反而，大家普遍認為，在

10 天前進行的選舉委員會選舉過程順利，是一次公平、公開、公正的選舉。

這次由泛民推介的候選人以高票當選，大獲全勝，更反證干預論，說穿了，

這如果不是反對派動不動杯弓蛇影，便是故意搞些選舉花招、混淆視聽。 

 

 反而在 SARS 疫情之後，中央迅速透過 CEPA 和開放自由行，協助特區

走出經濟低谷，難道我們又要批評中央政府干預特區的經濟和旅遊事務嗎？ 

 

 如果關心便等於干預，那麼，像我們立法會議員經常與英美及歐洲的政

界人士會面，甚至反對派議員經常提出要求外國關注香港的事務，又是否邀

請外國干預我們的內部事務呢？按此說法，劉慧卿議員、李柱銘議員為甚麼

不動議禁止這些外國政界人士來港及發表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言論呢？ 

 

 例如去年 8 月，負責替美國國會研究中美關係的美中經濟和安全審查委

員會主席狄立馳（Richard D'AMATO）來港，與劉慧卿議員等多位反對派議

員見面後，獲告知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所承諾的“高度自治”正在減弱，

而中國亦未準備讓香港發展民主政治，所以美國國會很關注中國有否遵從原

來的承諾。試問這是否在邀請外國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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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女士，我們認為，中央在過去一直恪守給香港特區“高度自治”的

承諾，所以我今天代表自由黨提出修正案，促請中央政府按照《基本法》，

繼續維持不干預香港特區內部事務的政策。同時，我們也要求特區政府繼續

盡力捍衞香港特區在“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及“港人治港”，這是

特區政府應有的責任。 

 

 譬如 近備受關注的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問題，以及內地鹹淡水魚突然停

止供港事件，特區政府初時的反應均令人感到有點欠缺積極。特區政府應可

主動些，加強與內地各有關當局磋商，以及積極行使和運用我們在兩制下應

有的權力和空間，例如可使用各項行政措施，設法減少內地孕婦來港產子，

佔用公帑及我們珍貴的公立醫院資源。在涉及食品安全檢驗標準問題時，與

內地加強溝通之餘，也應緊守我們一直沿用的標準和監察方法。總之，我們

要致力保障“一國兩制”的原則，在香港得以充分落實。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動議修正案。 

 

楊孝華議員動議的修正案如下：  

 

“在“中央政府”之後刪除“不要”，並以“按照基本法，繼續維持

不”代替；在“干預香港特區內”之後刪除“政，包括行政長官選

舉，並促請”，並以“部事務的政策，並要求香港特區”代替；及在

“盡力捍衞”之前刪除“當局”，並以“繼續”代替。”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楊孝華議員就劉慧卿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楊森議員：主席女士，1984 年的《中英聯合聲明》的第二條、第三條及第四

條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特區”）的政治及行政權力作出了一個框架，大概

來說，特區可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包括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

和終審權，而在行政長官選舉方面，當以選舉或協商方式產生後，由中央政

府負責任命。 

 

 到了 1990 年，在頒布的《基本法》，上述這些原則得到再一次保證，

並在第二章及第四章有較具體的闡述。《基本法》第二十二條更列明（本人

引述）：“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

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引述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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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的是，紙上的東西是一套，中央政府的行為有時候體現出來，卻是

另外一套。“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承諾，在中央不斷干預下，其實

變得相當脆弱。 

 

 原議案提到促請中央不要干預行政長官選舉，對這方面，本人感受甚

深。 近，本人參與推動特首選舉要有競爭的活動，並且支持梁家傑議員參

與特首選舉。但是，在踏入門檻的第一步未開始，中央政府已透過各種方式

進行直接或間接的干預。 

 

 要有投票選出特首的權利，必須先成為選舉委員會委員（“選委”）；

要成為選委，必須參選和得到界別內的選民認同。但是，一些支持民主派的

朋友、支持特首要有競爭的朋友還未參選，便已被有關方面勸退， 終因政

治壓力而未能參選。 

 

 上周日的選舉委員會選舉 ─ 楊孝華議員剛才亦有提到 ─ 在特

區政府的有限宣傳下，不少選民也願意站出來，支持一些表明選舉要有競

爭、支持 2012 年普選，又或表明會提名梁家傑先生參選的候選人成為選委。

對於這次選舉結果，本人作為梁家傑參與特首選舉工作小組的一員，感到非

常欣慰，也相當戰戰兢兢。表面上，梁家傑先生可順利得到大約 134 名選委

的提名，獲得選舉的入場券，如果在公平競爭的條件下，本人相信這是完全

沒有問題的。但是，在選舉背後，梁先生所面對的，不止是與現任行政長官

在爭取提名上的競爭，也要面對來自中聯辦的角力。有想參選成為選委的市

民被勸退，自然也會有已成為選委的候選人，在中方龐大的國家機器的壓力

下，不提名或 後不敢支持梁先生。 

 

 雖然中央政府不會理會干預特首選舉的批評，但本人想特別提醒中央政

府 ─ 雖然這是大部分市民均不能參與的小圈子選舉，但中央政府要特區

政府搞好選舉，便不應阻攔一些人參選選舉委員會，或阻攔一些人不提名或

不投票給梁家傑先生。特首選舉本應在“高度自治”的原則下進行，可惜的

是，每次中央均高度干預。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先生開風氣之先，在芸芸人羣

中，獨挑當時尚未任特首的董建華先生握手，今次在有可能競爭特首的情況

下，亦百般阻撓。中方的干預，無非是想讓它屬意的人當選。但是，選舉應

在公平、公開、公正的基礎下進行，干預選舉，便會令香港市民進一步對中

央失去信任，台灣人民見到中央這樣醜陋地控制選舉，怎會對“一國兩制”

有信心？又怎會願意接受統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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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行政長官選舉之外，中央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例子，比比皆是。一

些本來屬於香港自治範圍內的事務，經中央插手，透過數次釋法，規定了港

人內地所生子女沒有居留權、界定了 2007 年及 2008 年的特首及立法會選舉

模式、訂定了行政長官的剩餘任期等，其實均令本港可自行處理事務的空間

變得越來越小。這些釋法行為非常粗暴，中央卻認為是應該的，並理解為可

穩定香港社會的政策，強加給香港市民承受，不理法律後果和政治影響，破

壞了香港的“高度自治”。 

 

 如果中央不斷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長此下去，只會令香港的自主性逐

漸喪失，失去香港應有的特色和《基本法》條文下保障的特別處境，我恐怕

香港特有的國際地位也會漸漸失去，變得與其他內地城市毫無分別，而“港

人治港”，也只不過是港人事事奉北京的意旨來管理香港，“高度自治”、

“港人治港”的承諾便變得毫無意義。 

 

 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梁國雄議員：我記得兩天前，譚耀宗議員在政制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上問林瑞

麟局長，如果香港選出來的特首是中央不想任命或不獲中央任命的，那怎麼

辦呢？並且要求他注意一下。 

 

 我當時曾回答譚耀宗議員 ─ 但他離開了會議廳，指出這是一個關

鍵，這便是為何中央政府要干預香港特區的內政。根據《基本法》，中央政

府 ─ 即中共政府，兩個字十分相似 ─ 其實只負責國防外交，其他是

不會理會的。可是，它卻狗尾續貂，表示特首和行政會議或各司、各級官員

要由它實際任命，這是甚麼意思呢？那便是如果賽果和投注不相適應，也一

定要派彩或重新作賽。 

 

 這便是問題，這便是為何中央政府要不停干預結果。因為這樣會產生憲

制危機，假如現在選出一位中央政府不喜歡的人當特首，例如曾鈺成是它所

不喜歡的，這樣便大件事了。如果中央不想任命他，便會產生很大的憲制危

機，也牽涉《基本法》的總綱問題和《中英聯合聲明》，這才是關鍵。當然，

這只是一個很短......我們看到技術上的問題，因為中央政府絕對不想任命

一位由香港人選出（即使是由香港小圈子選舉產生）的人，只要是它不滿意

的，它也不想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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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上，為甚麼會這樣呢？那便是中央政府（即中共政府）絕對不希望

有一個人在任何地方 ─ 包括美國或任何地方 ─ 挑戰它的一黨專政

（不論是言論或行事），這才是關鍵。所以，在這問題上，中央政府不干預

香港內政這一點根本是無法達到的，它是不停干預，不停地以各種方法進行

干預。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同事“鄭大班”“封咪”或黃毓民“封咪”，便

是因為 ─ 還未是須由它實質性任命的，只是立法會議員的選舉而已 ─ 

如果太多中央政府所不喜歡的人被選入立法會內當議員，並足以制衡特區政

府的話，已經是不可以了，因此便要以黑社會的卑劣手段迫使二人“封

咪”，這是一個事實。 

 

 所以，在這問題上，我們再要求中央政府不要干涉香港的內政，其實只

是“嘥氣”，原因是甚麼呢？那便是它不能夠讓香港人“自治”。只要我們

沒有違背國防外交，即沒有跟任何國家結盟或擁有一支反對中央或中共的軍

隊，這樣其實便已經算作可以，但它卻公然撕毀了這一點，因為它要保證能

做到一項它在《基本法》之下未必做得到的事，這才是關鍵。所以，不論是

巧言令色還是怎樣說，說到底，便是這麼一回事。 

 

 中共政府絕對不容許香港產生一個由香港人選出的政府，這也是為何我

們要“先圖後表”、拖延這麼久才進行普選的原因。因為如果有普選，便會

產生一個危機。一旦有普選時，中央政府絕對不能全面干預選舉，因為人人

也有分參與選舉，現在既然只有 800 人，便可經常打電話給人了，對嗎？李

鵬飛在半夜也接獲成先生的電話，每一位也是這樣。所以，普選為何恐怖呢？

便是因為一個 強大的政權也不能夠完全掌握一切結果。 

 

 就着這一點，如果我們今天再談這件事 ─ 或許有些人辯駁，說中央

關心香港有甚麼問題呢？關心當然是沒有問題，即使成立中國共產黨香港分

部或香港共產黨也沒有問題，但卻要公開競爭，而不是透過一個腐敗的制度

來干預香港。所以，如果大家要求中共政府不要干預香港時，潛台詞是甚麼

呢？那便是要在制度上令它難以干預的，那便是普選。 

 

 所以，如果今天人人也辯護說中央政府作出干預也十分正常，或說中央

政府並沒有干預香港 ─ 第一，如果說是沒有干預的，便是在說謊，是“冇

眼屎乾淨盲”地在說謊。如果說中央政府關心香港或干預香港是正常的，我

跟你打賭，如果是政治上的影響，沒有問題，大家可以兵來將擋、唇槍舌劍，

大家也可以鬥組織、鬥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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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現時的問題是，我們被困在鳥籠內，被一隻“黑手”干預，這才

是關鍵。與其哀求它不要干預，倒不如提供一個更好的環境，進行全面、普

遍而等值的選舉。這樣，我便要看看中國共產黨如何干涉，看看它如何以共

產黨的黨綱或以你們這些“保皇黨”來干涉。這樣，譚耀宗便無須提問了，

即如果選出來的曾鈺成或譚耀宗是中央政府不喜歡的，怎麼辦呢？即使是選

了出來，中央政府也不能不讓他出任的。所以，今天的論題的前提是，香港

應該盡快實行普選，以防止一個專制的政權可以在它控制的制度下，包括利

用黑社會使用暴力，無限量地在香港進行干預。 

 

 多謝主席女士。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劉慧卿議員今天提出這項如此政治敏感的議題讓大

家辯論，似乎並非很多同事想接觸這個問題，他們甚至不想聽。不過，這項

有關中央干預的問題，是一項非常敏感和具爭論性的問題，我覺得不同意的

可以拿出來討論，但不聽或不參與辯論，便是逃避。對一項如此重要的問題，

怎可以逃避呢？ 

 

 主席女士，我想從另一角度看這個問題。我覺得香港今天的政局，在“一

國兩制”的層面上，出現一個很特別的兩面性危機。這個兩面性的危機尤其

顯現在香港領導班子的上位安排上。如何兩面呢？一方面，我看到北京插手

干預，它在香港的無形之手其實是扮演着造王者（ kingmaker）的角色。但是，

另一方面，鮮有人說的是，香港 高領導層的任命政治，亦捲至北京的政局。

香港特首的問題變成中南海化，造成兩制間有衝突和矛盾。 

 

 主席女士，我稍後會再說說兩面性危機的特點，不過，我想先說說所謂

中央干預的問題是否存在。這數年，我經常到中聯辦抗議。每次走到那座雄

偉的中聯辦大樓時，我雖不清楚有多少層，但我看到也有四十多層，可能曾

鈺成會清楚一點。我常想當中 少有 1  000 至 2  000 名員工工作，究竟他們

做甚麼呢？中央與特區是否有很多事務要聯絡呢？我明白外交部駐港專員

辦事處做甚麼工作，因為香港很多涉外事務須由中央處理，例如簽證或多項

涉外協議須由中央政府的介入和處理，《基本法》是清楚列明的。但是，中

央政府駐港辦事處究竟聯絡些甚麼呢？它當然沒有聯絡過我，我到它門口要

求接信也不能。它究竟聯絡誰呢？因何事要聯絡呢？聯絡後做些甚麼呢？這

是我一直想問的問題。 

 

 當然，人人都知道它領導香港的中資機構、國家企業，這是我們知道的，

但除此以外，它還領導和聯絡甚麼呢？以我們多年來的參政經驗，清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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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領導很多地區組織。在領導地區的過程中，包括籌組、協調和資助，甚至

有具體領導的行動。那麼它做些甚麼呢？據我所知，亦相信很多人也知道，

便是選舉。這些組織非常活躍於參與選舉，並經常獲中聯辦的聯繫。我覺得

這便是中央以無形之手參與本地政治。 

 

 另一方面，有關議會內的議事，大家其實也知道，這是公開的秘密。 

 

 

李柱銘議員：主席，現在似乎沒有足夠法定人數。 

 

 

主席：李柱銘議員提出了規程問題。何俊仁議員，請你暫停發言。秘書，請

你響鐘通知議員返回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議員返回會議廳） 

 

 

主席：已有足夠法定人數。何俊仁議員，請你繼續發言。 

 

 

何俊仁議員：主席女士，我剛才說到中聯辦在地區事務上領導和協調多個團

體參與選舉工作，在香港的選舉事務上支持親北京的政黨。另一方面，在議

會的層面上，我亦獲得多項資訊，知道確有劉慧卿議員所說的情況，便是西

環影響中環，西風壓倒中風。我們覺得這些情況確實造成我們對所謂干預的

強烈感受。 

 

 第三點，也是根據我們所得的多項資料顯示，中聯辦對傳媒機構的影

響。據在一些報章工作的人向我透露，當那些報章要刊登一些政治廣告時，

他們會收到電話表示這是不適當的。以上種種情況，反映這無形之手的干

預，確使香港的“高度自治”受到威脅。我在開始時已特別提到，尤其是在

政制及推選特首候選人方面，這當然更事關重大，是中央自始至終的干預和

影響更是無日無之。其實，整個制度的設計是為了易於干預，為了要設計一

個 高度的安全系數，讓選舉結果能預先被中央決定。 

 

 主席女士，根據差不多已公開的秘密，特首選舉快將舉行，大家其實都

知道多個選委亦已產生，將會有很多人要向有關的中央官員或中聯辦交心或

“照肺”，這是引用田北俊議員所用的字眼，令我們覺得在整個制度中，有

一種中央干預的潛規則，亦變成好像是“一國”要壓倒“兩制”般的硬道

理。這些便是我們今天要面對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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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由於北京的代辦人在香港事務上全情投入，以致一些北京領

導人可能要對香港事務負上政治責任。如果有所失誤，將來中南海的高官會

否也要為對香港的決策失誤而“人頭落地”呢？我相信這也是不足為奇

的。但是，總括而言，現時的情況是不少人到北京找靠山、找契爺，這便是

我們今天面對的奇特局面了。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郭家麒議員：主席，今天很特別，沒有太多議員發言。這可有兩個解釋，其

一是根本沒有甚麼干預，只是庸人自擾而已。其二是我認為是較接近事實

的，便是正如我剛才在前廳跟同事說，當每天都有干預，干預已經成為習慣

的時候，大家其實已經沒有感覺了。 

 

大家都覺得，既然已經被干預了，便繼續被干預吧，這已是在預料之中

的。雖然很多人都覺得被干預，也無可奈何，但事實上，我們要看看結果，

便是干預對中央還是特區政府究竟是好還是不好。我們姑且不要就干預本身

是否好事作一個判斷，而是着眼於干預的結果。 

 

我想大家看得 清楚的，便是每次對特首選舉的干預。上一屆，董建華

在完全沒有對手的情況下自動當選，其實就是一項干預。在那個時候，我相

信很多市民，很多政界中人都知道這是不對的，覺得不太妥當。事實上，在

能力、政績上董建華也是不應該在那個時候繼續做下去的。不過，以中央的

看法，可能認為一動不如一靜，便硬要撐下去。撐下去的結果如何呢？大家

都看到了，他匆匆因為腳痛而離去。這件事，其實是我們特區的歷史中一個

很錯誤的決定。第二次干預便是要他離開，即董建華離去，曾蔭權上任，這

也是一項干預。 

 

到了這一步，主席，我覺得香港人其實很悲涼，因為我們已經沒有甚麼

感覺，麻木了，連立法會的同事都麻木了 ─ 劉慧卿議員不用擔心，可能

大家都只是麻木了而已，覺得這些干預是理所當然的，所以便連討論也不用

討論了。這件事本身，對於特區和中央政府，其實都沒有任何好處。因為每

一次作出干預，中央政府便把責任攬到自己身上，選的“蟀”好，沒有問題，

選的“蟀”錯了，或硬要推出另一隻“蟀”，正如這次把曾蔭權推出來，也

是中了便沒有問題，我們要鼓掌；但如果又看錯了，“跌眼鏡了”，中央又

要冒一次大不韙，被人批評它干預特區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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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干預也有高手和低手，有些是看不見，有些是看得見的。正如我

們醫學會會長有一次說，他們參選選委的時候，也有很多中方的人士找他們

吃飯。這其實不是秘密，是大家也知道的，只是大家不提而已，而我們的會

長卻說了出來。他們不單會找會長，連醫管局主席也找來一起協調選舉。我

覺得這其實並沒有必要。事實上，大家放眼看看，這個選舉其實只是一場遊

戲，結局在未選之前已經定了。無論誰做選委，基本上結論一定是：如果曾

蔭權是被指定了的話，他一定會當選。 

 

如果中央留有一些空間，令市民或在小圈子選舉中有分投票的 22 萬選

民有較好的感覺，可能會令梁家傑取不到百多張將來有可能取得的提名票，

但這次，可能因為聽到的干預太多，令香港可以在小圈子選舉投票的選民有

點反感。雖然他們明知不能改變事實，儘管指定了是曾蔭權，他們仍走出來，

這些人在行業之中如果論資排輩可能未必足夠，但他們也寧願選這些人，便

是因為他們知道，選出這一批有民主理念、願意提名梁家傑或其他民主派人

士的人，香港才能有真正有競爭的選舉，才不致太難看，管治也可能會較好。 

 

我有時候也不太明白，究竟中央在想些甚麼。當然，今天在這裏回答的

是林瑞麟，他也不可以代表中央，但我相信中央在看電視直播。事實上，

重要的是，如果能令香港推行一個較為清楚明白，不管是循序漸進的、在鳥

籠中的，還是控制得到的一個政制改革，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其實也是百

利而無一害的。 

 

 因此，如果回顧這 10 年來的改變 ─ 剛才有同事舉出了一些不同的

例子，那些例子可能多不勝數，以致我們現在也不談了。但是，我覺得這也

是中央要考慮一下的時候了，即做這些事有時候是枉作小人的。事實上，如

果特區政府的官員，甚至特首的表現不濟的時候，勉強幫助他，只會引來更

大的民怨。這其實是沒有需要的。不論是由誰來做，也會被《基本法》這金

剛圈箍得很緊的。難道我們選出一個明知中央是不會任命的人？他會有機會

當選嗎？大家也是“心水清”，是應該知道的。 

 

 因此，在這個時候，面對回歸 10 周年，我相信兩件事情，作為中央政

府，可能真的不要再干預；作為特區政府，也應該守着自己的崗位，應該清

楚自己的角色，應該協助香港有好的管治，有好的政制，而非自己事事甘願

邀請一些不必要的干預，跟一些營商的人一樣，就每件事情想向中央取得好

處。 

 

 我謹此陳辭。多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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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柱銘議員：主席女士，即使有些人真的覺得中央沒有干預香港的內政，也

是完全可以支持原議案的，因為原議案說“本會促請中央政府不要干預香港

特區內政，包括行政長官選舉” ─ 是沒有干預，所以，支持原議案有甚

麼問題呢？至於“並促請政府當局盡力捍衞香港特區在‘一國兩制’下的

高度自治及港人治港”，《聯合聲明》也有這樣說。因此，支持原議案是完

全沒有問題的。相反地，如果有人想支持修正案，便要請他們小心看一看。

第一，我們要問一問自己，根據我們自己的選舉經驗，中聯辦有沒有干預各

階層的選舉？我們要誠實一點問自己有沒有？如果回答“沒有”，我便真的

“跌晒眼鏡”了。 

 

 我記得數年前，我在本會也曾提及此事。當時，很多人說我沒有證據，

又問我有甚麼證據指中聯辦干預香港的選舉？可是，現在再沒有人問我要證

據了，因為滿街都是。每一名參與選舉的人也知道，不管他是民主派、反民

主派、保皇黨，還是親共 ─ 如果他是親共，便還要第一時間往西環報到，

以便先取得他們的支持，否則，他們便會阻止他。大家也知道，民主派當然

不會前往新華社（或現時的中聯辦）報到，但很明顯，他們正在這方面作出

統籌。 

 

 因此，如果要提出修正案，不如不要提出這樣的修正案。我提出一項較

好的修正案，便是“本會邀請中央政府繼續不停地給予特區政府及市民寶貴

的意見，包括向特首選舉委員會的成員及時提出清晰的指令，在明年的行政

長官選舉時，應否提名梁家傑為特首選舉候選人，並繼續統籌特區各級選

舉，包括以財力、人力、物力支持保皇黨的候選人，使他們可以繼續成為立

法會及各區議會的多數，遏制民主派各級議員，並促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繼續積極協助中央政府在所謂‘一國兩制’下，落實京人治港、高度自治。”

其實，這是一樣的，因為如果把原議案否決了，即是根本沒有事，要不便說：

“要干預便儘管干預，我們接受”。如果要清清楚楚地接受，倒不如採用我

這種方法。 

 

 其實，現在的修正案雖然沒有採用我的字眼，但意思卻是一樣的。大家

看清楚，修正案說“按照基本法，繼續維持不干預香港特區內部事務的政

策”。“繼續維持不干預”這樣的話也說得出來的？即是從頭至尾也沒有干

預嗎？修正案亦說“要求香港特區政府繼續盡力捍衞”，如果沒有干預，又

何須繼續“盡力捍衞”呢？所以，這項修正案是莫名其妙的。提出這項修正

案的人，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說些甚麼，他也不知道應該承認中央有干預好

還是沒有干預好，他自己也不能決定，所以便提出這項古靈精怪的修正案。

如果採用我剛才提出的修正案，便會清清脆脆地接受干預，因為那是好東

西，向我們提供了善意的指示和寶貴意見。因此，倒不如採用我這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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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大家明白，這項原議案其實是沒有理由要修改的，我們一是贊

成，否則便是反對。現在作出這樣的修正，根本便是不肯面對事實，不單自

己欺騙自己，還要......當然，如果你想跟中聯辦交心，便應大力支持，但

他們又不想在本會發言，因為今天很多人也不會發言。如果你是民主派

的...... 

 

 

劉慧卿議員：主席，現在沒有足夠法定人數。 

 

 

主席：好的。秘書，請響鐘通知議員返回會議廳。 

 

（在傳召鐘響後，多位議員返回會議廳） 

 

 

主席：已有足夠法定人數。李柱銘議員，請你繼續發言。 

 

 

李柱銘議員：多謝主席女士。其實，我們可以就這次產生選舉委員會委員的

選舉，看一看法律界的參選人，因為這次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啟示。民主派努

力組成兩個團隊，一隊有 16 人，另一隊有 4 人，他們這次大獲全勝。可是，

如果大家法律界的朋友看一看我們的對手是甚麼人，便會發覺他們其實是非

常有單位的、非常有資歷的，他們有些是大律師，有些是資深大律師，還有

數位是律師會的前會長。如果把他們逐一拿來“稱”，民主派那 20 名參選

人肯定是不夠“稱”的。可是，大家有沒有想過，為何會有那麼好的人出來

參選呢？民主派踴躍參加選舉，很明顯便是為了希望有 100 個人願意提名梁

家傑參與明年的特首選舉，並不是說要勝出，只是要顯示出有選舉較沒有選

舉為好，因此，他們踴躍出來參選，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為何會有如此多人參與選舉呢？坦白說，曾蔭權必定會勝出的，很明顯

已有人“做了手腳”。當然，有人會問有甚麼證據？那是沒有辦法查出來

的，可以怎樣查呢？難道他們會寫一張紙給我，證明有“做手腳”嗎？不會

的。可是，如果大家連這樣也感覺不到，有沒有嘗試詢問他們一下呢？ 

 

 所以，我覺得誰也知道，在區議會選舉和立法會選舉的背後，有一個“北

大人”在統籌，所以，左派陣營永遠也是一個人出來參選一個議席的。至於

民主派方面，無論大家如何妥協，推選出一位候選人參選，隨時也會出現另

一位候選人，而他又是以前民主派的人。很明顯，是有人在背後支持他，叫

他出來參選，分薄了我們數百票。這樣，我們可能便會輸掉一個議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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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大家清清楚楚知道，中聯辦在香港其實扮演了一個它不應扮演的

角色，因為它簡直是在干預特區事務，這是完全不應做的事。所以，我覺得

我們一定要發言，反對這項修正案，支持原議案。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張超雄議員：主席，很多同事也說劉慧卿議員今天提出的這項議案，實在太

敏感，以致很多人也不願意發言，所以現在雖然時間尚早，但我們好像已進

入了討論的尾聲。 

 

 這項議案指中央政府不應該干預香港特區的內政，尤其是行政長官選

舉，以及促請當局，即我們的政府 ― 特區政府，盡力捍衞“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及“港人治港”。其實，這些均已在《基本法》中寫得一清二

楚，是一個很清楚的精神。理論上，這個概念是有法可依，而這也是一個很

直截了當，我相信沒甚麼人會反對的一項議案。不過，結果如何，我們稍後

便會知道。 

 

 既然《基本法》已清楚規定，而國家政府亦承諾在“一國兩制”之下，

會有“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為何我們還要在此進行辯論呢？為何港

人要整天疑神疑鬼呢？是否我們有點神經衰弱，整天以為中央政府答應了的

事情也不一定會做，又或是我們自作多情，杯弓蛇影呢？ 

 

 可是，從 近數宗社會事件來看，我們也難怪劉慧卿議員會提出今天這

項議案辯論的。我們且看看， 近內地輸港食品出現的問題、程翔的判刑、

選舉委員會的選舉及相關的報道，甚至是 近電盈股權轉讓一事，又或是特

區政府突然喊停銷售稅等，從這些事件的前因後果，中央政府的一些動作來

看，似乎或多或少顯示隱隱然有中央的無形之手，甚至是有形之手正在運

作。可是，特區政府對於維護香港行之有效的制度，似乎是無心無力。 

 

 為何民間或議會對於執政者有這麼多的猜忌和不信任呢？我相信問題

的癥結在於現存的制度非常不透明。我們是否遵守遊戲規則，尊重法律呢？

任何執政者，不管是中央或是地方政府，也必須對社會行為進行規範，否則

社會便無法運作。明文的規管便是法例、規章，這些是訂立了的遊戲規則、

公平公開、一視同仁，此之為法治。相反，沒有規範、黑箱作業、親疏有別，

這便是人治，是權術的遊戲。正因為後者是無例可依，純粹是被當權者的喜

惡或其計算所掌握、決策。這對於無權的來說，便往往構成一種威脅和干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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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且以電盈股權轉讓事件為例，根據坊間的觀察和分析，為了防止電

盈資產的控制權外流，中央政府在幕後大力介入，令本來有意收購電盈的外

資企業知難而退。另一方面，事件演化成為李嘉誠和李澤楷兩父子對電盈股

權的爭奪戰。由於兩人都已各自操控了本地多間媒體和電訊機構，因此，引

起社會對於電訊市場被壟斷和跨媒操控的憂慮。縱使特區擁有嚴格防止出現

反競爭行為和跨媒體操控的《電訊條例》和《廣播條例》，但負責電訊、廣

播和證券交易的監管機構，則對這事件的演化所引起的種種疑竇和擔憂視若

無睹。我的同事，理工大學會計及金融學院副教授林本利博士說：“這次電

盈資產和控制權的爭奪戰，凸顯了香港一直引以為傲的自由市場、公平交

易、崇尚法治、市場高度透明等優勢，原來都是十分脆弱的”。此外，“今

次事件顯示有人可以透過成立基金的方法，迴避規管。” 

 

 本來，這些對於我們國家具戰略價值的行業的控制權和規管，是可以理

解的。世界上很多地方、很多國家都會這樣做。電盈股權轉讓牽涉到本地電

訊資產的控制權，如果中央政府在這事件中有所關注，甚至介入，本來可以

說是無可厚非，但問題在哪裏呢？問題便正如林本利教授所指出，便是本港

（即香港特區）沒有法例限制外國人擁有這些電訊資產。在無法可依的情況

下，執政者便運用法律以外的影響力，在毫不透明的情況下，影響市場運作。

於是便予人一種無法無天、人治凌駕法治的印象。這正正便是一種干預，令

我們擔心究竟中央在幕外有何想法。 

 

 此外，另一個問題的核心，便是沒有了民主選舉的制度，一個小圈子，

一個由欽點構成的領導班子，是永遠無法擺脫中央干預這個陰影的。因此，

主席，我今天發言支持劉慧卿議員的原議案。至於楊孝華議員的修正案，由

於他是根據《基本法》而提出，所以我基本上也是支持的。 

 

 謝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陳偉業議員：主席，我發言支持劉慧卿議員的原議案。談中央政府干預香港，

從表面上看來，一個中央政府和一個地區政府 ─ 特別是這種“一國兩

制”的關係，邏輯上來說，干預應該是有的，至於干預的情況怎樣，卻值得

我們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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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來，我想修正劉慧卿議員的議案，指出自 2003 年 7 月 1 日後，中央

政府更粗暴干預香港的內政。可是，我覺得是否粗暴其實並不重要，至於是

否自 2003 年後才全面粗暴介入和干預，根本也並不重要。自 1997 年回歸後，

中央根本已把香港全面操控，唯一操控不到的是市民的投票結果。現時中央

在香港的操控，可說是全天候、全方位的，其操縱的程度 ─ 縱橫網絡交

叉織成的程度 ─ 可說是無孔不入，也是無處不在的，不但在政治和經濟

上，而且在文化和社團（包括黑社會）方面均無微不至。早前，我聽到有一

位名嘴說，他 近接觸到一些消息，指出他早前被人恐嚇的情況，其實與內

地一些官員跟香港黑社會的接觸有關。在香港黑社會跟內地官員接觸的過程

中，因為有內地官員表示對某位名嘴不滿，黑社會的高層便“識做”，在香

港利用本身的勢力來恐嚇那位名嘴。因此，干預的程度可說是有形，也可說

是無形；可說是正式，也可以有很多非正式的途徑。在我們的議事堂裏，當

有重大議題要討論和表決時，很多時候，多位議員在前廳會接到從西環打來

的電話，然後自己的組合也要相應地作出回應和表態，這樣的干預其實是經

常存在的。 

 

 因此，這些干預其實已存在多年，也是一個公開的秘密，我覺得如果這

樣繼續下去，使用這種雞鳴狗盜、不能見光的干預方法，其實是絕對不正常

的。一個有 13 億人口的偉大國家，現時所涉及的只是一個有 700 萬人口的

特區，我覺得如果要做的話，倒不如公開地做。所以，我公開邀請中國共產

黨全面介入和參與香港事務， 好令共產黨在香港成為正式的政黨，乾脆跟

我們一起參與選舉。屆時在這裏，可能便會有一半立法會議員立刻成為中國

共產黨黨員，這樣，他們便會表示對中國共產黨的忠誠和效忠，按本旨辦事，

清楚表達他們的立場。其實，我覺得這樣做是很正常的，也是很健康和很好

的，因為把問題和矛盾公開化，大家便真的能清楚知道誰是人、誰是鬼。很

多人外表像人，但本身其實是鬼；正如“長毛”剛才罵我們一些官員的做

法，是等於太監黨治港般，他們的樣子很正常，但本質其實卻是太監，要等

候皇上的指揮。現時是由太上皇指揮的，他們根本沒有本性，太上皇在上，

指揮着下層的他們，所以他們的太監本質是不能改變的。如果不改變這種制

度，香港永遠也會由太監治港，這樣真的會令有些人想做人也做不到，這其

實是相當悲哀的。 

 

 更悲哀的是，現時中央不能正式全面介入香港事務，其實也看不過眼，

因為付出了那麼多金錢、那麼多人、那麼多資源，以及香港有那麼多團體，

但無論怎樣，即使有很多人參選，很多時候也比不上“泛民”的參選人數

多，他們真的有“爛泥扶不上壁”之感。可是，有些人卻“水鬼升城隍”，

小人得志，因為有中央在背後支撐着。正如剛才唐司長那樣，小人得志，漠

視和完全不尊重議會，中國共產黨的高層官員也不會有那樣的表現，對嗎？

所以，正如毛澤東所說，這種情況是“廟小妖氣大，池淺王八多”。這種情

況，我相信是傳統中國共產黨所見慣的，但卻其實很“心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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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如果一天不開放制度，不讓一些有才幹的人公開參與競選，只倚

靠一如毛澤東所說的“池淺王八多”的話，該政府和有關的人是永遠不會成

氣候的。所以，如果要真正培育政治人才，中國共產黨真的要培育堅信共產

主義的人來管治香港的話，一定要有一個公開的制度，讓人們按共產黨的制

度來建立管治力量和管治權威。我們有時候看到年青一代的省市級官員的氣

魄，往往較香港所謂太監黨的那些太監形式官員那種氣魄更有力，而且是更

有氣魄和更有容人之量。 

 

 因此，主席，如果香港繼續這樣下去，我絕對看不到在現時這種“池淺

王八多”的情況下，香港如何能走出這個困局。所以，我在此促請中央政府，

如果要干預，便不要使用雞鳴狗盜的做法，應全面參與和全面公開介入，直

接參與各級的選舉，讓香港可以作一個比較。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湯家驊議員：主席，劉慧卿議員今天這項議案的重心，是期望中央政府不要

干預香港的內政，但我們覺得這個期望應該放得闊一點。因為自回歸以來，

有很多同事對中央的處事方式也有一點不同的看法。可是，對我們來說，

大的挑戰便是特區政府本身，甚至是在香港所謂有權勢的人，他們往往會運

用他們的地位來公開邀請中央政府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其實，香港人特別

是特區政府，是應該負上 大的責任來維護“一國兩制”的。如果他們帶頭

破壞“一國兩制”，揣摩“北大人”的心態，其實他們才是破壞香港“一國

兩制”的 大黑手。 

 

 我們只須看看 近發生的兩個例子，便會令人感到十分痛心。其中一個

是特區政府 近推行的所謂銷售稅。我們看到曾蔭權公開表示要 “親疏有

別”，他指望着議會內支持政府的大多數建制派同事，這是一個無可厚非的

看法。當然，我們有很多人是不同意的，但在他的立場來說，他自然覺得這

是對的。不過，在推銷銷售稅的問題上，我們往往看到所謂執政聯盟的政黨，

他們要反對銷售稅，他們並非單單在香港行政會議反映他們的聲音。相反，

我們看到他們透過一些上京的機會向中央打“小報告”。我引述《太陽報》

在今年 9 月 15 日的標題，標題是“陳佐洱談商品稅、自由黨力陳弊端、港

須維持簡單稅制”。為何在我們這個制度裏，這麼有地位的黨派還要這樣做

呢？香港的稅制是否屬於香港的內部事務呢？如果是的話，為何要赤裸裸地

邀請中央政府干預香港的內政呢？更令這些看法甚囂塵上的，是特區政府在

12 月 5 日的行政會議後宣布不再進行 GST 的諮詢。試問香港人會有何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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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他們會否認為因為這班人到北京告狀，告狀後，特區政府便收回有關的

諮詢，這會給人一個甚麼樣的形象呢？這對於保持“一國兩制”是否有幫助

呢？ 

 

 我不知道自由黨在北京跟陳佐洱說過甚麼，報章的報道並不詳盡。可

是，我們希望看到的報章標題應該是“自由黨向特首力陳 GST 之弊，經過一

番公開辯論、公開的檢討後，特首認為這項稅制不應該在香港推行”，這樣

才是香港之福。 

 

 主席，我想說的另一個例子，也是近來鬧得滿城風雨的內地孕婦來港產

子的問題。當然，內地孕婦來港產子對香港的醫療制度，甚至是福利制度也

可能會造成一定程度的負擔，這是無可置疑的，但我們是否因此便須要求人

大釋法呢？ 

 

 早前，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女士在 12 月 7 日說過，修改《基本法》

或釋法是唯一的出路，也有很多其他人認為香港應該邀請人大釋法，要求人

大常委會介入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所引起的經濟及社會上的問題。特區政府在

這方面又說過甚麼呢？特區政府有否試圖在香港展開一些比較理性的討論

呢？其實，這跟本港內部的長遠人口政策是否有關呢？在沒有研究之下，我

們有人前去揣摩，甚至逢迎北京的意願，以為這樣便可以解決香港的問題，

甚至控制香港一些重要問題的結果，這正正是對於“一國兩制”造成 大的

挑戰的因果。 

 

 主席，我覺得香港實在有太多人嘗試揣摩中央的意思了。中央關心香港

事務，我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但關心跟干預本港內部事務，其實也只是一

線之差。如果我們在這方面不小心處理的話，便很容易會予人一種錯覺，而

這個錯覺的出現本身已經是對“一國兩制”一個重大的挑戰、一個重大的破

壞。要“一國兩制”成功，每個人也必須衷心誠意地信服這個制度在香港是

可行的。如果因為有些人對這條界線的模糊，或是利用這條界線模糊之處來

爭取一些權勢、爭取一些利益，以致在香港製造了一些猜疑的心態，令香港

和中央的距離無法進一步拉近，這本身已經是破壞“一國兩制”，一個令人

非常擔心的計時炸彈。 

 

 主席，我們極不希望看到香港特區政府或任何人利用一些香港本身的問

題到北京打“小報告”，或是要求北京介入。 

 

 謝謝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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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譚耀宗議員：主席，我首先想在此說說原議案中的一個用語。原議案中提出

“香港特區內政”這個用語，這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內政”與“外交”是

相對於一個主權國家而存在的，香港並非一個獨立的主權國家，香港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如果有人高舉“香港特區內政”這

張大旗，會令人懷疑他們究竟是欠缺基本的政治常識，抑或是主張香港獨立

的潛意識作祟呢？ 

 

 《基本法》第二章對中央和香港特區的關係作了詳細的規定，中央政府

與特區政府的關係是授權與被授權的關係。根據《基本法》第十六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行政管理權，依照《基本法》的有關規定自行處理香港

特別行政區的行政事務。第二十二條再規定，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各

省、各自治區、直轄市不得干預香港特區根據《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 

 

 香港回歸以來，中央政府堅決落實“一國兩制”，成績有目共睹。國家

領導人在各個重要的場合都一再重申，維護香港長期穩定和繁榮發展，是中

央政府堅定不移的目標。中央政府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的方針。本月初，人大委員長吳邦國來到香港，在公開致辭中亦再

次強調（引述）：“中央政府將堅定不移地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的基本方針，嚴格按照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辦事，

一如既往地支持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引述完畢）言猶在耳，

有人卻一再以毫無邏輯及事實根據的方式，指責中央政府破壞“一國兩

制”，這跟惡意抹黑又有何分別呢？ 

 

 香港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的政制發展並不能也不應繞過中央政

府而單方面實行，這項理解已經是香港社會的共識。基本法委員會委員、港

大法律系教授陳弘毅便曾經指出，在香港的政制發展問題上，中央政府是擁

有參與權及 終決定權的。另一方面，根據《基本法》的規定，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是在香港通過選舉或經產生後，再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的，其必須對

中央人民政府負責。因此中央人民政府關注香港的政制發展，關注行政長官

的選舉，是負責任的做法，中央政府按照《基本法》的規定，依法行使職權，

不應被抹黑為干預特區的“高度自治”。 

 

 近，大家也留意到，跟劉慧卿議員同屬泛民陣營的梁家傑議員要參選

香港行政長官，因此三度去信中央人民政府港澳辦公室主任廖暉先生，要求

與中央政府會面並討論其政綱，希望雙方進一步交流。如果按照劉慧卿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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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邏輯，梁家傑議員豈不是主動邀請中央干預香港行政長官選舉？這肯定是

一個笑話！ 

 

 近，有關由何俊仁議員所領導的民主黨，我們經常在報章上看到當中

的黨友、黨員誇張、誇耀地說有一些所謂來自中央的中間人跟他們接觸，表

現出一派備受重視的感覺。我們亦看到一些本會的議員經常跑到外國促請外

國干預香港的事務，這亦成為他們的特點。我相信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況

且，我們亦看到根據各項民調顯示，香港人對中央的信任程度不斷提升，所

以我覺得少數人在“嗡嗡叫”是沒有市場的。 

 

 我認為今天這項議案會向社會散布錯誤的信息，因其扭曲了香港“高度

自治”的意義，否定中央政府的憲政權力，而且在沒有事實根據之下，抹黑

中央政府，因此民建聯反對原議案。 

 

 至於楊孝華議員提出的修正案，雖然立意良好，但我想引用兩句話，便

是：“明鏡本非台，何處惹塵埃”，香港“高度自治”一直得到充分的落實，

又何須促請中央政府不要干預呢？因此，民建聯雖然不反對修正案，但也不

會支持修正案。 

 

 多謝主席。 

 

 

主席：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沒有其他議員表示想發言） 

 

 

主席：如果沒有其他議員想發言，我現在請劉慧卿議員就楊孝華議員的修正

案發言。發言時限是 5 分鐘。 

 

 

劉慧卿議員：主席，楊孝華議員在他的修正案中，說我強烈暗示中央干預。

主席，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已經把話說得很“倔”，怎會是強烈暗示呢？中

央已經干預得很厲害，所以，我並不是強烈暗示，而是明示，我已經說得很

清楚了。我亦有留意到，我的同事剛才也說中央的干預無日無之，又說它每

天也在干預，已經達至令人麻木的程度。所以，事實並非如他所說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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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議員說的話，便正如譚耀宗議員剛才所說的，指我是說特區的內政。

其實，我並非如譚議員所說的“搞港獨”，我接受香港是中國特別行政區的

一部分，這是我一開始已經表明的了。所以，雖然他這樣說，但我覺得我是

在說香港的內部事務，而且也是中央一直答允香港人不會就這些事務進行干

預的。所以，對於楊孝華議員這樣說，我是不同意的。現在看起來，他提出

這樣的修正案，自由黨也是不會支持他的。 

 

 此外，他提及一些外國人，譚耀宗議員剛才亦有提及外國人。其實，我

很多時候也會遇到外國人，而且也是特區政府要求我們會見的。就着這一

點，其實是要讚賞特區政府的，因為它比以往的殖民地政府好。在殖民地政

府的時代，有些人說想見我們，政府未必會讓他們見，說見面有甚麼用呢？

特別是我當記者的時候，它說千萬不要見我，因為我很極端，沒有代表性，

我聽到後感到“可怒也”，於是便參選當議員，這樣便具代表性了。當時的

港英政府有時候也不會安排會面，但特區政府卻會照樣安排的。所以 ─ 

他們是這樣說的，我不知道林瑞麟局長現在是否害怕得發抖，原來這樣安排

我們與外國人見面也是有問題的。自由黨更是威風，突然引述外國人的報

告，說它頗厲害，連美國政府、英國政府也說沒有干預。主席，只要是適合

他們的，他們便會引用。 

 

 我曾與外國政府或從外國前來的人會面，包括楊孝華議員說去年會面的

Mr D'AMATO，我們還坐在上層合拍了一張照片，讓全世界也看得到。問題

是，甚麼是“干預”，甚麼是大家會一會面呢？老實說，外國人有甚麼權力

可以干預呢？你向他們提出一些意見，他們有時候也並沒有聆聽。我跟他們

說問題很嚴重，他卻告訴楊孝華議員，或在發表的報告中表示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干預”是壞的東西。所以，楊孝華議員剛才說別人既提供

CEPA，又有自由行，提供那麼多“着數”，但那些只是中央政府的關心，

是它自行提供的。不過，在提供優惠之餘，我相信主席身為人大委員，也會

聽到國內有些不同的意見。我從電視亦聽到有些國內大學教授說，香港經常

在拿“着數”，已經差不多了吧？其實，中國有很多有需要幫助的地方，而

我們卻不是，但我們卻獲豁免了不知多少十億元的稅項。這也不要緊，這是

中央的關心。 

 

 干預是壞的東西，為何我會說這是干預呢？真的有能力影響政府的，主

席，這才是干預。如果我跟某人說幾句話，那裏算得上是干預呢？說完之後，

他有甚麼能力辦某些事情呢？可是，這些“北大人”卻有能力打電話找特區

政府說：不要那樣做，搞甚麼銷售稅呢？那麼多人走上北京添煩添亂，說不

要搞了；不要讓這人參選。那麼，由誰參選呢？當時也可立刻作出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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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何俊仁議員剛才所說的，有多少細胞組織四處辦事，既在區議會選

舉時作出協調，甚麼事也要協調，那些便是干預，即可以真正產生效果，而

不是我們“齋”一兩句般，那算甚麼干預呢？所以，我希望我們的同事明

白。再者，特區政府亦有安排我們與外國人見面，這也是因為它覺得香港是

一個國際社會。政府出錢邀請外國人來港，難道是要請他們向我們作出干預

嗎？它其實是邀請他們來，向他們解釋香港的事務，並希望這過程有些公信

力，讓他們聽聽不同的意見，誰知卻換來某些人這樣的批評。 

 

 不過，主席，我十分希望自由黨明白，他們修正案中的“繼續維持不干

預”也不知道是在說甚麼，不干預便是不干預，如何繼續維持呢？可是，這

樣寫出來卻變成“唔湯唔水”，現在是兩邊也不討好。我希望大家如果覺得

是有干預的，便支持我的議案；如果覺得是沒有的，便讓我“死”得轟轟烈

烈好了。 

 

 

政制事務局局長：主席女士，劉慧卿議員的發言一向轟烈，但我相信今天沒

有需要說到生與死，大家均是平心靜氣地辯論一下罷了。 

 

  劉慧卿議員的議案是建基於兩項假設：第一，中央政府不依《基本法》

辦事，並且會干預香港的內部事務；第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

“高度自治”是有需要捍衞的，而背地裏的假設是，“一國兩制”的原則是

有受到損害的風險。 

 

  這兩項立論皆與事實不符，所以我要開宗明義表明，我們反對劉慧卿議

員的議案。 

 

  其實，談到回歸前和回歸後的安排，在過去二十多年，中央政府和香港

政府皆一直盡了很大的努力和做了很多工作，以落實“一國兩制”、“港人

治港”和“高度自治”。 

 

  中央政府也在《基本法》中闡述和開列了國家對香港的長遠方針政策，

以及香港於回歸之後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的制度，就這兩方面，均作

出了非常明確的規定。 

 

  我們先說 1997 年之前。雖然部分香港人看到《中英聯合聲明》及《基

本法》的起草過程，但他們依然對香港在九七之後能否繼續維持“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有些疑惑，所以曾出現過移民潮。但是，

其實，這移民潮在九七之前已經停止，而在澳洲、加拿大和其他外國的香港

移民也逐步回流。這是因為香港人首先能夠洞察回歸之後香港的狀況是會良

好的，所以才會有這個意識形態和心理上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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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回歸之前的 13 年，我們作出了很多方面的安排。我列舉數個

例子： 

 

  第一，在司法制度方面，我們於 1995 年在中英聯合聯絡小組達成共識，

如果香港的司法制度要延續下去，繼續行普通法，便要成立終審法院。所以，

在 1995 年達成共識之後，我們隨即進行立法，並且為 1997 年 7 月 1 日正式

成立終審法院作充分準備。自從回歸以來，大家也清楚看到，所有在香港形

成的案件均是在香港的法院審議的，而在外國，例如新西蘭、澳洲和英國的

資深法官，依然來港參與香港終審法院的工作，這證明香港的司法工作具有

國際水平和信心。 

 

  第二方面，為維繫香港在回歸後與國際之間的聯繫，我們率先在九七之

前作出了很多安排，讓香港可繼續參與世界貿易組織（“世貿”）、世界衞

生組織（“世衞”）、亞太經貿合作會議等會議和工作。 

 

  第三方面，為確保香港能保持國際都會的地位，我們在九七之前，已把

兩百多項適用於香港的多邊協議，在九七之後可繼續在香港實施。除多邊協

議外，我們在九七之前已開展很多方面的雙邊協議的工作。在九七之前，約

有 100 項這類雙邊條約，包括民用航空的協定、逃犯移交、司法互助等各方

面的工作已經開展。全賴當年的努力，時至今天，香港的航空公司的飛機可

飛往世界各地，而各國的航空公司也可繼續來香港提供航空服務。 

 

  第四個我想提一提的例子是，在九七之前，我們已盡了努力，安排在 1997

年 7 月 1 日已可即時簽發香港的特區護照。為配合特區護照的簽發，我們透

過中央政府和香港入境事務處的努力，時至今天，香港已經與 135 個國家和

地區簽訂免簽證的安排，方便香港人前往外國和其他地方經商、旅遊。 

 

  我列舉這麼多例子，是期望大家明白，我們在回歸前和回歸後所盡的努

力，是希望香港的制度可得以延續。除了我剛才所說的數方面，還有其他香

港人覺得息息相關的事情，例如在九七前，我們正式立法成立了香港金融管

理局，確保香港的港元繼續享有國際地位，如此種種的工作，在九七之前已

奠定非常良好的基礎。 

 

  我再談談關於九七之後。其實，在九七之後，“一國兩制”繼續有新的

發展空間。 

 

  第一個我要提及的例子是，大家也知道，在 2003 年，我們與中央簽訂

了“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下稱“CEPA”）。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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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可以有這套安排？便是因為在九七之前，香港已加入了世貿，作為一個

獨立成員的身份，以中國香港的名義，繼續參與世貿的工作，並且在國家加

入世貿之後，大家也是世貿的成員，便可按照世貿的安排，簽訂自由貿易協

議。 

 

  此後，香港的產品可以零關稅進入內地的市場，而香港的服務提供者和

香港的專業人士也可按照 CEPA 進入內地的市場。這些均提升了香港作為一

個國際貿易、金融及航運中心的地位。 

 

  其實，自 2003 年簽訂了 CEPA 至今，在香港成立地區總部和辦事處的

國際公司已由大約 5  400 間增加至 6  350 間，這個增幅於過去 3 年達 17%。我

相信在回歸之前，沒有人會想到根據《基本法》、“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會有這些新的發展空間，沒有人會想過香港與內地可有自由貿易協議

的安排。 

 

  我要列舉的第二個例子是，我們在簽訂了 CEPA 後，其實也落實了內地

同胞來香港旅遊的自由行。時至今天，已有超過 1  600 萬內地人士根據自由

行的安排來香港旅遊。臨近聖誕，大家可看到市面非常興旺，這項安排也有

助推動自從 SARS 結束後的香港經濟增長，以及使就業情況有所改善。 

 

  第三個我想提及的例子是，數月前，大家也非常關心世衞總幹事的選

舉，陳馮富珍女士可以中國公民和香港專業人士的身份參與這個選舉。回歸

之前，我相信沒有人會想過，在“一國兩制”的安排下，香港的專業人士可

代表國家參選，在一個國際組織內擔當 重要的職位。 

 

  所以，我要作兩點簡單的總結。第一，“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在香港回歸之後其實有很多新的發展空間。第二，我們在回

歸之前做了那麼多工夫，奠定了那麼良好的基礎，我們當然希望“一國兩

制”繼續成功，會好好珍惜它，只會加以保護，不會加以損害。 

 

  劉慧卿議員今天的議案也有提及選舉，選舉也是大家作為議員和政黨非

常關心的事宜。 

 

  中央政府一貫的政策是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在選舉事宜上，我們也

會絕對依照香港的法律來辦事，確保每一場的選舉皆公平、公開、公正地舉

行。在剛剛完成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的選舉和明年 3 月將會舉行的行政長

官選舉，我們會一如既往，依法辦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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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在過去兩三個月，反對派的議員就選舉委員會和

行政長官的選舉發表了很多言論。但是，很多他們表示擔心的問題均屬言過

其實，事實已證明在 12 月 10 日所舉辦的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是公平、

公開、公正的，而不同的界別已表達他們對不同候選人的支持，結果大家有

目共睹，也是願意接受的。 

 

  兩個星期前，我們在立法會辯論關於立法會落實普選，如何在普選的情

況下組成立法議會。當時我說，不論是立法會選舉或是區議會選舉，有超過

100 萬名香港市民投票，是沒有人可以操控的。同樣，選舉委員會 20 萬名的

選民基礎，以及出來投票的 56  000 名選民，他們的選擇也是沒有人能夠操控

的。 

 

  在特區政府方面，我們的態度一向非常開放。《行政長官選舉條例》本

身的設計，便是要容納多於 1 位候選人出來參選。大家可以回顧在去年提出

的 2007 年及 2008 年政改方案建議，我們當時提議把五百多位區議員納入選

舉委員會，大家也清楚知道，單在這 500 名區議員中，已有 200 名區議員擁

有反對派背景，而單靠這二百多人已可達至八分之一的提名門檻。所以，反

對派在過去數月趨之若鶩的“入場券”，其實在去年這個時間已經可以獲

得。 

 

  世界的事情往往是很奇怪的，去年可以探囊取物的，卻要否決，今年決

定參與選舉，就要努力爭取。但是，不要緊，香港的選舉是公平、公開、公

正的，只要是有能力、有決心、有立場的，均可參與第三任行政長官的選舉。 

 

  主席女士，在我作總結之前，我要回應兩方面的言論。第一方面，是關

乎香港的政制發展；第二方面，是關乎電訊盈科有限公司（“電訊盈科”）

的問題，因為今天有不少議員提及這兩方面的問題。 

 

  我要重提的是政制發展事宜。大家須記住，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成立是根

據國家的《憲法》第三十一條，這是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基礎。根據國家

的《憲法》第六十二條，人大常委會可以決定香港特區成立各方面的制度，

這包括香港根據《基本法》所訂定的政治體制，並且根據《憲法》第六十七

條和《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條，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擁有解釋權。 

 

  所以，在“一國兩制”之下，如果我們要就香港的政治體制，包括對行

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作出修訂，人大常委會是有 後的決定權，中

央對這個問題也有憲制上的權責，可以審視。 



立法會 ─ 2006 年 12 月 2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0 December 2006 

 

162

  我們要在香港達致雙普選的目標，有一個根本的道理是大家也明白，我

相信大家亦會緊記的，便是在香港之內，包括在立法會和香港社會，我們要

達成共識，我們也要與北京達成共識，這條路才可以行得通。 

 

  關於電訊盈科出售資產的事宜，香港對電訊的規管是既公開，也具非常

高的透明度的。香港的法例並沒有限制外資擁有電訊公司的資產或股權，作

為世貿的一個獨立成員，中國香港是會嚴格遵守對世貿就開放電訊市場的承

諾來辦事。在電訊盈科建議出售資產這事情上，香港特區政府一直皆按照

《電訊條例》的有關條文來處理。 

 

  雖然特區政府不會對電訊盈科建議出售資產一事的發展和有關方面的

商業決定作出評論，但我們可以說，一般而言，就涉及上市公司的實益擁有

權有所改變的事宜，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的責任是根

據有關的法例和規則，以及守則和指引，包括《公司收購、合併及股份購回

守則》，處理可能出現的規管事宜。一般而言，上市公司的股東可在市場上

自由售賣他們的股份，有關的交易純屬商業決定。證監會一直有留意事件的

發展，確保有關的法例和規則，以及守則和指引等得到遵守。 

 

  主席女士，總括而言，我認為今天的議案辯論其實反映了劉慧卿議員和

個別反對派議員的一個心態，便是永遠希望有機會可指控“一國兩制”沒有

落實，是不成功的。其實，我們在香港這麼多年來，已經很多次聽到這些“狼

來了”的論調。 

 

  我列舉一些例子。例如在九七之前，有立法會議員表示，九七之後他可

能已離開香港，不可再回來。當時說得繪形繪聲，但事實證明，在回歸之後，

香港絕對有出入境自由，也絕對有言論自由。所以，不論是立法會議員或市

民，在香港或在外國發表任何言論，他們依然可以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自由

出入。 

 

  第二個我想再提一提的例子是，在過去 9 年，反對派的議員用了很多不

同的機會來預測香港的法治已死。第一次聽得比較清楚的是在 1999 年，我

們就處理居留權的事宜，要透過國務院申請對《基本法》第二十四條進行釋

法。當年，反對派議員說香港的法治受到沖擊，事實證明這是沒有根據的。

時至今天，每一件在香港發生的案件均在香港的法院審結，香港終審法院的

判決永遠能夠按照香港的《基本法》和香港的法律來執行。 

 

  在每一段不同時間，大家均可看到，有時候是由立法會議員，有時候則

是由其他團體或個人，在香港的法院提出司法覆核。有數個例子：例如領匯

事件，例如主席按照立法會的《議事規則》所作出的判決，又例如關於校本

管理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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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香港的司法制度其實是非常蓬勃，可以繼續開展，一直達至國際

水平的。這些“狼來了”的論調我們聽得多，但它們是沒有根據的。所以，

我想說一句，如果劉慧卿議員希望香港的選舉制度和普選的安排能夠落實，

便要摒棄這些“狼來了”的做法。與其不斷抗拒合作，倒不如轉過來，大家

多些商量、多些研究。 

 

  我在這次發言的早段，特別重提在九七之前，我們要成立終審法院，我

們要安排特區護照的簽發；在九七之後，我們要爭取可以落實 CEPA、自由

行，其實，我是想表明我們工作的方針和態度。要為香港解決問題，我們有

需要正視情況，擺出誠意，表示願意讓香港和北京互相配合，為香港人謀求

福祉。 

 

  我真的誠意希望反對派的議員可以同心同德，為香港做點實事。 

 

 主席女士，我謹此陳辭，懇請各位議員反對劉慧卿議員的議案。 

 

 

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楊孝華議員就劉慧卿議員議案動議

的修正案，予以通過。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單仲偕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SIN Chung-kai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單仲偕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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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李國寶議員、楊孝華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李鳳英議員、張宇人

議員、方剛議員、林健鋒議員及梁君彥議員贊成。 

 

 

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及郭家麒議員反對。 

 

 

陳智思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石禮謙議員、王國興議員、林偉強

議員、張超雄議員、黃定光議員及詹培忠議員棄權。 

 

 

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田北俊議員及周梁淑怡議員贊成。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楊森議

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李永達議員及梁

國雄議員反對。 

 

 

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華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

議員、余若薇議員、李國英議員、梁家傑議員、張學明議員及湯家驊議員棄

權。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1 人出席，9 人贊成，3 人反對，

9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2 人贊成，12 人

反對，11 人棄權。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

是宣布修正案被否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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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1 were present, nine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three 
against it and ni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6 were present, two were in 
favour of the amendment, 12 against it and 11 abstained.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amendment was negatived. 
 

 

主席：劉慧卿議員，你可以發言答辯，你有 2 分 19 秒。 

 

 

劉慧卿議員：主席，我多謝數位議員發言參加討論，有些同事說這議案過於

敏感，所以平時雄辯滔滔的人也變成噤若寒蟬，這亦令人看得出中央在發

功。我相信對一些很敏感的東西，只要一天是有言論自由，我們也會說出來。

不知道有一天，當這項辯論再度提出來時，會否只有我一個人贊成呢？ 

 

 我自己是民選出來的，如果我自己的東西沒有市場，是會被這個架構淘

汰的。多年來，我也說我不是要跟中央對着幹，局長剛才說要合作，大家要

有誠意，但十多年也不獲發回鄉證，這算是甚麼誠意呢，主席？這些做法是

否讓我們覺得中央對我們的敵意非常濃呢？ 

 

 譚耀宗議員說我抹黑中央，我有何能力呢？早數年前，我被左派和其他

人抹黑至天昏地暗，我的辦事處被人擲屎，我的家居被人爆竊、縱火，這些

案件全部未偵破，只是拘捕了那個擲屎的人，他被罰款 1,000 元而已，這些

便是特區政府說的公平、公正的做法。 

 

 我較很多人承受更多的壓力，不過，當然不夠我身旁的何俊仁議員多。

但是，如果有人可以睜開眼睛在此說沒有干預，我真的覺得這是非常可耻。

我們的同事也說干預已至無日無之的程度，令人完全麻木，天天也有電話打

來。我們的議案便是希望喚醒大家，不要接受那些不應做的東西。甚麼是不

應做的呢？這是我們香港的內部事務，有任何矛盾，應由我們自己處理，而

不是打電話問“阿爺”要我們怎樣做，是否要表決反對或棄權，支持某人或

不准某人參選。我覺得這做法真的是可耻，我很鄙視這些做法，我覺得這些

是很無耻、下流、賤格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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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劉慧卿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現在付諸表決，贊成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主席：反對的請舉手。 

 

（議員舉手） 

 

 

何俊仁議員起立要求記名表決。 

Mr Albert HO rose to claim a division. 
 

 

主席：何俊仁議員要求記名表決。表決會在鐘聲響起 3 分鐘後進行。 

 

 

主席：現在開始表決。 

 

 

主席：請各位議員核對所作的表決。如果沒有問題，現在停止表決，並顯示

結果。 

 

 

功能團體：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張文光議員、單仲偕議員、郭家麒議員及張超雄議員贊成。 

 

 

李國寶議員、呂明華議員、陳智思議員、黃宜弘議員、黃容根議員、楊孝華

議員、劉皇發議員、劉健儀議員、石禮謙議員、張宇人議員、方剛議員、王

國興議員、林偉強議員、林健鋒議員、梁君彥議員、黃定光議員、詹培忠議

員及鄺志堅議員反對。 

 

 

李鳳英議員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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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區：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何俊仁議員、李卓人議員、李柱銘議員、李華明議員、涂謹申議員、楊森議

員、劉慧卿議員、鄭家富議員、陳偉業議員、馮檢基議員、余若薇議員、李

永達議員、梁家傑議員、梁國雄議員及湯家驊議員贊成。 

 

 

田北俊議員、周梁淑怡議員、陳婉嫻議員、陳鑑林議員、曾鈺成議員、劉江

華議員、蔡素玉議員、譚耀宗議員、李國英議員及張學明議員反對。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沒有表決。 

 

 
主席宣布經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3 人出席，4 人贊成，18 人反

對，1 人棄權；而經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有 26 人出席，15 人贊成，

10 人反對。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於是宣布

議案被否決。 

THE PRESIDENT announced that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functional 
constituencies, 23 were present, four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18 against it 
and one abstained; while among the Members returned by geographical 
constituencies through direct elections, 26 were present, 15 were in favour of the 
motion and 10 against it.  Since the question was not agreed by a majority of 
each of the two groups of Members present, she therefore declared that the 
motion was negatived. 
 

 

下次會議 

NEXT MEETING 
 
主席：在宣布休會之前，我祝願各位議員及政府官員聖誕快樂、新年進步。 

 

（各議員擊桌示意） 

 

 我現在宣布休會。本會在 2007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續會。 

 

立法會遂於下午 6 時 25 分休會。 

Adjourned accordingly at twenty-five minutes past Six o'c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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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會後要求修改 

 

陳偉業議員會後要求作出以下修改 

 

第 119 頁第 1 段第 2 至 3 行 

 

將“200 億元可以為 416 萬......”改為“200 億元可以為 4.16 萬......” 





立法會 ─ 2006 年 12 月 20 日  

LEGISLATIVE COUNCIL ─  20 December 2006 

 

A1

附錄 I 

 
書面答覆  

 
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局長就李永達議員對第三項質詢的補充質詢所作書面答覆  

 

我們相信議員的補充質詢中所指的地盤是位於荃灣楊屋道以南，鄰近荃灣市

中心的市區重建局（“市建局”）發展地盤（荃灣市地段 394 號）。在《荃

灣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TW/23》內，該地盤是劃作“住宅（甲類）”用

地，並沒有高度限制。根據已批核的建築圖則，該地盤將興建兩幢以住宅為

主，高主水平基準以上約 211 米的大廈。有關建築工程現已展開，並預期在

2009 年年初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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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I 
 

WRITTEN ANSWER 
 
Written answer by the Secretary for Housing, Planning and Lands to Mr 
LEE Wing-tat's supplementary question to Question 3 
 
We believe that the subject site mentioned in the Member's follow-up question 
refers to the site of the Urban Renewal Authority (URA) located to the south of 
Yeung Uk Road (Tsuen Wan Town Lot 394) near the Tsuen Wan Town Centre.  
The site is zoned "Residential (Group A)" in the draft Tsuen Wan Outline Zoning 
Plan (OZP) No. S/TW/23.  No building height restriction has been stipulated 
for the subject site under the OZP.  According to the approved building plans, 
two buildings primarily for residential purpose at a height of about 211 mPD 
would be constructed.  The construction work has started and the expected 
completion date is early 2009. 
 


